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羿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媗琪律師

(法扶律師)         

            陳威延律師

被      告  劉佳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國永律師

(法扶律師)         

            陳昭成律師

被      告  曾漢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泓帆律師

(法扶律師)         

            林怡伶律師

被      告  方秋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曾邑倫律師

(法扶律師)         

            李奇芳律師

被      告  高品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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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淳涵律師

(法扶律師)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林志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法扶律師)         

            周聖錡律師

            郭俐文律師

被      告  廖乙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

(法扶律師)         

            鄭婷婷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原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庭提

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4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08號），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不宜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由本院合議庭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己○○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又共同犯

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

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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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壬○○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

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肆年。應執行有期徒

刑貳拾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錬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庚○○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又共

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

刑拾貳年。

四、甲○○幫助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

期徒刑柒年陸月。

五、丁○○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六、丙○○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七、辛○○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壬○○與蔡繼賢（檢察官另案偵查中）基於發起、主持、操

縱、指揮具有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

1年前某日，由蔡繼賢擔任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

之堂主（老闆）、壬○○擔任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作為犯

罪組織之成員間之聯繫工具，成立「海文企業社」、「保鑣

群」、「錦衣衛」群組以指示「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之成

員，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從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

害、強盜等不法行為。壬○○為成年人並基於招募未滿十八

歲之人加入組織之犯意，於111年間，招募少年馮○文（00

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

警移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陳○丞（00年00月

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

織。又庚○○、丙○○、辛○○、丁○○、少年馮○文、陳

○丞、何○群（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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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

中）、王○郡（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

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

中）等人，均知悉「海文企業社」具有犯罪組織之性質，仍

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前之某日至112年3

月間，陸續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並以「保鑣

群」、「錦衣衛」等LINE群組等互通聲息聚眾滋事或暴力討

債(以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渠等加入上開「海文企業社」組織後，即受蔡繼賢、壬○○

之操縱、指揮，而分別或共同為本案下列傷害、妨害自由、

強盜等犯行：

　㈠己○○前為臺南市○○區○○○街00號之全家超商永康大橋

店（下稱全家超商）之店長，甲○○為該店之店員，丙○○

則為己○○之未婚夫，戊○○則為丙○○之友人(涉傷害犯

行部分經本院另案審理)。緣全家超商大橋店大夜班之員工

丁苡晟前因協助己○○辦理貸款不成，且疑似侵占店內款

項，己○○將上情告知壬○○、蔡繼賢、丙○○等人，丙○

○即於112年4月26日晚間，在「保鑣群」LINE群組發送訊息

請求協助，並以電話邀其友人戊○○前往全家超商永康大橋

店助陣；壬○○見丙○○於「保鑣群」之訊息，除亦在「錦

衣衛」群組召集群組人員外，另口頭邀集辛○○、少年馮○

文、少年陳○丞，復於「錦衣衛」LINE群組內召集人馬前往

全家超商大橋店協助處理此事，己○○、壬○○、丙○○、

戊○○、庚○○、辛○○、甲○○、少年何○群、少年馮○

文、陳○丞等人即為下列行為：

　⒈於112年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丙○○、壬○○在

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

之內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丙○○以徒手、酒瓶

丟擲，戊○○以金屬鈑手(並未扣案)毆打頭部(另經本院改

依簡易判決處刑)，庚○○、辛○○、少年何○群、馮○文

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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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下稱犯罪事實二（一）】。

　⒉於同日1時39分許，戊○○因出手太重，經丙○○要求先行

離開，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

○、丙○○、壬○○、庚○○、辛○○、何○群、馮○文

除接續先前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

丁苡晟，並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

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

上開倉庫逃跑時，由庚○○、辛○○、何○群、馮○文將丁

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

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

畫面提供予壬○○【下稱犯罪事實二（二）】。

　⒊壬○○、己○○、庚○○、丙○○明知丁苡晟並未以己○○

所交付之證件或大小章，辦理人頭帳戶或用供詐欺，而無何

債務產生，竟藉詞要求丁苡晟擔保將來不存在之債務，共同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

犯意聯絡，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

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

能抗拒之情事，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下

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

之本票金額，而經三人決定應簽發100萬元之本票，並於同

日3時許，經壬○○指示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

件，以利簽立和解書【下稱犯罪事實二（三）】。

　⒋壬○○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強盜之犯意，於同日3

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

○○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要求

丁苡晟交出其金項鍊1條，壬○○遂將上開金項鍊配戴於自

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

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而未扣案，【下稱犯罪事實二

（四）】。

三、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至5

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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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丁苡晟主動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

人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即事先通知壬

○○丁苡晟將來上班，壬○○、庚○○、丁○○、何○群、

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

時許，經壬○○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則

經己○○通知前往該店代班，而知悉己○○等人準備再對丁

苡晟下手，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

○○指示。己○○、甲○○、壬○○、庚○○、蔡繼賢、丁

○○、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自由、傷害、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絡，於同年月3日0時

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即剝奪其行

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無侵吞款項後，於同

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丁○○、何○

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臀部，致其受有臀

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出其侵占約20萬元

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收蔡繼賢之指示，

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自稱全家超商大

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經理與壬○○對

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250萬元，有客戶要求3

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要求其母親匯

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持開山

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

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並持

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打

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

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

自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

面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

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

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

○○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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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丁○○、甲○○、何○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

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甲○○、庚○○、丁

○○、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晟。渠等上開強暴、

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拒，故多次撥打電話

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款。嗣於同日10時14

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

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行帳戶。嗣丁苡晟之

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

○，請己○○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

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

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

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

○、甲○○、丁○○、何○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

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

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

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

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

能，然己○○、庚○○、甲○○、丁○○、何○群仍聽從壬

○○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之帶至壬○○阿蓮住

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許，表示身體不適，

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

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處。由庚○○陪同丁

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等候。庚○○於丁苡

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全家超商大橋店，

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

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基於傷害之犯

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槍傷未傷及要

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店時，已遭凌

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加恐慌，復

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14分許，

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部鈍傷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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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亡【下稱

犯罪事實三】。

四、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

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竟

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3

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

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彈

未據扣案），為保全能將丁苡晟再順利帶回全家超商，乃將

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

無故持有之【下稱犯罪事實四】。

五、案經丁苡晟之母乙○○告訴、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

告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據能力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

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

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

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被告以外

之人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陳述，於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被告

之陳述對其本人而言，屬被告之自白或供述，為法定證據方

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排

除之列，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者，即得為證

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是本案中共同被告等人對於其他被

告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對被告本人固不具證據能

力，但被告壬○○、庚○○、丙○○、辛○○、丁○○等

人，就其本人涉犯組織犯罪條例部分，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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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陳述，即有證據能力，自不待言。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共同被告或其餘證人於警詢及偵

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如前所述

外），均經辯護人排除，而無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能

力部分(除譯文部分詳下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壬○○等七名被告及其等辯

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復經審酌該

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

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

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

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

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

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

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

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

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

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

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

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

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

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

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

照）。經查共犯少年馮○文、陳○丞2人，於偵查中以證人

身分作證時(分為112年5月26日、8月11日及112年8月11

日)，尚屬未滿16歲之少年，有各該訊問時偵查筆錄年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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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可參，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無從命其具

結，而非檢察官故意違反程序，且依該二人於當時所為之證

言，查無顯不可信之情形，而被告等人之辯護人亦未主張其

二人之證言，有何該等情形，且嗣經本院審理時，合法調

查，故應認有證據能力。

  ㈣另被告壬○○之辯護人陳昭成律師律師，主張卷附全家超商

永康大橋店監視錄影檔案（聲音部分）。編號11光碟（1)在

0503全家監視器CH1(全家外)0-3時…(2)在0503全家監視器C

H1(全家外）3-6時。…」之電磁紀錄，係經過偽造、變造而

與原始數位電磁紀錄不符，應認無證據能力。惟查上開錄音

及影像內容，均屬機器所制，難以偽造、變造，且錄音內容

與影像內容比對，除其中因出聲之人發音不清，至內容不明

外，其餘經本院勘驗，兩者幾乎合致，再此前被告壬○○於

偵查中在有辯護人在場之情形下，亦未指稱該錄音、錄影內

容有何變造、偽造之情形，而與實際內容不符，故上開電磁

紀錄，應有證據能力。此外辯護人亦未能提出，光碟影像內

容有何與事實不符，而明顯有偽造、變造之跡象，故其上開

主張即請求送請鑑定，核並不足採，亦無必要。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㈠按組織犯罪條例第2條：「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

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

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

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

或分工明確為必要。」，是依其條文文義及參考其立法理由

意旨，犯罪組織需具有持續或牟利性，通常具有「集團

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雖毋

需兼具，但時或顯露其一，其意義在於表徵犯罪組織所具有

「以眾暴寡」、「不務正業」、「施加脅迫」或「加諸暴

力」等行為。查被告壬○○、庚○○、丙○○、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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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其等就加入本件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

而海文企業社為具有上開「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

性」之組成，並有「錦衣衛」、「保鑣群」等LINE群組組

成、聯繫之分支單位，對外有以「以眾暴寡」、「施加脅

迫」或「加諸暴力」之犯罪組織等情，均不否認。又海文企

業社屬幫派組織四海幫，平時若遇債務糾紛或與其他組織有

衝突需要談判時，即會以LINE聯絡至特定地點集合準備暴力

相向一節，已據被告丁○○於112年8月15日偵訊中具結在卷

(偵六卷第283-29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海文企業

社，為共犯蔡繼賢所創，旗下組織有「保鑣群」群組及「錦

衣衛」群組，簡稱「海文」，外人聽其名稱，即會知曉其屬

四海幫之幫派組，其組織成員有「蔡繼賢、壬○○、庚○

○、何〇群、王〇郡、辛○○、陳〇丞、我、丙○○、馮〇

文。」等人，等語在卷(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筆錄)。再

參諸本案犯罪起因為，被告壬○○就一與其毫無干係之債務

糾紛，即在其所創設之「錦衣衛」群組上，號召集團成員如

共同被告庚○○、辛○○、丁○○、少年共犯何○群、陳○

丞、馮○文、王○群等人，到案發地點之全家超商，共同下

手毒打被害人丁苡晟，致其簽下本票或使其家人匯款，已見

其暴力討債集團之特性，再佐以警方分別在被告甲○○手機

內發現，可見到丁○○及另一不詳女子為人抽打屁股處罰之

照片，而該處即為在被告壬○○阿蓮住處，已據被告辛○○

於112年5月26日偵查中具結在卷，亦足認被告壬○○之阿蓮

住處，常用於其犯罪組織私設刑堂之處所，而被告丁○○事

後就此未尋求任何法律上之救濟，足認「海文企業社」對其

組織成員有集團性指揮控制之關係，從而本件被告壬○○、

庚○○、丙○○、辛○○、丁○○等人，其等承認加入之四

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要屬一具有「集團性」、

「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之犯罪組織，

要可認定。

　㈡被告壬○○明知少年馮○文、陳○丞為未滿十八歲之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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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1年間招募其二人加入「海文企業社」之犯罪組織，已

據少年馮○文、陳○丞於偵查中供承係由被告壬○○招募進

入「海文企業社」等語屬實，此據馮○文、陳○丞二人於11

2年5月26日偵查中證稱在卷，並亦據陳○丞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其係由被告壬○○加入「錦衣衛」群組(參本院113年11

月13日審理筆錄)；而少年馮○文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

作證時，亦坦承確有於警詢時供承因被告壬○○加入「海文

企業社」之事實，有當日之筆錄在卷可稽。另佐以被告壬○

○嗣於本院審理時，已不爭執知悉馮○文、陳○丞為未滿18

歲之未成年人，故被告壬○○為成年人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

加入犯罪組織之事實，亦足堪認定。再少年馮○文、陳○丞

於上開偵查中作證時，為尚未滿16歲之人，依刑事訴法第18

6條第1項第1款，依法不得令其具結，故其二人於當日作證

時，經檢察官告知，因其二人未滿十六歲，故未令其證，而

非檢察官故意違反規定，從而認其二人當日之作證，為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之例外規定，而認仍有

證據能力，嗣並經本院審理時，再依法踐行證據調查之程

序，而得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並此敘明。

　㈢另觀察本案發生之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下稱4月27日

及5月3日)，被告被告壬○○等人在案發全家超商倉庫內毒

打被害人丁苡晟之過程，均係由被告壬○○先在「錦衣衛」

或「保鑣群」群組內發出召集，動員群組內之幫眾前往案發

之全家超商，已據被告壬○○自承在卷(偵五卷第182頁)，

核與被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所證相符(本院

卷二第22頁)再佐以卷附保鑣群4月27日LINE對話紀錄有「＠

all」、「全家集合」「大夜在白目」、「你先把貨車給我

開回來，你們處理事情我的車盡可能不要出現」(被告壬○

○為貨車司機為其所不爭執)、「其他人先去攬(應為攔之

誤)住」、「不要讓他跑了」等語顯示(偵九卷第105頁)可

知。另參酌5月3日被告等人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強逼被

害人丁苡晟要求其家人匯款之過程觀之，全程皆由被告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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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甚或其5月3日當日離去之後，尚能打電話回來，要

求被告庚○○、丁○○等人嗣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阿蓮住

處，此均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

面及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及11年5月3日臺南市○○

區○○○街00號全家超商錄音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頁）

可證，而被告壬○○確有指使被告庚○○、何○群等人下手

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

理時證稱在卷，此有本院當日之筆錄在卷供參，綜上事證相

互勾稽，足認被告壬○○就「海文企業社」派下之「保鑣

群」群組、「錦衣衛」群組人員有實質之操縱、指揮關係足

堪認定，被告壬○○矢口否認此情，並不足採。

二、犯罪事實二（一）及(二)部分  

　㈠被告己○○因不滿被害人丁苡晟未能將其債務整合之事情，

處理妥善，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

○、蔡繼賢、丙○○等人，欲借助被告壬○○等人幫派組織

之力，向被害人丁苡晟取得賠償，於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

時39分許，由被告丙○○、壬○○在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

內質問被害人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容，竟共同

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丙○○以徒手、酒瓶丟擲，戊

○○以金屬鈑手毆打頭部，庚○○、辛○○、少年何○群、

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

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於同日1時39分許，被告戊

○○因出手太重，經被告丙○○要求先行離開，被告壬○○

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丙○○、壬

○○、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傷害

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因恐

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

犯意聯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

時，由庚○○、何○群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

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

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等情，已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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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己○○、丙○○、庚○○、辛○○等人坦承犯行，並互核

相符，並據少年何○群於偵查中證稱：當日下手之人有被告

庚○○、丙○○、辛○○、馮○文、還有我跟丙○○的朋友

(應指戊○○)等語在卷(偵六卷第17頁)。又被害人丁苡晟臀

部受有淤傷及全身通紅，係因遭毆打之緣故，已據法醫在偵

查中結證在卷(相卷第478頁)，再被害人丁苡晟5月3日死亡

時，其頭上貼有紗布，亦為被告等人所造成，已據被告庚○

○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二卷第205頁)，亦可證實被害人丁

苡晟確遭被告丙○○、庚○○、辛○○、馮○文、何○群等

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成傷。

　㈡又當日係被告壬○○不僅下手打被害人丁苡晟一巴掌，並指

使共犯馮○文等人出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除據被告壬○○

所自承外，並據共犯馮○文於偵查中供述：「壬○○叫我們

打的，因為死者一直說謊」在卷(偵六卷第103頁)，亦據被

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壬○○一開始是指示馮○

文打被害人，後面也有跟我們講，只是講法沒有那麼明確。

是用比較暗示的方式，是說「如果等一下我離開了，你被打

不關我的事」，甚至指示被告庚○○不得使用兇器等語在

卷，(本院卷二第23頁至24頁)，故被告壬○○否認此部分犯

行，並不足採，其犯行亦堪認定。

　㈢被害人丁苡晟因在全家超商內，不堪被告庚○○等人之毆

打，數次欲奪全家超商倉庫之門逃出，被告己○○緊忙指使

辛○○、馮○文、庚○○拉住丁苡晟，原離門口較遠的何○

群亦跑過去幫忙，辛○○強力將丁苡晟拉回倉庫，丁苡晟因

此跌倒在地，其身體捲曲，一隻手抱住頭部，辛○○繼續徒

手用力毆打丁苡晟頭部，並以右腳踹丁苡晟頭部，被告庚○

○續將被害人丁苡晟拉起來，被告辛○○再次出拳毆打丁苡

晟肚子，直至被害人丁苡晟大喊：「我受不了！」，身體並

往前移動，少年馮○文則從後方將丁苡晟壓制在地，徒手毆

打丁苡晟，少年馮○文始停手喊：「蛤？安那？要說老實話

了嗎？」，最後直至陳翌伶喊：「柚子講停哪、柚子講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行為方告一段落，此有被告庚○

○手機還原影像，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屬實，而有勘驗筆錄

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443頁)，足認被告己○○、壬○○、

辛○○、庚○○與少年馮○文確有傷害及妨礙被害人丁苡晟

自由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按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

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資以助

力，予以實行上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之人。因此，凡任何

足使正犯得以或易於實行犯罪之積極或消極行為，不論其於

犯罪之進行是否不可或缺，亦不問所提供之助益是否具有關

鍵性影響，均屬幫助犯罪之行為，至屬實際生活中日常活動

之行為，一般固非出於助益犯罪實行之目的，然如該日常行

為之行為人已認知正犯藉以實行犯罪之計畫卻仍為之，而提

供正犯實行犯罪之助益，仍應成立幫助犯。查被告甲○○於

上開被告等人將被害人丁苡晟全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

內並持續毆打時，受被告壬○○之指使，在旁以手機全程錄

製畫面，嗣準備傳送影片提供予壬○○一節，業據其於112

年5月27日本院羈押庭訊問時，自承在卷，而參諸「海文企

業社」之犯罪組織，均會將教訓組織成員或他人之毆打影片

上傳群組，以供威嚇組織成員以便其等能遵守上級成員之指

示，此觀諸被告甲○○之手機內有被告丁○○及他人遭組織

處罰之照片(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告庚○○之手機內

其遭組織體罰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少年何

○群體罰不詳人士之體罰照片(被告己○○手機還原影片擷

圖(警三卷第1151頁)可知，佐以被告丁○○證稱如未聽從上

級如被告壬○○指示，將會遭受組織處罰等情，是被告甲○

○之錄影，準備嗣將該影片傳送予被告壬○○，除為供被告

壬○○嗣後檢視下手之成員，是否確遵其命令外，以為嗣後

獎懲之依據，亦有鼓勵下手之人，努力執行被告壬○○交付

之指示。再參諸被告甲○○與被告壬○○之關係，非同一

般，如被告丁○○、庚○○等人有事向被告壬○○報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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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被告甲○○，而被告甲○○亦曾自承為被告壬○○之女

友（警一卷第284頁)，再據嗣後5月3日被告壬○○對被害人

丁苡晟毆打後離去，而於5月3日凌晨(08:51:45)再電話來指

責被告丁○○等人未能盡責看守被害人丁苡晟，而要求被告

丁○○等人，需切實聽從被告甲○○之指揮等情觀之（111

年5月3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譯文(警三卷

第0000-0000頁），被告甲○○對被告壬○○要求全程錄影

之目的，要無不知之理，故被告甲○○所為錄影之行為，顯

有助益被告壬○○及其餘下手之組織成員為毆打及妨害自由

之行為，其辯稱並無幫助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意，並不足

採。

三、犯罪事實二（三）ˉ

　㈠按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

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為強盜罪；強盜罪

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

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

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226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不能抗拒者，

乃無力抗拒之意，無論被害人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而難

以抗拒，或客觀上抗拒不了均屬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1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

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

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

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

行，均經參與。

　㈡經查被告壬○○、己○○、庚○○、丙○○復共同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

絡，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

晟處於業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

抗拒之情事，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面額新臺幣（下同）

10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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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詢問應簽立之本票金額，並於同日3時許，由庚○○

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件，以利簽立本票確實核對身分

資料及和解書等情，有下列事證可證：　

　⒈被告壬○○、己○○、庚○○、丙○○就被害人丁苡晟確有

簽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一節並不否認。

　⒉被害人丁苡晟係於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全家超

商內達一段時間，期間並曾企圖逃出超商倉商無果，反遭被

告庚○○等人拖回倉庫內，再遭毆打，嗣再遭被告壬○○指

示被告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拿取身分證件等情，除

據證人被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六卷第62頁)外，另

有卷內共犯少年何○群手機內所拍攝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倉

庫內遭毒打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害人丁

苡晟之駕駛執照(警三卷第1143頁)可參，另有被告庚○○與

被害人返家之社區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警三卷第1215

頁），

　⒊從而被害人丁苡晟係在經被告等人痛毆、孤立無援且封閉之

全家超商倉庫內，不論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或客觀上

身體之之巨大受創，其已達無從抗拒之程度，應堪認定。

　㈢系爭本票上需簽100萬元金額，為由被告壬○○、被告己○

○及被告丙○○三人共同決定得出一節，除據被告壬○○於

審理中自承系爭本票100萬之金額，確實是在電話中與丙○

○他們討論而出，被告己○○、丙○○堅持要簽 100 萬等

語(本院卷三第223頁)外，另於偵查中自承指使被告庚○○

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取來證件，以符對本票上所記載之事

項無訛，核與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見被害

人丁苡晟簽上自己之名字及金額數字，且當時壬○○要求丁

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因為需要影印被害人丁苡晟之相關

身分證件，惟因被害人丁苡晟稱其證件放在家中，被告壬○

○慮及被害人丁苡晟跑掉，所以要求其與丁苡晟一起回家拿

取證件(本院卷二第25頁)等語在卷相符，已見被告壬○○主

導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之簽立。再據當時亦在場錄影之被告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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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偵查中檢察官問稱：「112年4月27日之100萬本票跟

和解書，到底是何人提議要簽的？簽的理由？」，而據被告

甲○○結證稱：是壬○○跟己○○在講的，我看到的時候已

經寫完了，他們已經講到一個段落我才進去等語在卷(偵六

卷第89-109頁)。再據證人馮○文本院審理時結證稱，簽發

本票之金額原本僅在20萬元或40萬元，惟因被告丙○○堅

持，方才遽增至100萬元(本院卷二第224頁)，再佐以本件之

起因為被害人丁苡晟未能依約替被告己○○完成債務整合，

而被告丙○○身為被告己○○之配偶，其出面要求更多之賠

償，實為情理之常，故證人馮○文之證詞，應屬可信。再係

爭本票由被害人丁苡晟簽發完成後，交由被告己○○藏放在

全家超商之金庫內，嗣發生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被告

己○○依被告壬○○之指示，將系爭本票銷毀，以湮滅罪

證，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六卷第77-85

頁)。另據少年即當日亦在場之陳○丞，亦於偵查中證稱，

本票金額係由被告壬○○、被告己○○一起討論的等情(偵

六卷第)，是綜上事證，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乃由

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

基於共同犯意而完成無誤。

　㈣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

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對被告己○○實際並無任何債務存在，卻

虛構將來可能發生之損害賠償，而在糾集眾人一番毆打被害

人丁苡晟致其無法抗拒後，逼迫其簽下系爭本票，此已據被

告壬○○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未完成債務整合，即無從估計

損失，被告壬○○雖稱被告己○○之帳戶資料如被當人頭資

料，即可能有損失，然據本院審理終結時，被告己○○並無

任何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檢警傳喚之情事發生，況且被害人

丁苡晟取走被告己○○之證件及大小章後，隔日即歸還被告

己○○，此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五卷第275

頁)，故被告等人並無任何事證證明被害人丁苡晟將被告己

○○拿去非法使用，並因而產生損害，卻虛構將來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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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務，強逼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以便將

來可以不具任何理由，隨時持之向法院請求被害人丁苡晟支

付票款，被告等人具有不法之所有之意圖，實堪認定。

　㈤按本票為有價證券，與一般之負債字據有別，得依背書或交

付轉讓，具有無因性及流通性，其權利之發生、變更，與證

券之作成、占有具有不可分之關係，而有「物」之性質，得

為竊盜、侵占、搶奪、強盜、詐欺取財、恐嚇取財等犯罪之

客體，非僅單純之權利或財產上之利益。惟未記載發票日之

本票，因欠缺票據法上規定應記載之事項，固不具有票據之

效力，而不屬有價證券，但依其書面記載，如足以表示由發

票人無條件付款之文義，仍不失為具有債權憑證性質之私文

書，得表彰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

第2422號參照)。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

限，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

而為判斷、認定，要非法所不許。經查被告己○○、壬○

○、庚○○、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逼迫被害人丁苡晟

所簽立之本票雖未扣案，惟被害人丁苡晟已在本票上簽上金

額及蓋指印，完成簽發本票之最主要發票行為，除如上述

外，另據少年馮○文其於本院112年11月12日審理時證稱其

見到被害人丁苡晟在系爭本票上簽名，並持有紅色之印泥交

陳○丞予被害人丁苡晟蓋紅色手印等語在卷(本院卷二第225

頁)。再據被告丙○○其於審理時陳稱，系爭本票為其任職

之當舖請印刷廠事先印制完成，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市

面上事先印制之本票，其上均有本票及憑票支付(無條件付

款)之字樣，再參諸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後，被告己

○○即將之藏放在全家超商之保險庫內妥為保管，有如前

述，顯見系爭本票應已完成發票行為可堪認定。再衡情被告

壬○○、己○○、丙○○既強迫被害人丁苡晟簽立本票，本

即存有以系爭本票將來對被害人丁苡晟強索金錢之意，豈可

能任由被害人丁苡晟僅記載部分票據事項，致所簽立本票成

為無效票據，而無從將來以系爭本票索討金錢之理，更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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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丙○○前此在當鋪工作，就如何以債務人簽發之本票催

討債務，更屬知之甚稔，堪信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本票確有

完成本票之法定記載事項，而屬有效票據無誤。況且本票屬

有價證券，具有「物」之性質，而得為強盜取財犯罪之客

體，有如前述，被告壬○○、己○○、丙○○於強盜本票得

手後嗣將之撕毀，原屬本案加重強盜既遂後處理犯罪所得之

範疇，且屬被告等人事後企圖湮滅證據，以減免罪責，更不

能憑此反推被害人丁苡晟並無簽立系爭本票之事實，而要求

檢察官負系爭本票已經完成發票行為之舉證責任，附此敘

明。

四、犯罪事實二(四)

　㈠被告壬○○就其於4月27日凌晨3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

開地點，要求丁苡晟交出其所有原配載在頸上之金項鍊1

條，繼之即將該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

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迄

未尋獲而未扣案一節，並不爭執，並有壬○○所有BDB-6027

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41頁)在卷可

稽。

　㈡另查被害人丁苡晟交出系爭金項錬，係在經眾人毆打近數小

時，且欲逃出全家超商倉庫未果，再遭抓回毆打，並已簽發

本票及返家拿取身分證件之後，已經被告被告庚○○於偵查

中結證屬實(偵二卷第205頁)，並有前開返回住處拿取身分

證件時，仍配戴系爭金項錬之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而衡酌

當時被害人丁苡晟因受多人長時間毆打及拘禁，其早已身心

俱疲，而被告壬○○復為當時、當場主導毆打之人，故被害

人丁苡晟對被告壬○○之要求，顯無從抗拒，而被告壬○○

主觀上亦明知此點，且客觀上利用被害人丁苡晟當時之處

境，而強盜被害人丁苡晟之金項鍊，應無疑問。另參酌其自

被害人丁苡晟強取系爭金項錬直至5月3日止，均未將之返還

被害人丁苡晟，並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指示少

年何○群將系爭金項錬丟棄，亦見其已將系爭金項錬據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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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為處分之不法所有意圖，故而被告壬○○此部分強盜犯

行，實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三

　㈠被告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

至5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

日夜間，丁苡晟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

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壬○○、庚○

○、丁○○、何○群、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

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時許，經壬○○於上開「保鑣群」群

組及「錦衣衛」群組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

○亦明知當晚要處理丁苡晟疑似侵占超商款項之事，而經己

○○通知前往該店代班，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

情事而給予壬○○指示。己○○、甲○○、壬○○、庚○

○、蔡繼賢、丁○○、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自

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

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

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

無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

○、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

臀部，致其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

出其侵占約2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

收蔡繼賢之指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

○自稱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

經理與壬○○對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500萬

元，有客戶要求3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

云，要求其母親匯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

由庚○○持開山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

醫院槍擊殺人案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

脫下褲子，並持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

於丁苡晟遭毆打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

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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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幫助剝奪行動自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

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

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

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

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

大橋店，然指示己○○、庚○○、丁○○、甲○○、何○群

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甲

○○、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

晟。渠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

拒，故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

款。嗣於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

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

行帳戶。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

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己○○轉告庚○○、甲○○、丁

○○、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

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

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

○○、己○○、庚○○、甲○○、丁○○、何○群明知丁苡

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

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

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

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

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庚○○、甲○○、丁○

○、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

之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

許，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

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

處。由庚○○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

等候。庚○○於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

回全家超商大橋店，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

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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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並基於傷害之犯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

（然此槍傷未傷及要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

商大橋店時，已遭凌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

住處，更加恐慌，復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

於同日12時14分許，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

頭、胸、腹部鈍傷併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

併出血而死亡等客觀事實，並不爭執，並有群組編號000000

0000號即保鑣群群組對話(偵九卷第41至89頁)其內有：老大

在全家、今晚抽生死籤、＠ALL、抽到的執行任務、我很想

現在就去砍人、在回全家的路上、先聯絡起來、聯絡完畢等

對話，足證被告壬○○糾集幫眾前往全家，準備處理被害人

丁苡晟疑似侵占全家款項之問題，另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

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

頁）及譯文、本院勘驗113年11月14日審理時勘驗112年5月3

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配合112年5月3日永康全家超商

監視器錄音譯文(本院卷二第398-443頁)、告訴人乙○○提

供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偵一卷第40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驗報告書及照片(相驗卷第375-399頁)、解剖報告書

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卷第437-447頁)【槍傷：入口位於右腰

背部高107公分、右5公分處，15乘1公分貫穿孔，創口並有

組織外溢。彈道接近水平向前，於皮下組織中移行13公分，

由右腰前、外側高97公分處，形成3乘3公分創口離開身體，

傷口並將皮下脂肪組織帶出覆蓋在創口上。綜觀彈道走向為

由左向右、朝下、略為向前。】、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相驗

屍體證明書(相驗卷第467頁)可以證明。再被告等人於全家

超商倉庫內毆打被害人丁苡晟強迫其與家人聯絡匯款之過程

中，被被告庚○○曾持開山刀逼使被害人丁苡晟就範，亦據

少年王○郡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在我機車置物箱内取出我的

外套，因為庚○○說要拿開山刀，然後我拿著白色外套到另

一台機車打開車廂，然後用外套及另一台機車内之雨衣包裹

起來，並拿進去店內，之後就被庚○○拿走進倉庫，進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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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壬○○叫庚○○先將刀放進廁所，並繼續持水管邊問邊打

他，後面庚○○有將開山刀拿起作勢要砍他，但最後被人拉

住等語在卷(偵四卷第297頁)，足佐證被告等人於取得被害

人丁苡晟家人匯款之手段，該當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之構

成要件。

　㈡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

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

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

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已如前述。

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實際並未侵吞全家超商代收客戶款項達

二十萬元，而被告己○○、被告壬○○亦明知上開事項，此

從上開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及錄音譯文可知，被

害人丁苡晟承認侵吞二十萬元之款項，係因不堪被告壬○

○、庚○○、丁○○及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長時間毒打

所致。再據被告己○○於亦自承：被害人丁苡晟侵占全家之

金額總額僅有10萬元，匯20萬元是被告壬○○之意(本院卷

二第216頁)，嗣後其將20萬元中之10萬元補貼公司賠償給客

人的錢，賠給很多客人，但具體賠給何人無從提供資料，因

為我都先拿公司的錢賠給客人，另外10萬元，我拿去繳我自

己的貸款，有筆錄在卷可稽(偵六卷第299頁)，足見被告己

○○並未以取得之款項，賠償顧客或返還全家超商公司，而

將之納為己用，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而被告壬○○

同前所述，其與被告己○○所經營之全家超商，並無任何營

運或財務上之關連，其卻大張旗鼓糾集幫眾，為被告己○○

催討債務，再佐以被告壬○○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依被告

己○○之說法，被害人丁苡晟侵占之款項未到10萬元，為何

向被害人丁苡晟索賠20萬元，被告壬○○卻具結稱：己○○

沒有跟我說大約10萬元，他們那時候還在找監視器，金額

也不確定(偵五卷第153頁)，益證被告壬○○根本不知被害

人丁苡晟侵占之金額，即要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支付20萬元

(偵五卷第179-197頁)，已難謂無不法所有意圖，更遑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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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全家超商倉庫內之監視器光碟內容及錄音譯文所示，被

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勾串扮演全家總經理，在與被害人丁

苡晟家人通話中，聲稱全家超商公司要求賠償500萬元並虛

構有顧客求償30萬元，並刻意詢問被害人丁苡晟是否知悉安

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語，以暗示被害人丁苡晟若未依其要求

賠償，其可能落得同樣下場，故綜上事證，被告壬○○及被

告己○○及其他共同被告以虛構之債務，並在長時間多人毆

打、限制被害人丁苡晟之行動自由後，致被害人丁苡晟無從

抗拒，並使其家人匯款20萬元得手，顯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而被告己○○於5月3日當日已經得知被害人丁苡晟不堪被告

壬○○等人之凌虐跳樓身亡，卻仍於事後，將其收得之款項

20萬元，花用殆盡，未設法歸還被害人家屬，益見其圖得20

萬元之不法利益，故被告己○○辯稱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亦不足採。

　㈢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且經被告己○○查驗帳戶獲悉，被

告壬○○、被告己○○於上開加重強盜行為既遂後，仍未使

被害人丁苡晟離去，而繼續將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

內，被告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

其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

去，而利用被害人丁苡晟仍在自由遭限制及無從抗拒之狀態

下，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

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

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而再著手為加重強盜之犯行，嗣

因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隨即逃樓輕生始未得款項而未遂等

情，已據被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結證：5月

3日被告壬○○指使伊押送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需再帶回

全家，嗣再透過被告己○○告知需再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其

阿蓮住處等語在卷，核與被告己○○於112年8月11日偵訊中

具結稱，係被告壬○○打電話稱欲再跟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取

更多金錢，並需將之轉告予被告庚○○、何○群及丁○○等

人知悉；被告丁○○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時亦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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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係於其睡覺時，聽到被告壬○○與被告己○○開擴音講

電話時，係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至阿蓮等語，大

致相符。

　㈣再本件源起被告己○○要求被告壬○○出面處理被害人丁苡

晟疑似侵吞顧客款項，嗣並提供全家超商倉庫為被告壬○○

囚禁、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場所，且於被告壬○○、庚○

○、丁○○、何○群、王○郡等人下手時均在現場冷眼觀

看，並悠遊自在地滑手機，嗣欣然接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之

匯款，最後更將被告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往阿蓮

企圖索要更多金錢一事，告知被告庚○○及丁○○等人，期

間毫無制止被告壬○○之行為，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遑論被告壬○○指稱向被害人丁苡晟家人需索更多之金錢，

係被告己○○之意思，均足認被告就強盜犯行與被告壬○○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被告己○○辯稱並無加重強盜

既遂及加重強盜未遂之犯行，並不足採。

　㈤況且被告壬○○及被告己○○等人並無法合理說明，除為要

再藉被害人丁苡晟向其母親需索更多款項外，有何在他處無

法解決之情形，而一定需要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被告壬○○

高雄阿蓮住處，蓋如需要護理被害人丁苡晟所受毒打之傷

勢，在一般全家超商內，即有簡便之醫藥器材，可應付所

需，如傷勢更為嚴重，臺南一級教學醫院奇美醫院更是在不

到五分鐘之車程，再退步言之，被害人丁苡晟當時既能數次

到全家超商門口外抽菸，嗣再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返回住

處服藥，足認其當時所受之傷勢，並未達喪失活動能力之地

步，各項行為尚能自理，被告壬○○、己○○等人，自可放

任被害人丁苡晟隨意離去，自我療傷，惟被告壬○○、己○

○不為此舉，反而於被害人丁苡晟以身體不適為由，要求返

家時，先指示被告庚○○及少年何○群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

家，更十足彰顯被告壬○○恐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失去蹤

影，為確保被害人丁苡晟能在其掌控下，被押至阿蓮住處以

便再取得後續準備取得之款項等情。是綜合上開各項事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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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告己○○、甲○○、壬○○、庚○○、丁○○、何○

群、王○郡在渠等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家屬已經匯款之情形

下，仍著手將被害人丁苡晟押回阿蓮住處，繼續需索三、四

十萬元，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其等辯稱並無再為強

盜之犯意，不足採信。

　㈥被告甲○○前已有4月27日代理大夜班，而在全家超商倉庫

內，錄影存證被害人丁苡晟遭毆打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遭

遭強盜之過程，此次5月3日再受被告己○○之要求，前往代

理被害人丁苡晟之夜班，嗣果然受被告壬○○之指示再度於

被害人丁苡晟遭共同被告己○○、壬○○、庚○○、丁○

○、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限制自由於全家超商倉庫內

並毆打時，在旁錄影，並準備將錄得之影片上傳予被告壬○

○一節，並不否認。再其原則上不會從事大夜班之工作，其

於5月2日係經己○○要求前往全家代班，被告己○○並稱要

與被害人丁苡晟對質，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從

而其前往代班時，除主觀上應已明知被告壬○○及被告己○

○，欲再對被害人丁苡晟下手，而有犯意之聯絡。再者被告

　　其前來代理被害人丁苡晟大夜班之行為，目的顯係為使被告

壬○○、庚○○、丁○○、何○群、王○郡毆打、囚禁被害

人丁苡晟，並要求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等為犯罪行為時，

不致因有人進入超商，發現無人在櫃檯，而誤闖全家超商倉

庫內，致發現被害人丁苡晟之情形報警而中斷犯行，使被告

等人為強盜犯行時無他顧之憂。另被告壬○○離去後，被告

甲○○仍與被告己○○、庚○○、丁○○、何○群、王○郡

除將被害人丁苡晟囚禁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期間被害人丁苡

晟雖得數次外出至全家超商店門口外，惟仍有被告庚○○陪

同監控，而無法自由離去情事，被告壬○○嗣於同日上午8

時51分45秒打電話前來，指責被告庚○○等人不應獨留被告

甲○○看顧被害人丁苡晟以防止其離去，並再三要求被告庚

○○等人需聽從被告甲○○之指示等，顯示如被告壬○○不

在場，其餘幫眾如被告庚○○等人，均需聽從被告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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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行事之情事，而有前開光碟譯文及被告庚○○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如欲聯絡被告壬○○，均需透過被告甲○○等語

(本院卷二第37頁)，亦足證被告甲○○為於被告壬○○不在

場時為其代理人。再者被告壬○○於收得款項，欲再將被害

人丁苡晟載往阿蓮，亦係指示被告甲○○開車為之，已為被

告甲○○及被告壬○○所不否認，故綜上事證，被告甲○○

否認與被告壬○○等人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不

足採。

　㈦按刑法第302條第2項前段之私行拘禁因而致人於死罪，係犯

私行拘禁罪致發生死亡之結果，而規定加重其刑之加重結果

犯。此罪祇須私行拘禁行為，與死亡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

之聯絡，即屬成立，並非以被害人因私行拘禁直接致死為

限，如行為人私行拘禁被害人後，被害人於遭私行拘禁期間

因生命受到威脅，於情急之下逃生時墜樓致生死亡之結果，

被害人之墜樓既為該私行拘禁行為所促成，仍應認有因果關

係之存在。又加重結果犯依刑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就其

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即私行拘禁，於一般客觀情況下，

可能預見將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

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

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

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

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

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

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

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

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

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

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私行

拘禁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

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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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按所謂相

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

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

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

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

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

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

若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

時，行為人自應負責。客觀審查「行為與結果之常態關聯

性」之標準，係以一般具備通常理性與謹慎之人，在行為當

時所處情境所得認識之事實為因果判斷之對象。再按倘有

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

之因果關係，有「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之

別。所謂「超越的因果關係」，係指前一條件已經發生作

用，但結果尚未呈現前，另有一個不相干因素介入並超越前

一條件之作用力，而獨立造成結果發生，此時僅後一條件具

有因果關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對於結果之發生，有

二個以上條件存在，惟各別的條件若單獨存在，並不足以導

致結果發生，必須等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始足導

致結果發生的情形。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在遭受共同被告多人

長時間之毆打後，且見母親已經匯款，被告壬○○等人卻未

打算放其離去，準備再帶到被告壬○○阿蓮住處，再索要

三、四十萬元，因本件被害人丁苡晟已跳樓身亡，故其尋死

之原因究竟為何，已無從據其親口回答，但本院審究案發時

之一切客觀情境，如被害人丁苡晟當時，已身負大量債務，

且遭他人催討甚急，甚或可能遭債主綁走，致罹不測，此亦

為本案被害人丁苡晟為何侵占款項之緣由，而有上開5月3日

全家超商譯文可佐，參以被害人丁苡晟自5月3日零時46分開

始時遭被告壬○○持水管鞭打手掌開始，期間再經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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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輪番、連續毆打手部、

臀部，致被害人丁苡晟不斷哀嚎求饒，被告壬○○甚至打到

氣喘吁吁、被告庚○○則大汗淋漓需脫去上衣，足見毆打狀

況之慘烈，已非常人所能忍受，尤有進者，被告壬○○期間

更提及其參與之台南安南醫院殺人丟包案，暗示恐嚇被害人

丁苡晟膽敢不從，可能落得同樣下場，及被告壬○○與共犯

蔡繼賢分頭扮演全家店長及總經理，脅迫暗示若不依照其等

條件賠償，準備向被害人丁苡晟母親索討高達五百萬之賠償

金並將被害人丁苡晟送警究辦，使被害人丁苡晟深感愧對母

親，再增添加被害人丁苡晟心中極大之壓力，終至被害人丁

苡晟發現母親已經透過姑姑匯款20萬元至被告己○○之帳

後，卻聽聞壬○○及己○○於電話中仍準備要庚○○及丁○

○等人將其帶至被告壬○○高雄阿蓮之住處，而未能獲得自

由之身，且可能如未能達到被告壬○○之要求，即有可能再

受毒打，以便被告壬○○再從其母親處榨取三、四十萬元之

賠償，而返回住處後，竟再遭被告庚○○開槍，痛苦不堪，

終至心理防線崩潰，而跳樓輕生，從而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

丁苡晟，強迫其家人匯款，嗣再欲要帶其前往被告壬○○之

阿蓮住處，被告庚○○、少年何○群共同押解被害人丁苡晟

返家，被告庚○○對被害人丁苡晟開槍，期間各行為環環相

扣，互為影響，而屬「累積因果關係」，終至所有的條件共

同結合發生作用，而導致被害人丁苡晟死亡結果之發生，而

如同俗諺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責絕對不應僅

在最後一根稻草上，即上開各該行為人之行為，均與被害人

丁苡晟之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㈧按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乃使他人身體活動之可能性完全喪失

或有顯著困難之行為。剝奪之意涵，不以使他人之行動自由

完全喪失為必要，如使其行動自由發生顯著困難時，亦應包

括在內。其行為態樣，形形色色，不勝枚舉。有出於有形、

物理之方法者，例如將在房間或入口監視等，亦有出於無

形、心理之方法者，例如以恐嚇、脅迫，使人不敢擅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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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等人另辯稱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超商倉庫內遭拘禁期

間，曾有多次外出至超商門口外吸菸，另其於返家時，需途

經人車往來之道路，甚或返回住家大樓，亦需途經管理員或

保安門口，故被害人丁苡晟自得趁機隨時求救，被害人丁苡

晟不為此舉，顯見其已脫離行動自由遭限制之狀態，其嗣後

再自行尋短，與先前妨害自由及傷害犯行，並不相關，故與

妨害自由致死之要件不符云云。惟查不論被害人丁苡晟於全

家超商外抽菸時或返家時，均有被告庚○○、何○群等人，

隨身監視，而當時被害人丁苡晟遭凌虐之時間已長達數小時

(依監視畫面截圖自112年05月03日00時47分至11時18分步出

全家超商倉庫計)，故其心理受壓迫強制之狀態，並未解

除，況尚有他人隨時在旁監視。再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

○全家超商之員工，工作已有一段期間，故本件並非陌生人

間之臨時犯罪，而係組織、熟人間之共同犯行，被告壬○

○、己○○對被害人丁苡晟之住處及各項狀況，如電話、家

人等，當甚為明瞭，或可隨時輕易查知，而其於返家中，係

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被告庚○○自可隨時查覺被害人丁

苡晟之一舉一動，況被告庚○○當時已身懷槍、彈，得隨時

壓制被害人丁苡晟可能意圖脫逃之行為，更不論共犯少年何

○群騎車在旁，形同押解，而被害人丁苡晟亦明知此一情

況，深知其縱能一時逃脫，但不久一定再落入被告壬○○之

手中，屆時所遭受到之凌虐，當遠甚於今日，從而在此心理

受強制情況下，當無自主逃脫之可能，故辯護人上開所辯，

亦不足採，被害人丁苡晟之人身自由仍在共犯被告壬○○等

人控制中。

　㈨被告等人另以依被害人丁苡晟之手機內容顯示，被害人丁苡

晟在本案之前早已有輕生之念，故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與

被告等人前揭犯行，並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被告在案發前

固於手機內有向他人陳稱欲輕生之念，惟一般人在遭遇巨大

生活壓力時，向親朋好友敍述自己想要輕生之念，並非不尋

常，且其目的可能多端，如為尋求安慰或協助，甚或博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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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諸端不一，但真正下定決心付諸實施者幾希，此亦從本

案案發過程中可知，被害人丁苡晟早於4月27日，即遭受被

告壬○○率人一番毒打，並簽發金額高達100萬元之本票及

和解書而負下巨額債務後，並未立即尋短，仍於5月2日深夜

在無人強迫之情形下，前來全家輪值大夜班之工作，足認被

害人丁苡晟在當時尚無結束自己生命之意，故若非被告壬○

○及被告己○○在取得被害人丁苡晟母親處所匯款項之後，

卻無意任其離去，仍準備將其押往被告壬○○高雄阿蓮住

處，繼續強要金錢賠償，而被害人丁苡晟依其剛受毒打之情

況，其深知家人再也無力拿出款項，從而輕易推斷，如再被

押至阿蓮，屆時如未能如被告等人之意，恐即再遭被告等人

輪番毒打，遭受更嚴厲非人道之對待，事後更可能淪落至被

丟包在醫院門前等死之下場，從而因此心生不如事先自我了

斷之念，故被告等人上開辯解，要不足為其等人免責之依

據。另被害人丁苡晟返回住處，雖未立即跳樓輕生，而有所

拖延，惟查依一般經驗法則，一般人在決定結束自己生命

前，對人世間諸情一定有所留戀、遲疑，況被害人丁苡晟已

經結婚，而有髮妻，故自不得以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並未

立即跳樓，而認被害人丁苡晟尋短，均為不堪被告庚○○槍

擊所致，而與其他共同被告並無關聯。

　㈩不論依被告甲○○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輕生後，開車逃往被告

壬○○阿蓮住處，與被告壬○○於車上之對話有：「被害人

被打成那樣，今天又被你們帶來這邊，想說會被凌遲到死，

乾脆去死一死。」等語（甲○○所有AHT-5800號自用小客車

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31頁），或被告庚○○於

偵查中亦同時結證稱：被害人有聽到就知道要被帶到阿蓮，

假如我今天是被害人，我也跳樓，是壬○○一直不放人等語

（偵二卷第200頁），足證一般客觀之第三人均能判斷被害

人丁苡晟在經歷上開被告等人之毆打、囚禁、強盜及開槍之

對待後，極可能選擇跳樓輕生，故被告等人辯稱其等對被害

人丁苡晟之死亡，無客觀預見之可能，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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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犯罪事實四

　　被告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

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

之，竟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

年5月3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

傷力之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

開槍彈未據扣案），並將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

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事實，已經被告庚○○

坦白承認，而其持有槍、彈後開槍射擊被害人丁苡晟，致造

成被害人丁苡晟腰右側部有一處貫穿槍傷，此有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現場勘察採證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刑案現場示意圖、永康分局轄區「丁苡晟命案」勘察採證照

片(警二卷第000-0000頁)、檢察官112年5月4日勘驗筆錄(相

驗卷第373頁)及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報告書及暨鑑定報告書

(相驗卷第433-437頁)在卷可稽，故被告庚○○所持有之

槍、彈係可發射而具有殺傷力之事實，亦堪認定。再該手槍

因未經扣案鑑定，至無從認定為係制式手槍或非制式手槍，

然查因非制式槍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且製造

技術門檻不高、網路取得改造資訊容易，故在別無其他事證

證明下，應認係被告曾漢持有之手槍屬非制式手槍可堪認

定，故被告曾漢本案所持有之手槍及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理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足堪

認定。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前揭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

均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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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本件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於

行為後，組織犯罪條例部分修正條文於本案發生後之112年5

月1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0

日生效，本案上開被告等人所涉犯適用之組織犯罪條例各項

條文，均未經修正，故無刑法第2條第1項之比較適用，核先

敘明。至於強制工作部分，前業經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失

效，是修法僅就失效部分明文刪除，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

附此敘明。

　㈡又刑法增訂第302條之1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

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

遂犯罰之」，經總統於112年5月31日公布，於同年6月2日起

施行，修正後增訂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度，對於整體刑罰

權規範內容已有影響，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

利行為人，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二、按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

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

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

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

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

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

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

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

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

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

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

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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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

「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

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

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

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

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

壬○○、庚○○、丙○○、辛○○、丁○○等人，分別指

揮、招募或參與該本案犯罪組織中，本案均為其等最先繫屬

於法院之案件，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18第3至293頁），則皆應以「本案中首次加重

強盜犯行」分別與其等之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

想像競合，至他次加重強盜或妨害自由等犯行則為上開犯行

所包攝，不再重複論處操縱、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

罪，核先敘明。

三、刑法上「一行為」包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與法律意義之一行

為，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

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基於行為基本評價

之合理原則，自應以行為人之行為決意作為區分一行為與數

行為之標準，亦即行為人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即為刑法上之

一行為，不因行為時間前後不一致而有不同。換言之，行為

人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只要在時間縱向或橫向關係上具有

行為統一性，應即符合一行為之概念。至在單一決意下，二

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

為同一者，且就事件整體過程予以客觀觀察後，若形式上獨

立之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或事理

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

為一行為，自應適用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方符合刑

罰公平原則。惟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

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

應予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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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犯罪名：

　㈠被告壬○○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操

縱、指揮犯罪組織、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3項招募未滿十

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等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

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

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

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

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

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

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二(四)部分係犯刑法

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等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

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

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

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

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

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

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

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壬○○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乃為其操

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用，故兩者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

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故應依想像競

合犯之規定，論以較重之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

　⑵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係

因為逼問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辦理貸款之情形，而為

強索不存在之損害賠償，先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

超商倉庫內並毆打，終至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

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

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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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⑶被告壬○○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操縱、指

揮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

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⑷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四)部分所為，雖係突見被害人丁

苡晟身上所配載之金項鍊，另生不法所有之意圖，惟其係利

用被害人丁苡晟先前遭共犯多人毒打、逃脫無門，無從抗拒

之情形下，再使被害人丁苡晟交付金項鍊，故被告壬○○此

部分之強盜行為，與上開之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犯行，

並無其餘強暴、脅迫之手段，且被害法益同一，故應同依想

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加重強盜罪。

　⑸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壬○○亦係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

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

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

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

受妨害自由狀態下，跳樓死亡，其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

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

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

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致死罪。

　㈡被告庚○○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

(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

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

(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

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

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

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

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犯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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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四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持有具

殺傷力手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等罪。另

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

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

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

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

同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

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

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

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

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庚○○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

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

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⑶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庚○○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

劃，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

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

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

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

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

亡，其中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

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

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

犯之單純一罪。各犯罪行為，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

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

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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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

死罪。

　⑷被告庚○○係以一持有行為，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

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

論處。

　⑸被害人丁苡晟之所以決意跳樓死亡，除前開所述之遭毆打、

妨害自由及強盜原因外，其於返家後，竟再遭被告庚○○槍

擊，痛苦加劇，終而尋死，故被告庚○○之槍擊行為，亦應

認與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有全部、一部之關係，而有事理之

關連性，從而亦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

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㈢被告己○○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

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

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

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

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

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

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

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

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

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

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

明。

　⒉競合

　⑴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

同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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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

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

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

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己○○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

劃，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

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

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

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

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

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

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

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

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㈣被告甲○○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部分，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77條第1

項之幫助傷害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法

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

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

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

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

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

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甲○○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

部，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

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

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

害人丁苡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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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

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

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

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

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致死罪。

　⒊又被告甲○○所犯幫助犯傷害犯行部分，為幫助犯，應依刑

法第30條，減輕其刑。　　　

　㈤被告丙○○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

(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

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

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

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

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⒉競合

　⑴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

同參與被告壬○○、己○○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

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

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

(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

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

盜罪。

　⑵被告丙○○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

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

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㈥被告辛○○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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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

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

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

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競合

　⑴被告辛○○所犯上開傷害及妨害自由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

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參

與犯罪組織罪。

　㈦被告丁○○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

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

三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

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

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丁○○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

部，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

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

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

害人丁苡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

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

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

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

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

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致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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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共犯關係

　⒈被告己○○、丙○○、壬○○、庚○○就犯罪事實二(三)之

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

同正犯。

　⒉另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

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

量刑時，併予審酌。再被告己○○、甲○○、壬○○、庚○

○、丁○○、何○群、王○郡就上開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致人於死罪，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

同正犯。而被告己○○、甲○○、壬○○、庚○○、丁○○

等為成年人與少年何○群、王○郡共同實施犯罪，應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至於上開

被告與少年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

刑之加重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

犯之重罪量刑時，併予審酌。

　⒊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招募他人

加入犯罪組織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

織者，依前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為：

「刑法理論關於教唆、幫助犯罪之對象須為特定人，然犯罪

組織招募對象不限於特定人，甚或利用網際網路等方式，吸

收不特定人加入犯罪組織之情形，爰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

無論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如有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

行為，即有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1項，以遏止招募行為。

再者，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應處罰，不以他人

實際上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

第2項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其犯罪類

型實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

「成年人教唆少年犯罪以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罪」類型相

仿，應認屬總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壬○○招募少年加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十三頁



本案犯罪組織罪部分：行為時，被告己○○為成年人，受招

募者少年馮○文、陳○丞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各

該年籍資料在卷可按，是被告壬○○就所為上揭招募他人加

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加重

要件，應於量刑時在其想像競合之重罪即操縱、指揮犯罪組

織罪之法定刑度內合併評價。

　㈨數罪併罰

　⒈被告己○○就其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

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⒉被告壬○○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

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⒊被告庚○○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

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⒋被告甲○○所犯幫助傷害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

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八、量刑之審酌

　  爰以行為人等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

　㈠被告壬○○為本案之主要謀劃之人，指揮幫眾強凌弱、眾暴

寡，為謀財竟至害命，下手兇殘，心性貪婪，案發後指示其

他共犯湮滅證據，審理時就犯行大部否認，未見一絲悔悟之

意，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

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被告己○○為本案之始作俑者，為防止、減少自己之損失，

不思以正常管道解決，藉助幫派強取他人財物，提供自己之

營業所在供作犯罪場所，另在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在

旁嬉笑，毫無犯罪羞恥感，終至造成人命之損失，犯後迄今

未賠償告訴人失，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

之刑。

　㈢被告庚○○參與犯罪組織，犯案時扮演之角色且對被害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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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晟下手兇殘，惟念及其犯後就大部分犯行坦承在卷，審理

時亦見稍有悔意，同意盡己之力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天良猶

在，兼衡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㈣被告甲○○則審酌其所擔當之角色，未下手行兇，惟仍助紂

為虐，並與被告己○○同，於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毫

無不忍羞愧之感，審理時未見坦承犯行，亦無一絲悔悟之

意，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卻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

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丙○○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

之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

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辛○○本院則審酌其並未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

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

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被告丁○○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擔任之

角色，參與之程度，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

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犯罪所得之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

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至共同正犯

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

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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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

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

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

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所匯款項20萬元，均由被告己○○一人所

獲，並未扣案，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壬○○自被害人丁苡晟身上取得之金項鍊1條，未據扣

案，亦無事證證明已經滅失，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嗣後由被告己○

○收執，雖未扣案，惟據被告己○○供承於得知被害人丁苡

晟身亡後，隨即撕毀已滅失，況上開本票其發票名義人為被

害人丁苡晟，今被害人丁苡晟已經死亡，該本票亦喪失經濟

上之價值，爰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十、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工具物須屬被告所有，或被告

有事實上之處分權時，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併予諭知沒

收，至於非所有權人，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自無庸

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107年度台上字第44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犯罪事實三，被告庚○○所持用之開山刀雖為犯罪所用之

物，惟為案外人鄭丁碩所有，業據被告庚○○於112年8月4

日偵中供承在卷，有筆錄在卷可稽，爰依上開說明，不另諭

知宣告沒收。

　⒉又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所用之水管，並未扣案，又該

等物品隨處可得，並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諭知宣告沒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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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鄧希賢

　　　　　　　　　　　　　　　　　　　法　官　陳本良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岑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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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加重強盜罪）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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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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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羿伶




選任辯護人  林媗琪律師
(法扶律師)          
            陳威延律師
被      告  劉佳宥






選任辯護人  黃國永律師
(法扶律師)          
            陳昭成律師
被      告  曾漢仁




選任辯護人  林泓帆律師
(法扶律師)          
            林怡伶律師
被      告  方秋絨








選任辯護人  曾邑倫律師
(法扶律師)          
            李奇芳律師
被      告  高品揚




選任辯護人  楊淳涵律師
(法扶律師)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林志豪






選任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法扶律師)          
            周聖錡律師
            郭俐文律師
被      告  廖乙任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
(法扶律師)          
            鄭婷婷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原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庭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4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08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不宜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由本院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己○○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壬○○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拾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錬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庚○○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貳年。
四、甲○○幫助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五、丁○○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六、丙○○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七、辛○○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壬○○與蔡繼賢（檢察官另案偵查中）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具有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前某日，由蔡繼賢擔任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之堂主（老闆）、壬○○擔任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作為犯罪組織之成員間之聯繫工具，成立「海文企業社」、「保鑣群」、「錦衣衛」群組以指示「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之成員，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從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強盜等不法行為。壬○○為成年人並基於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組織之犯意，於111年間，招募少年馮○文（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陳○丞（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又庚○○、丙○○、辛○○、丁○○、少年馮○文、陳○丞、何○群（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王○郡（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人，均知悉「海文企業社」具有犯罪組織之性質，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前之某日至112年3月間，陸續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並以「保鑣群」、「錦衣衛」等LINE群組等互通聲息聚眾滋事或暴力討債(以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渠等加入上開「海文企業社」組織後，即受蔡繼賢、壬○○之操縱、指揮，而分別或共同為本案下列傷害、妨害自由、強盜等犯行：
　㈠己○○前為臺南市○○區○○○街00號之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下稱全家超商）之店長，甲○○為該店之店員，丙○○則為己○○之未婚夫，戊○○則為丙○○之友人(涉傷害犯行部分經本院另案審理)。緣全家超商大橋店大夜班之員工丁苡晟前因協助己○○辦理貸款不成，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蔡繼賢、丙○○等人，丙○○即於112年4月26日晚間，在「保鑣群」LINE群組發送訊息請求協助，並以電話邀其友人戊○○前往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助陣；壬○○見丙○○於「保鑣群」之訊息，除亦在「錦衣衛」群組召集群組人員外，另口頭邀集辛○○、少年馮○文、少年陳○丞，復於「錦衣衛」LINE群組內召集人馬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協助處理此事，己○○、壬○○、丙○○、戊○○、庚○○、辛○○、甲○○、少年何○群、少年馮○文、陳○丞等人即為下列行為：
　⒈於112年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丙○○、壬○○在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丙○○以徒手、酒瓶丟擲，戊○○以金屬鈑手(並未扣案)毆打頭部(另經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庚○○、辛○○、少年何○群、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下稱犯罪事實二（一）】。
　⒉於同日1時39分許，戊○○因出手太重，經丙○○要求先行離開，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丙○○、壬○○、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聯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時，由庚○○、辛○○、何○群、馮○文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下稱犯罪事實二（二）】。
　⒊壬○○、己○○、庚○○、丙○○明知丁苡晟並未以己○○所交付之證件或大小章，辦理人頭帳戶或用供詐欺，而無何債務產生，竟藉詞要求丁苡晟擔保將來不存在之債務，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絡，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下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之本票金額，而經三人決定應簽發100萬元之本票，並於同日3時許，經壬○○指示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件，以利簽立和解書【下稱犯罪事實二（三）】。
　⒋壬○○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強盜之犯意，於同日3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要求丁苡晟交出其金項鍊1條，壬○○遂將上開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而未扣案，【下稱犯罪事實二（四）】。
三、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至5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日夜間，丁苡晟主動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即事先通知壬○○丁苡晟將來上班，壬○○、庚○○、丁○○、何○群、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時許，經壬○○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則經己○○通知前往該店代班，而知悉己○○等人準備再對丁苡晟下手，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指示。己○○、甲○○、壬○○、庚○○、蔡繼賢、丁○○、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自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無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臀部，致其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出其侵占約2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收蔡繼賢之指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自稱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經理與壬○○對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250萬元，有客戶要求3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要求其母親匯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持開山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並持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打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自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庚○○、丁○○、甲○○、何○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甲○○、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晟。渠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拒，故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款。嗣於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行帳戶。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己○○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甲○○、丁○○、何○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庚○○、甲○○、丁○○、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之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許，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處。由庚○○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等候。庚○○於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全家超商大橋店，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基於傷害之犯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槍傷未傷及要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店時，已遭凌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加恐慌，復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14分許，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部鈍傷併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亡【下稱犯罪事實三】。
四、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竟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3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彈未據扣案），為保全能將丁苡晟再順利帶回全家超商，乃將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下稱犯罪事實四】。
五、案經丁苡晟之母乙○○告訴、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據能力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陳述，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被告之陳述對其本人而言，屬被告之自白或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排除之列，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者，即得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是本案中共同被告等人對於其他被告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對被告本人固不具證據能力，但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就其本人涉犯組織犯罪條例部分，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即有證據能力，自不待言。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共同被告或其餘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如前所述外），均經辯護人排除，而無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能力部分(除譯文部分詳下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壬○○等七名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經查共犯少年馮○文、陳○丞2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分為112年5月26日、8月11日及112年8月11日)，尚屬未滿16歲之少年，有各該訊問時偵查筆錄年籍之記載可參，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無從命其具結，而非檢察官故意違反程序，且依該二人於當時所為之證言，查無顯不可信之情形，而被告等人之辯護人亦未主張其二人之證言，有何該等情形，且嗣經本院審理時，合法調查，故應認有證據能力。
  ㈣另被告壬○○之辯護人陳昭成律師律師，主張卷附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監視錄影檔案（聲音部分）。編號11光碟（1)在0503全家監視器CH1(全家外)0-3時…(2)在0503全家監視器CH1(全家外）3-6時。…」之電磁紀錄，係經過偽造、變造而與原始數位電磁紀錄不符，應認無證據能力。惟查上開錄音及影像內容，均屬機器所制，難以偽造、變造，且錄音內容與影像內容比對，除其中因出聲之人發音不清，至內容不明外，其餘經本院勘驗，兩者幾乎合致，再此前被告壬○○於偵查中在有辯護人在場之情形下，亦未指稱該錄音、錄影內容有何變造、偽造之情形，而與實際內容不符，故上開電磁紀錄，應有證據能力。此外辯護人亦未能提出，光碟影像內容有何與事實不符，而明顯有偽造、變造之跡象，故其上開主張即請求送請鑑定，核並不足採，亦無必要。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㈠按組織犯罪條例第2條：「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是依其條文文義及參考其立法理由意旨，犯罪組織需具有持續或牟利性，通常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雖毋需兼具，但時或顯露其一，其意義在於表徵犯罪組織所具有「以眾暴寡」、「不務正業」、「施加脅迫」或「加諸暴力」等行為。查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其等就加入本件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而海文企業社為具有上開「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之組成，並有「錦衣衛」、「保鑣群」等LINE群組組成、聯繫之分支單位，對外有以「以眾暴寡」、「施加脅迫」或「加諸暴力」之犯罪組織等情，均不否認。又海文企業社屬幫派組織四海幫，平時若遇債務糾紛或與其他組織有衝突需要談判時，即會以LINE聯絡至特定地點集合準備暴力相向一節，已據被告丁○○於112年8月15日偵訊中具結在卷(偵六卷第283-29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海文企業社，為共犯蔡繼賢所創，旗下組織有「保鑣群」群組及「錦衣衛」群組，簡稱「海文」，外人聽其名稱，即會知曉其屬四海幫之幫派組，其組織成員有「蔡繼賢、壬○○、庚○○、何〇群、王〇郡、辛○○、陳〇丞、我、丙○○、馮〇文。」等人，等語在卷(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筆錄)。再參諸本案犯罪起因為，被告壬○○就一與其毫無干係之債務糾紛，即在其所創設之「錦衣衛」群組上，號召集團成員如共同被告庚○○、辛○○、丁○○、少年共犯何○群、陳○丞、馮○文、王○群等人，到案發地點之全家超商，共同下手毒打被害人丁苡晟，致其簽下本票或使其家人匯款，已見其暴力討債集團之特性，再佐以警方分別在被告甲○○手機內發現，可見到丁○○及另一不詳女子為人抽打屁股處罰之照片，而該處即為在被告壬○○阿蓮住處，已據被告辛○○於112年5月26日偵查中具結在卷，亦足認被告壬○○之阿蓮住處，常用於其犯罪組織私設刑堂之處所，而被告丁○○事後就此未尋求任何法律上之救濟，足認「海文企業社」對其組織成員有集團性指揮控制之關係，從而本件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其等承認加入之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要屬一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之犯罪組織，要可認定。
　㈡被告壬○○明知少年馮○文、陳○丞為未滿十八歲之人，仍於111年間招募其二人加入「海文企業社」之犯罪組織，已據少年馮○文、陳○丞於偵查中供承係由被告壬○○招募進入「海文企業社」等語屬實，此據馮○文、陳○丞二人於112年5月26日偵查中證稱在卷，並亦據陳○丞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係由被告壬○○加入「錦衣衛」群組(參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理筆錄)；而少年馮○文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作證時，亦坦承確有於警詢時供承因被告壬○○加入「海文企業社」之事實，有當日之筆錄在卷可稽。另佐以被告壬○○嗣於本院審理時，已不爭執知悉馮○文、陳○丞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故被告壬○○為成年人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之事實，亦足堪認定。再少年馮○文、陳○丞於上開偵查中作證時，為尚未滿16歲之人，依刑事訴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依法不得令其具結，故其二人於當日作證時，經檢察官告知，因其二人未滿十六歲，故未令其證，而非檢察官故意違反規定，從而認其二人當日之作證，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之例外規定，而認仍有證據能力，嗣並經本院審理時，再依法踐行證據調查之程序，而得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並此敘明。
　㈢另觀察本案發生之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下稱4月27日及5月3日)，被告被告壬○○等人在案發全家超商倉庫內毒打被害人丁苡晟之過程，均係由被告壬○○先在「錦衣衛」或「保鑣群」群組內發出召集，動員群組內之幫眾前往案發之全家超商，已據被告壬○○自承在卷(偵五卷第182頁)，核與被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所證相符(本院卷二第22頁)再佐以卷附保鑣群4月27日LINE對話紀錄有「＠all」、「全家集合」「大夜在白目」、「你先把貨車給我開回來，你們處理事情我的車盡可能不要出現」(被告壬○○為貨車司機為其所不爭執)、「其他人先去攬(應為攔之誤)住」、「不要讓他跑了」等語顯示(偵九卷第105頁)可知。另參酌5月3日被告等人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強逼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其家人匯款之過程觀之，全程皆由被告壬○○主導，甚或其5月3日當日離去之後，尚能打電話回來，要求被告庚○○、丁○○等人嗣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阿蓮住處，此均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及11年5月3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錄音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可證，而被告壬○○確有指使被告庚○○、何○群等人下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理時證稱在卷，此有本院當日之筆錄在卷供參，綜上事證相互勾稽，足認被告壬○○就「海文企業社」派下之「保鑣群」群組、「錦衣衛」群組人員有實質之操縱、指揮關係足堪認定，被告壬○○矢口否認此情，並不足採。
二、犯罪事實二（一）及(二)部分  
　㈠被告己○○因不滿被害人丁苡晟未能將其債務整合之事情，處理妥善，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蔡繼賢、丙○○等人，欲借助被告壬○○等人幫派組織之力，向被害人丁苡晟取得賠償，於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由被告丙○○、壬○○在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被害人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丙○○以徒手、酒瓶丟擲，戊○○以金屬鈑手毆打頭部，庚○○、辛○○、少年何○群、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於同日1時39分許，被告戊○○因出手太重，經被告丙○○要求先行離開，被告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丙○○、壬○○、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聯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時，由庚○○、何○群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等情，已據被告己○○、丙○○、庚○○、辛○○等人坦承犯行，並互核相符，並據少年何○群於偵查中證稱：當日下手之人有被告庚○○、丙○○、辛○○、馮○文、還有我跟丙○○的朋友(應指戊○○)等語在卷(偵六卷第17頁)。又被害人丁苡晟臀部受有淤傷及全身通紅，係因遭毆打之緣故，已據法醫在偵查中結證在卷(相卷第478頁)，再被害人丁苡晟5月3日死亡時，其頭上貼有紗布，亦為被告等人所造成，已據被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二卷第205頁)，亦可證實被害人丁苡晟確遭被告丙○○、庚○○、辛○○、馮○文、何○群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成傷。
　㈡又當日係被告壬○○不僅下手打被害人丁苡晟一巴掌，並指使共犯馮○文等人出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除據被告壬○○所自承外，並據共犯馮○文於偵查中供述：「壬○○叫我們打的，因為死者一直說謊」在卷(偵六卷第103頁)，亦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壬○○一開始是指示馮○文打被害人，後面也有跟我們講，只是講法沒有那麼明確。是用比較暗示的方式，是說「如果等一下我離開了，你被打不關我的事」，甚至指示被告庚○○不得使用兇器等語在卷，(本院卷二第23頁至24頁)，故被告壬○○否認此部分犯行，並不足採，其犯行亦堪認定。
　㈢被害人丁苡晟因在全家超商內，不堪被告庚○○等人之毆打，數次欲奪全家超商倉庫之門逃出，被告己○○緊忙指使辛○○、馮○文、庚○○拉住丁苡晟，原離門口較遠的何○群亦跑過去幫忙，辛○○強力將丁苡晟拉回倉庫，丁苡晟因此跌倒在地，其身體捲曲，一隻手抱住頭部，辛○○繼續徒手用力毆打丁苡晟頭部，並以右腳踹丁苡晟頭部，被告庚○○續將被害人丁苡晟拉起來，被告辛○○再次出拳毆打丁苡晟肚子，直至被害人丁苡晟大喊：「我受不了！」，身體並往前移動，少年馮○文則從後方將丁苡晟壓制在地，徒手毆打丁苡晟，少年馮○文始停手喊：「蛤？安那？要說老實話了嗎？」，最後直至陳翌伶喊：「柚子講停哪、柚子講停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行為方告一段落，此有被告庚○○手機還原影像，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屬實，而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443頁)，足認被告己○○、壬○○、辛○○、庚○○與少年馮○文確有傷害及妨礙被害人丁苡晟自由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按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資以助力，予以實行上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之人。因此，凡任何足使正犯得以或易於實行犯罪之積極或消極行為，不論其於犯罪之進行是否不可或缺，亦不問所提供之助益是否具有關鍵性影響，均屬幫助犯罪之行為，至屬實際生活中日常活動之行為，一般固非出於助益犯罪實行之目的，然如該日常行為之行為人已認知正犯藉以實行犯罪之計畫卻仍為之，而提供正犯實行犯罪之助益，仍應成立幫助犯。查被告甲○○於上開被告等人將被害人丁苡晟全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持續毆打時，受被告壬○○之指使，在旁以手機全程錄製畫面，嗣準備傳送影片提供予壬○○一節，業據其於112年5月27日本院羈押庭訊問時，自承在卷，而參諸「海文企業社」之犯罪組織，均會將教訓組織成員或他人之毆打影片上傳群組，以供威嚇組織成員以便其等能遵守上級成員之指示，此觀諸被告甲○○之手機內有被告丁○○及他人遭組織處罰之照片(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告庚○○之手機內其遭組織體罰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少年何○群體罰不詳人士之體罰照片(被告己○○手機還原影片擷圖(警三卷第1151頁)可知，佐以被告丁○○證稱如未聽從上級如被告壬○○指示，將會遭受組織處罰等情，是被告甲○○之錄影，準備嗣將該影片傳送予被告壬○○，除為供被告壬○○嗣後檢視下手之成員，是否確遵其命令外，以為嗣後獎懲之依據，亦有鼓勵下手之人，努力執行被告壬○○交付之指示。再參諸被告甲○○與被告壬○○之關係，非同一般，如被告丁○○、庚○○等人有事向被告壬○○報告，需透過被告甲○○，而被告甲○○亦曾自承為被告壬○○之女友（警一卷第284頁)，再據嗣後5月3日被告壬○○對被害人丁苡晟毆打後離去，而於5月3日凌晨(08:51:45)再電話來指責被告丁○○等人未能盡責看守被害人丁苡晟，而要求被告丁○○等人，需切實聽從被告甲○○之指揮等情觀之（111年5月3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告甲○○對被告壬○○要求全程錄影之目的，要無不知之理，故被告甲○○所為錄影之行為，顯有助益被告壬○○及其餘下手之組織成員為毆打及妨害自由之行為，其辯稱並無幫助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意，並不足採。
三、犯罪事實二（三）ˉ
　㈠按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為強盜罪；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6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不能抗拒者，乃無力抗拒之意，無論被害人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而難以抗拒，或客觀上抗拒不了均屬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㈡經查被告壬○○、己○○、庚○○、丙○○復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絡，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面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之本票金額，並於同日3時許，由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件，以利簽立本票確實核對身分資料及和解書等情，有下列事證可證：　
　⒈被告壬○○、己○○、庚○○、丙○○就被害人丁苡晟確有簽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一節並不否認。
　⒉被害人丁苡晟係於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全家超商內達一段時間，期間並曾企圖逃出超商倉商無果，反遭被告庚○○等人拖回倉庫內，再遭毆打，嗣再遭被告壬○○指示被告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拿取身分證件等情，除據證人被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六卷第62頁)外，另有卷內共犯少年何○群手機內所拍攝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倉庫內遭毒打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害人丁苡晟之駕駛執照(警三卷第1143頁)可參，另有被告庚○○與被害人返家之社區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警三卷第1215頁），
　⒊從而被害人丁苡晟係在經被告等人痛毆、孤立無援且封閉之全家超商倉庫內，不論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或客觀上身體之之巨大受創，其已達無從抗拒之程度，應堪認定。
　㈢系爭本票上需簽100萬元金額，為由被告壬○○、被告己○○及被告丙○○三人共同決定得出一節，除據被告壬○○於審理中自承系爭本票100萬之金額，確實是在電話中與丙○○他們討論而出，被告己○○、丙○○堅持要簽 100 萬等語(本院卷三第223頁)外，另於偵查中自承指使被告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取來證件，以符對本票上所記載之事項無訛，核與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見被害人丁苡晟簽上自己之名字及金額數字，且當時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因為需要影印被害人丁苡晟之相關身分證件，惟因被害人丁苡晟稱其證件放在家中，被告壬○○慮及被害人丁苡晟跑掉，所以要求其與丁苡晟一起回家拿取證件(本院卷二第25頁)等語在卷相符，已見被告壬○○主導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之簽立。再據當時亦在場錄影之被告甲○○於偵查中檢察官問稱：「112年4月27日之100萬本票跟和解書，到底是何人提議要簽的？簽的理由？」，而據被告甲○○結證稱：是壬○○跟己○○在講的，我看到的時候已經寫完了，他們已經講到一個段落我才進去等語在卷(偵六卷第89-109頁)。再據證人馮○文本院審理時結證稱，簽發本票之金額原本僅在20萬元或40萬元，惟因被告丙○○堅持，方才遽增至100萬元(本院卷二第224頁)，再佐以本件之起因為被害人丁苡晟未能依約替被告己○○完成債務整合，而被告丙○○身為被告己○○之配偶，其出面要求更多之賠償，實為情理之常，故證人馮○文之證詞，應屬可信。再係爭本票由被害人丁苡晟簽發完成後，交由被告己○○藏放在全家超商之金庫內，嗣發生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被告己○○依被告壬○○之指示，將系爭本票銷毀，以湮滅罪證，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六卷第77-85頁)。另據少年即當日亦在場之陳○丞，亦於偵查中證稱，本票金額係由被告壬○○、被告己○○一起討論的等情(偵六卷第)，是綜上事證，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乃由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而完成無誤。
　㈣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對被告己○○實際並無任何債務存在，卻虛構將來可能發生之損害賠償，而在糾集眾人一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致其無法抗拒後，逼迫其簽下系爭本票，此已據被告壬○○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未完成債務整合，即無從估計損失，被告壬○○雖稱被告己○○之帳戶資料如被當人頭資料，即可能有損失，然據本院審理終結時，被告己○○並無任何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檢警傳喚之情事發生，況且被害人丁苡晟取走被告己○○之證件及大小章後，隔日即歸還被告己○○，此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五卷第275頁)，故被告等人並無任何事證證明被害人丁苡晟將被告己○○拿去非法使用，並因而產生損害，卻虛構將來可能成立之債務，強逼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以便將來可以不具任何理由，隨時持之向法院請求被害人丁苡晟支付票款，被告等人具有不法之所有之意圖，實堪認定。
　㈤按本票為有價證券，與一般之負債字據有別，得依背書或交付轉讓，具有無因性及流通性，其權利之發生、變更，與證券之作成、占有具有不可分之關係，而有「物」之性質，得為竊盜、侵占、搶奪、強盜、詐欺取財、恐嚇取財等犯罪之客體，非僅單純之權利或財產上之利益。惟未記載發票日之本票，因欠缺票據法上規定應記載之事項，固不具有票據之效力，而不屬有價證券，但依其書面記載，如足以表示由發票人無條件付款之文義，仍不失為具有債權憑證性質之私文書，得表彰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2422號參照)。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認定，要非法所不許。經查被告己○○、壬○○、庚○○、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逼迫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之本票雖未扣案，惟被害人丁苡晟已在本票上簽上金額及蓋指印，完成簽發本票之最主要發票行為，除如上述外，另據少年馮○文其於本院112年11月12日審理時證稱其見到被害人丁苡晟在系爭本票上簽名，並持有紅色之印泥交陳○丞予被害人丁苡晟蓋紅色手印等語在卷(本院卷二第225頁)。再據被告丙○○其於審理時陳稱，系爭本票為其任職之當舖請印刷廠事先印制完成，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市面上事先印制之本票，其上均有本票及憑票支付(無條件付款)之字樣，再參諸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後，被告己○○即將之藏放在全家超商之保險庫內妥為保管，有如前述，顯見系爭本票應已完成發票行為可堪認定。再衡情被告壬○○、己○○、丙○○既強迫被害人丁苡晟簽立本票，本即存有以系爭本票將來對被害人丁苡晟強索金錢之意，豈可能任由被害人丁苡晟僅記載部分票據事項，致所簽立本票成為無效票據，而無從將來以系爭本票索討金錢之理，更遑論被告丙○○前此在當鋪工作，就如何以債務人簽發之本票催討債務，更屬知之甚稔，堪信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本票確有完成本票之法定記載事項，而屬有效票據無誤。況且本票屬有價證券，具有「物」之性質，而得為強盜取財犯罪之客體，有如前述，被告壬○○、己○○、丙○○於強盜本票得手後嗣將之撕毀，原屬本案加重強盜既遂後處理犯罪所得之範疇，且屬被告等人事後企圖湮滅證據，以減免罪責，更不能憑此反推被害人丁苡晟並無簽立系爭本票之事實，而要求檢察官負系爭本票已經完成發票行為之舉證責任，附此敘明。
四、犯罪事實二(四)
　㈠被告壬○○就其於4月27日凌晨3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點，要求丁苡晟交出其所有原配載在頸上之金項鍊1條，繼之即將該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迄未尋獲而未扣案一節，並不爭執，並有壬○○所有BDB-6027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41頁)在卷可稽。
　㈡另查被害人丁苡晟交出系爭金項錬，係在經眾人毆打近數小時，且欲逃出全家超商倉庫未果，再遭抓回毆打，並已簽發本票及返家拿取身分證件之後，已經被告被告庚○○於偵查中結證屬實(偵二卷第205頁)，並有前開返回住處拿取身分證件時，仍配戴系爭金項錬之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而衡酌當時被害人丁苡晟因受多人長時間毆打及拘禁，其早已身心俱疲，而被告壬○○復為當時、當場主導毆打之人，故被害人丁苡晟對被告壬○○之要求，顯無從抗拒，而被告壬○○主觀上亦明知此點，且客觀上利用被害人丁苡晟當時之處境，而強盜被害人丁苡晟之金項鍊，應無疑問。另參酌其自被害人丁苡晟強取系爭金項錬直至5月3日止，均未將之返還被害人丁苡晟，並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指示少年何○群將系爭金項錬丟棄，亦見其已將系爭金項錬據為己有而為處分之不法所有意圖，故而被告壬○○此部分強盜犯行，實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三
　㈠被告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至5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日夜間，丁苡晟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壬○○、庚○○、丁○○、何○群、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時許，經壬○○於上開「保鑣群」群組及「錦衣衛」群組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亦明知當晚要處理丁苡晟疑似侵占超商款項之事，而經己○○通知前往該店代班，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指示。己○○、甲○○、壬○○、庚○○、蔡繼賢、丁○○、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自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無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臀部，致其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出其侵占約2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收蔡繼賢之指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自稱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經理與壬○○對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500萬元，有客戶要求3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要求其母親匯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持開山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並持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打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自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庚○○、丁○○、甲○○、何○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甲○○、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晟。渠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拒，故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款。嗣於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行帳戶。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己○○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甲○○、丁○○、何○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庚○○、甲○○、丁○○、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之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許，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處。由庚○○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等候。庚○○於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全家超商大橋店，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基於傷害之犯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槍傷未傷及要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店時，已遭凌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加恐慌，復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14分許，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部鈍傷併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亡等客觀事實，並不爭執，並有群組編號0000000000號即保鑣群群組對話(偵九卷第41至89頁)其內有：老大在全家、今晚抽生死籤、＠ALL、抽到的執行任務、我很想現在就去砍人、在回全家的路上、先聯絡起來、聯絡完畢等對話，足證被告壬○○糾集幫眾前往全家，準備處理被害人丁苡晟疑似侵占全家款項之問題，另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及譯文、本院勘驗113年11月14日審理時勘驗112年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配合112年5月3日永康全家超商監視器錄音譯文(本院卷二第398-443頁)、告訴人乙○○提供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偵一卷第40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及照片(相驗卷第375-399頁)、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卷第437-447頁)【槍傷：入口位於右腰背部高107公分、右5公分處，15乘1公分貫穿孔，創口並有組織外溢。彈道接近水平向前，於皮下組織中移行13公分，由右腰前、外側高97公分處，形成3乘3公分創口離開身體，傷口並將皮下脂肪組織帶出覆蓋在創口上。綜觀彈道走向為由左向右、朝下、略為向前。】、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卷第467頁)可以證明。再被告等人於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被害人丁苡晟強迫其與家人聯絡匯款之過程中，被被告庚○○曾持開山刀逼使被害人丁苡晟就範，亦據少年王○郡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在我機車置物箱内取出我的外套，因為庚○○說要拿開山刀，然後我拿著白色外套到另一台機車打開車廂，然後用外套及另一台機車内之雨衣包裹起來，並拿進去店內，之後就被庚○○拿走進倉庫，進倉庫後壬○○叫庚○○先將刀放進廁所，並繼續持水管邊問邊打他，後面庚○○有將開山刀拿起作勢要砍他，但最後被人拉住等語在卷(偵四卷第297頁)，足佐證被告等人於取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之手段，該當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之構成要件。
　㈡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已如前述。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實際並未侵吞全家超商代收客戶款項達二十萬元，而被告己○○、被告壬○○亦明知上開事項，此從上開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及錄音譯文可知，被害人丁苡晟承認侵吞二十萬元之款項，係因不堪被告壬○○、庚○○、丁○○及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長時間毒打所致。再據被告己○○於亦自承：被害人丁苡晟侵占全家之金額總額僅有10萬元，匯20萬元是被告壬○○之意(本院卷二第216頁)，嗣後其將20萬元中之10萬元補貼公司賠償給客人的錢，賠給很多客人，但具體賠給何人無從提供資料，因為我都先拿公司的錢賠給客人，另外10萬元，我拿去繳我自己的貸款，有筆錄在卷可稽(偵六卷第299頁)，足見被告己○○並未以取得之款項，賠償顧客或返還全家超商公司，而將之納為己用，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而被告壬○○同前所述，其與被告己○○所經營之全家超商，並無任何營運或財務上之關連，其卻大張旗鼓糾集幫眾，為被告己○○催討債務，再佐以被告壬○○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依被告己○○之說法，被害人丁苡晟侵占之款項未到10萬元，為何向被害人丁苡晟索賠20萬元，被告壬○○卻具結稱：己○○沒有跟我說大約10萬元，他們那時候還在找監視器，金額也不確定(偵五卷第153頁)，益證被告壬○○根本不知被害人丁苡晟侵占之金額，即要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支付20萬元(偵五卷第179-197頁)，已難謂無不法所有意圖，更遑論於上開全家超商倉庫內之監視器光碟內容及錄音譯文所示，被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勾串扮演全家總經理，在與被害人丁苡晟家人通話中，聲稱全家超商公司要求賠償500萬元並虛構有顧客求償30萬元，並刻意詢問被害人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語，以暗示被害人丁苡晟若未依其要求賠償，其可能落得同樣下場，故綜上事證，被告壬○○及被告己○○及其他共同被告以虛構之債務，並在長時間多人毆打、限制被害人丁苡晟之行動自由後，致被害人丁苡晟無從抗拒，並使其家人匯款20萬元得手，顯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被告己○○於5月3日當日已經得知被害人丁苡晟不堪被告壬○○等人之凌虐跳樓身亡，卻仍於事後，將其收得之款項20萬元，花用殆盡，未設法歸還被害人家屬，益見其圖得20萬元之不法利益，故被告己○○辯稱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亦不足採。
　㈢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且經被告己○○查驗帳戶獲悉，被告壬○○、被告己○○於上開加重強盜行為既遂後，仍未使被害人丁苡晟離去，而繼續將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被告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其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而利用被害人丁苡晟仍在自由遭限制及無從抗拒之狀態下，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而再著手為加重強盜之犯行，嗣因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隨即逃樓輕生始未得款項而未遂等情，已據被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結證：5月3日被告壬○○指使伊押送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需再帶回全家，嗣再透過被告己○○告知需再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其阿蓮住處等語在卷，核與被告己○○於112年8月11日偵訊中具結稱，係被告壬○○打電話稱欲再跟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取更多金錢，並需將之轉告予被告庚○○、何○群及丁○○等人知悉；被告丁○○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時亦具結稱：係於其睡覺時，聽到被告壬○○與被告己○○開擴音講電話時，係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至阿蓮等語，大致相符。
　㈣再本件源起被告己○○要求被告壬○○出面處理被害人丁苡晟疑似侵吞顧客款項，嗣並提供全家超商倉庫為被告壬○○囚禁、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場所，且於被告壬○○、庚○○、丁○○、何○群、王○郡等人下手時均在現場冷眼觀看，並悠遊自在地滑手機，嗣欣然接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之匯款，最後更將被告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往阿蓮企圖索要更多金錢一事，告知被告庚○○及丁○○等人，期間毫無制止被告壬○○之行為，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遑論被告壬○○指稱向被害人丁苡晟家人需索更多之金錢，係被告己○○之意思，均足認被告就強盜犯行與被告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被告己○○辯稱並無加重強盜既遂及加重強盜未遂之犯行，並不足採。
　㈤況且被告壬○○及被告己○○等人並無法合理說明，除為要再藉被害人丁苡晟向其母親需索更多款項外，有何在他處無法解決之情形，而一定需要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被告壬○○高雄阿蓮住處，蓋如需要護理被害人丁苡晟所受毒打之傷勢，在一般全家超商內，即有簡便之醫藥器材，可應付所需，如傷勢更為嚴重，臺南一級教學醫院奇美醫院更是在不到五分鐘之車程，再退步言之，被害人丁苡晟當時既能數次到全家超商門口外抽菸，嗣再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返回住處服藥，足認其當時所受之傷勢，並未達喪失活動能力之地步，各項行為尚能自理，被告壬○○、己○○等人，自可放任被害人丁苡晟隨意離去，自我療傷，惟被告壬○○、己○○不為此舉，反而於被害人丁苡晟以身體不適為由，要求返家時，先指示被告庚○○及少年何○群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更十足彰顯被告壬○○恐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失去蹤影，為確保被害人丁苡晟能在其掌控下，被押至阿蓮住處以便再取得後續準備取得之款項等情。是綜合上開各項事證觀之，被告己○○、甲○○、壬○○、庚○○、丁○○、何○群、王○郡在渠等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家屬已經匯款之情形下，仍著手將被害人丁苡晟押回阿蓮住處，繼續需索三、四十萬元，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其等辯稱並無再為強盜之犯意，不足採信。
　㈥被告甲○○前已有4月27日代理大夜班，而在全家超商倉庫內，錄影存證被害人丁苡晟遭毆打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遭遭強盜之過程，此次5月3日再受被告己○○之要求，前往代理被害人丁苡晟之夜班，嗣果然受被告壬○○之指示再度於被害人丁苡晟遭共同被告己○○、壬○○、庚○○、丁○○、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限制自由於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毆打時，在旁錄影，並準備將錄得之影片上傳予被告壬○○一節，並不否認。再其原則上不會從事大夜班之工作，其於5月2日係經己○○要求前往全家代班，被告己○○並稱要與被害人丁苡晟對質，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從而其前往代班時，除主觀上應已明知被告壬○○及被告己○○，欲再對被害人丁苡晟下手，而有犯意之聯絡。再者被告
　　其前來代理被害人丁苡晟大夜班之行為，目的顯係為使被告壬○○、庚○○、丁○○、何○群、王○郡毆打、囚禁被害人丁苡晟，並要求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等為犯罪行為時，不致因有人進入超商，發現無人在櫃檯，而誤闖全家超商倉庫內，致發現被害人丁苡晟之情形報警而中斷犯行，使被告等人為強盜犯行時無他顧之憂。另被告壬○○離去後，被告甲○○仍與被告己○○、庚○○、丁○○、何○群、王○郡除將被害人丁苡晟囚禁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期間被害人丁苡晟雖得數次外出至全家超商店門口外，惟仍有被告庚○○陪同監控，而無法自由離去情事，被告壬○○嗣於同日上午8時51分45秒打電話前來，指責被告庚○○等人不應獨留被告甲○○看顧被害人丁苡晟以防止其離去，並再三要求被告庚○○等人需聽從被告甲○○之指示等，顯示如被告壬○○不在場，其餘幫眾如被告庚○○等人，均需聽從被告甲○○之指示行事之情事，而有前開光碟譯文及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如欲聯絡被告壬○○，均需透過被告甲○○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亦足證被告甲○○為於被告壬○○不在場時為其代理人。再者被告壬○○於收得款項，欲再將被害人丁苡晟載往阿蓮，亦係指示被告甲○○開車為之，已為被告甲○○及被告壬○○所不否認，故綜上事證，被告甲○○否認與被告壬○○等人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不足採。
　㈦按刑法第302條第2項前段之私行拘禁因而致人於死罪，係犯私行拘禁罪致發生死亡之結果，而規定加重其刑之加重結果犯。此罪祇須私行拘禁行為，與死亡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之聯絡，即屬成立，並非以被害人因私行拘禁直接致死為限，如行為人私行拘禁被害人後，被害人於遭私行拘禁期間因生命受到威脅，於情急之下逃生時墜樓致生死亡之結果，被害人之墜樓既為該私行拘禁行為所促成，仍應認有因果關係之存在。又加重結果犯依刑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即私行拘禁，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私行拘禁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若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時，行為人自應負責。客觀審查「行為與結果之常態關聯性」之標準，係以一般具備通常理性與謹慎之人，在行為當時所處情境所得認識之事實為因果判斷之對象。再按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有「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之別。所謂「超越的因果關係」，係指前一條件已經發生作用，但結果尚未呈現前，另有一個不相干因素介入並超越前一條件之作用力，而獨立造成結果發生，此時僅後一條件具有因果關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對於結果之發生，有二個以上條件存在，惟各別的條件若單獨存在，並不足以導致結果發生，必須等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始足導致結果發生的情形。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在遭受共同被告多人長時間之毆打後，且見母親已經匯款，被告壬○○等人卻未打算放其離去，準備再帶到被告壬○○阿蓮住處，再索要三、四十萬元，因本件被害人丁苡晟已跳樓身亡，故其尋死之原因究竟為何，已無從據其親口回答，但本院審究案發時之一切客觀情境，如被害人丁苡晟當時，已身負大量債務，且遭他人催討甚急，甚或可能遭債主綁走，致罹不測，此亦為本案被害人丁苡晟為何侵占款項之緣由，而有上開5月3日全家超商譯文可佐，參以被害人丁苡晟自5月3日零時46分開始時遭被告壬○○持水管鞭打手掌開始，期間再經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輪番、連續毆打手部、臀部，致被害人丁苡晟不斷哀嚎求饒，被告壬○○甚至打到氣喘吁吁、被告庚○○則大汗淋漓需脫去上衣，足見毆打狀況之慘烈，已非常人所能忍受，尤有進者，被告壬○○期間更提及其參與之台南安南醫院殺人丟包案，暗示恐嚇被害人丁苡晟膽敢不從，可能落得同樣下場，及被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分頭扮演全家店長及總經理，脅迫暗示若不依照其等條件賠償，準備向被害人丁苡晟母親索討高達五百萬之賠償金並將被害人丁苡晟送警究辦，使被害人丁苡晟深感愧對母親，再增添加被害人丁苡晟心中極大之壓力，終至被害人丁苡晟發現母親已經透過姑姑匯款20萬元至被告己○○之帳後，卻聽聞壬○○及己○○於電話中仍準備要庚○○及丁○○等人將其帶至被告壬○○高雄阿蓮之住處，而未能獲得自由之身，且可能如未能達到被告壬○○之要求，即有可能再受毒打，以便被告壬○○再從其母親處榨取三、四十萬元之賠償，而返回住處後，竟再遭被告庚○○開槍，痛苦不堪，終至心理防線崩潰，而跳樓輕生，從而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強迫其家人匯款，嗣再欲要帶其前往被告壬○○之阿蓮住處，被告庚○○、少年何○群共同押解被害人丁苡晟返家，被告庚○○對被害人丁苡晟開槍，期間各行為環環相扣，互為影響，而屬「累積因果關係」，終至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而導致被害人丁苡晟死亡結果之發生，而如同俗諺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責絕對不應僅在最後一根稻草上，即上開各該行為人之行為，均與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㈧按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乃使他人身體活動之可能性完全喪失或有顯著困難之行為。剝奪之意涵，不以使他人之行動自由完全喪失為必要，如使其行動自由發生顯著困難時，亦應包括在內。其行為態樣，形形色色，不勝枚舉。有出於有形、物理之方法者，例如將在房間或入口監視等，亦有出於無形、心理之方法者，例如以恐嚇、脅迫，使人不敢擅離等。被告等人另辯稱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超商倉庫內遭拘禁期間，曾有多次外出至超商門口外吸菸，另其於返家時，需途經人車往來之道路，甚或返回住家大樓，亦需途經管理員或保安門口，故被害人丁苡晟自得趁機隨時求救，被害人丁苡晟不為此舉，顯見其已脫離行動自由遭限制之狀態，其嗣後再自行尋短，與先前妨害自由及傷害犯行，並不相關，故與妨害自由致死之要件不符云云。惟查不論被害人丁苡晟於全家超商外抽菸時或返家時，均有被告庚○○、何○群等人，隨身監視，而當時被害人丁苡晟遭凌虐之時間已長達數小時(依監視畫面截圖自112年05月03日00時47分至11時18分步出全家超商倉庫計)，故其心理受壓迫強制之狀態，並未解除，況尚有他人隨時在旁監視。再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全家超商之員工，工作已有一段期間，故本件並非陌生人間之臨時犯罪，而係組織、熟人間之共同犯行，被告壬○○、己○○對被害人丁苡晟之住處及各項狀況，如電話、家人等，當甚為明瞭，或可隨時輕易查知，而其於返家中，係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被告庚○○自可隨時查覺被害人丁苡晟之一舉一動，況被告庚○○當時已身懷槍、彈，得隨時壓制被害人丁苡晟可能意圖脫逃之行為，更不論共犯少年何○群騎車在旁，形同押解，而被害人丁苡晟亦明知此一情況，深知其縱能一時逃脫，但不久一定再落入被告壬○○之手中，屆時所遭受到之凌虐，當遠甚於今日，從而在此心理受強制情況下，當無自主逃脫之可能，故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被害人丁苡晟之人身自由仍在共犯被告壬○○等人控制中。
　㈨被告等人另以依被害人丁苡晟之手機內容顯示，被害人丁苡晟在本案之前早已有輕生之念，故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與被告等人前揭犯行，並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被告在案發前固於手機內有向他人陳稱欲輕生之念，惟一般人在遭遇巨大生活壓力時，向親朋好友敍述自己想要輕生之念，並非不尋常，且其目的可能多端，如為尋求安慰或協助，甚或博取同情等諸端不一，但真正下定決心付諸實施者幾希，此亦從本案案發過程中可知，被害人丁苡晟早於4月27日，即遭受被告壬○○率人一番毒打，並簽發金額高達100萬元之本票及和解書而負下巨額債務後，並未立即尋短，仍於5月2日深夜在無人強迫之情形下，前來全家輪值大夜班之工作，足認被害人丁苡晟在當時尚無結束自己生命之意，故若非被告壬○○及被告己○○在取得被害人丁苡晟母親處所匯款項之後，卻無意任其離去，仍準備將其押往被告壬○○高雄阿蓮住處，繼續強要金錢賠償，而被害人丁苡晟依其剛受毒打之情況，其深知家人再也無力拿出款項，從而輕易推斷，如再被押至阿蓮，屆時如未能如被告等人之意，恐即再遭被告等人輪番毒打，遭受更嚴厲非人道之對待，事後更可能淪落至被丟包在醫院門前等死之下場，從而因此心生不如事先自我了斷之念，故被告等人上開辯解，要不足為其等人免責之依據。另被害人丁苡晟返回住處，雖未立即跳樓輕生，而有所拖延，惟查依一般經驗法則，一般人在決定結束自己生命前，對人世間諸情一定有所留戀、遲疑，況被害人丁苡晟已經結婚，而有髮妻，故自不得以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並未立即跳樓，而認被害人丁苡晟尋短，均為不堪被告庚○○槍擊所致，而與其他共同被告並無關聯。
　㈩不論依被告甲○○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輕生後，開車逃往被告壬○○阿蓮住處，與被告壬○○於車上之對話有：「被害人被打成那樣，今天又被你們帶來這邊，想說會被凌遲到死，乾脆去死一死。」等語（甲○○所有AHT-58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31頁），或被告庚○○於偵查中亦同時結證稱：被害人有聽到就知道要被帶到阿蓮，假如我今天是被害人，我也跳樓，是壬○○一直不放人等語（偵二卷第200頁），足證一般客觀之第三人均能判斷被害人丁苡晟在經歷上開被告等人之毆打、囚禁、強盜及開槍之對待後，極可能選擇跳樓輕生，故被告等人辯稱其等對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無客觀預見之可能，亦不足採。
六、犯罪事實四
　　被告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竟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3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彈未據扣案），並將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事實，已經被告庚○○坦白承認，而其持有槍、彈後開槍射擊被害人丁苡晟，致造成被害人丁苡晟腰右側部有一處貫穿槍傷，此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採證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刑案現場示意圖、永康分局轄區「丁苡晟命案」勘察採證照片(警二卷第000-0000頁)、檢察官112年5月4日勘驗筆錄(相驗卷第373頁)及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報告書及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卷第433-437頁)在卷可稽，故被告庚○○所持有之槍、彈係可發射而具有殺傷力之事實，亦堪認定。再該手槍因未經扣案鑑定，至無從認定為係制式手槍或非制式手槍，然查因非制式槍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且製造技術門檻不高、網路取得改造資訊容易，故在別無其他事證證明下，應認係被告曾漢持有之手槍屬非制式手槍可堪認定，故被告曾漢本案所持有之手槍及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理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足堪認定。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前揭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於行為後，組織犯罪條例部分修正條文於本案發生後之112年5月1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本案上開被告等人所涉犯適用之組織犯罪條例各項條文，均未經修正，故無刑法第2條第1項之比較適用，核先敘明。至於強制工作部分，前業經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失效，是修法僅就失效部分明文刪除，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㈡又刑法增訂第302條之1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經總統於112年5月31日公布，於同年6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增訂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度，對於整體刑罰權規範內容已有影響，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行為人，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二、按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分別指揮、招募或參與該本案犯罪組織中，本案均為其等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18第3至293頁），則皆應以「本案中首次加重強盜犯行」分別與其等之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至他次加重強盜或妨害自由等犯行則為上開犯行所包攝，不再重複論處操縱、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核先敘明。
三、刑法上「一行為」包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與法律意義之一行為，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基於行為基本評價之合理原則，自應以行為人之行為決意作為區分一行為與數行為之標準，亦即行為人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即為刑法上之一行為，不因行為時間前後不一致而有不同。換言之，行為人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只要在時間縱向或橫向關係上具有行為統一性，應即符合一行為之概念。至在單一決意下，二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且就事件整體過程予以客觀觀察後，若形式上獨立之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或事理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自應適用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惟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
四、所犯罪名：
　㈠被告壬○○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3項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等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二(四)部分係犯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等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壬○○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乃為其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用，故兩者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較重之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
　⑵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係因為逼問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辦理貸款之情形，而為強索不存在之損害賠償，先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毆打，終至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⑶被告壬○○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⑷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四)部分所為，雖係突見被害人丁苡晟身上所配載之金項鍊，另生不法所有之意圖，惟其係利用被害人丁苡晟先前遭共犯多人毒打、逃脫無門，無從抗拒之情形下，再使被害人丁苡晟交付金項鍊，故被告壬○○此部分之強盜行為，與上開之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犯行，並無其餘強暴、脅迫之手段，且被害法益同一，故應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加重強盜罪。
　⑸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壬○○亦係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受妨害自由狀態下，跳樓死亡，其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㈡被告庚○○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犯罪事實四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持有具殺傷力手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庚○○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⑶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庚○○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劃，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中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各犯罪行為，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⑷被告庚○○係以一持有行為，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論處。
　⑸被害人丁苡晟之所以決意跳樓死亡，除前開所述之遭毆打、妨害自由及強盜原因外，其於返家後，竟再遭被告庚○○槍擊，痛苦加劇，終而尋死，故被告庚○○之槍擊行為，亦應認與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有全部、一部之關係，而有事理之關連性，從而亦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㈢被告己○○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⑴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己○○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劃，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㈣被告甲○○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部分，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77條第1項之幫助傷害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甲○○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部，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害人丁苡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⒊又被告甲○○所犯幫助犯傷害犯行部分，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減輕其刑。　　　
　㈤被告丙○○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⒉競合
　⑴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己○○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丙○○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㈥被告辛○○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競合
　⑴被告辛○○所犯上開傷害及妨害自由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㈦被告丁○○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丁○○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部，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害人丁苡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㈧共犯關係
　⒈被告己○○、丙○○、壬○○、庚○○就犯罪事實二(三)之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量刑時，併予審酌。再被告己○○、甲○○、壬○○、庚○○、丁○○、何○群、王○郡就上開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人於死罪，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而被告己○○、甲○○、壬○○、庚○○、丁○○等為成年人與少年何○群、王○郡共同實施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至於上開被告與少年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量刑時，併予審酌。
　⒊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依前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為：「刑法理論關於教唆、幫助犯罪之對象須為特定人，然犯罪組織招募對象不限於特定人，甚或利用網際網路等方式，吸收不特定人加入犯罪組織之情形，爰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無論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如有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有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1項，以遏止招募行為。再者，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應處罰，不以他人實際上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其犯罪類型實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成年人教唆少年犯罪以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罪」類型相仿，應認屬總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壬○○招募少年加入本案犯罪組織罪部分：行為時，被告己○○為成年人，受招募者少年馮○文、陳○丞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各該年籍資料在卷可按，是被告壬○○就所為上揭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加重要件，應於量刑時在其想像競合之重罪即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法定刑度內合併評價。
　㈨數罪併罰
　⒈被告己○○就其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⒉被告壬○○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⒊被告庚○○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⒋被告甲○○所犯幫助傷害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八、量刑之審酌
　  爰以行為人等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
　㈠被告壬○○為本案之主要謀劃之人，指揮幫眾強凌弱、眾暴寡，為謀財竟至害命，下手兇殘，心性貪婪，案發後指示其他共犯湮滅證據，審理時就犯行大部否認，未見一絲悔悟之意，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被告己○○為本案之始作俑者，為防止、減少自己之損失，不思以正常管道解決，藉助幫派強取他人財物，提供自己之營業所在供作犯罪場所，另在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在旁嬉笑，毫無犯罪羞恥感，終至造成人命之損失，犯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失，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㈢被告庚○○參與犯罪組織，犯案時扮演之角色且對被害人丁苡晟下手兇殘，惟念及其犯後就大部分犯行坦承在卷，審理時亦見稍有悔意，同意盡己之力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天良猶在，兼衡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㈣被告甲○○則審酌其所擔當之角色，未下手行兇，惟仍助紂為虐，並與被告己○○同，於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毫無不忍羞愧之感，審理時未見坦承犯行，亦無一絲悔悟之意，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卻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丙○○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辛○○本院則審酌其並未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被告丁○○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擔任之角色，參與之程度，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犯罪所得之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至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所匯款項20萬元，均由被告己○○一人所獲，並未扣案，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壬○○自被害人丁苡晟身上取得之金項鍊1條，未據扣案，亦無事證證明已經滅失，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嗣後由被告己○○收執，雖未扣案，惟據被告己○○供承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身亡後，隨即撕毀已滅失，況上開本票其發票名義人為被害人丁苡晟，今被害人丁苡晟已經死亡，該本票亦喪失經濟上之價值，爰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十、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工具物須屬被告所有，或被告有事實上之處分權時，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併予諭知沒收，至於非所有權人，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7年度台上字第44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犯罪事實三，被告庚○○所持用之開山刀雖為犯罪所用之物，惟為案外人鄭丁碩所有，業據被告庚○○於112年8月4日偵中供承在卷，有筆錄在卷可稽，爰依上開說明，不另諭知宣告沒收。
　⒉又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所用之水管，並未扣案，又該等物品隨處可得，並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諭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鄧希賢
　　　　　　　　　　　　　　　　　　　法　官　陳本良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岑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加重強盜罪）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羿伶


選任辯護人  林媗琪律師
(法扶律師)          
            陳威延律師
被      告  劉佳宥



選任辯護人  黃國永律師
(法扶律師)          
            陳昭成律師
被      告  曾漢仁


選任辯護人  林泓帆律師
(法扶律師)          
            林怡伶律師
被      告  方秋絨




選任辯護人  曾邑倫律師
(法扶律師)          
            李奇芳律師
被      告  高品揚


選任辯護人  楊淳涵律師
(法扶律師)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林志豪



選任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法扶律師)          
            周聖錡律師
            郭俐文律師
被      告  廖乙任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
(法扶律師)          
            鄭婷婷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原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庭提
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4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08號），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不宜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由本院合議庭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己○○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又共同犯私
    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伍
    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壬○○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
    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
    貳拾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錬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庚○○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又共同
    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
    拾貳年。
四、甲○○幫助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
    徒刑柒年陸月。
五、丁○○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六、丙○○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七、辛○○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壬○○與蔡繼賢（檢察官另案偵查中）基於發起、主持、操縱
    、指揮具有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
    年前某日，由蔡繼賢擔任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之
    堂主（老闆）、壬○○擔任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作為犯罪組
    織之成員間之聯繫工具，成立「海文企業社」、「保鑣群」
    、「錦衣衛」群組以指示「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之成員，
    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從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
    強盜等不法行為。壬○○為成年人並基於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
    加入組織之犯意，於111年間，招募少年馮○文（00年00月生
    ，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
    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陳○丞（00年00月生，真實
    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又庚
    ○○、丙○○、辛○○、丁○○、少年馮○文、陳○丞、何○群（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
    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王○郡（00年0月生
    ，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人，均知悉「海文企業
    社」具有犯罪組織之性質，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111年前之某日至112年3月間，陸續加入「海文企業社
    」犯罪組織，並以「保鑣群」、「錦衣衛」等LINE群組等互
    通聲息聚眾滋事或暴力討債(以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渠等加入上開「海文企業社」組織後，即受蔡繼賢、壬○○之
    操縱、指揮，而分別或共同為本案下列傷害、妨害自由、強
    盜等犯行：
　㈠己○○前為臺南市○○區○○○街00號之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下稱
    全家超商）之店長，甲○○為該店之店員，丙○○則為己○○之未
    婚夫，戊○○則為丙○○之友人(涉傷害犯行部分經本院另案審
    理)。緣全家超商大橋店大夜班之員工丁苡晟前因協助己○○
    辦理貸款不成，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
    、蔡繼賢、丙○○等人，丙○○即於112年4月26日晚間，在「保
    鑣群」LINE群組發送訊息請求協助，並以電話邀其友人戊○○
    前往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助陣；壬○○見丙○○於「保鑣群」之
    訊息，除亦在「錦衣衛」群組召集群組人員外，另口頭邀集
    辛○○、少年馮○文、少年陳○丞，復於「錦衣衛」LINE群組內
    召集人馬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協助處理此事，己○○、壬○○、
    丙○○、戊○○、庚○○、辛○○、甲○○、少年何○群、少年馮○文、
    陳○丞等人即為下列行為：
　⒈於112年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丙○○、壬○○在全家
    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
    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丙○○以徒手、酒瓶丟擲，
    戊○○以金屬鈑手(並未扣案)毆打頭部(另經本院改依簡易判
    決處刑)，庚○○、辛○○、少年何○群、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
    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
    之傷勢【下稱犯罪事實二（一）】。
　⒉於同日1時39分許，戊○○因出手太重，經丙○○要求先行離開，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丙○○、壬○○、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聯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時，由庚○○、辛○○、何○群、馮○文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下稱犯罪事實二（二）】。
　⒊壬○○、己○○、庚○○、丙○○明知丁苡晟並未以己○○所交付之證
    件或大小章，辦理人頭帳戶或用供詐欺，而無何債務產生，
    竟藉詞要求丁苡晟擔保將來不存在之債務，共同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絡，
    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
    於業遭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
    ，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下稱系爭本票及和
    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之本票金額，而經三
    人決定應簽發100萬元之本票，並於同日3時許，經壬○○指示
    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件，以利簽立和解書【下稱
    犯罪事實二（三）】。
　⒋壬○○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強盜之犯意，於同日3時許
    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等
    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要求丁苡晟
    交出其金項鍊1條，壬○○遂將上開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
    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
    群將其丟棄，而未扣案，【下稱犯罪事實二（四）】。
三、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至5
    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日
    夜間，丁苡晟主動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
    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即事先通知壬○○
    丁苡晟將來上班，壬○○、庚○○、丁○○、何○群、陳○丞、王○
    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時許，經壬○○
    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則經己○○通知前往該
    店代班，而知悉己○○等人準備再對丁苡晟下手，蔡繼賢則透
    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指示。己○○、甲○○、
    壬○○、庚○○、蔡繼賢、丁○○、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
    自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
    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
    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無
    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丁○
    ○、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臀部，致其
    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出其侵占約2
    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收蔡繼賢之指
    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自稱全家超商大
    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經理與壬○○對話，
    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250萬元，有客戶要求30萬元
    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要求其母親匯款20
    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持開山刀，壬○○
    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情，以威
    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並持續以塑膠水
    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打時在旁觀看、攝
    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少年
    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自由、幫助強盜之犯
    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且於
    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
    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
    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
    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庚○○、丁○○、甲○○、何
    ○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
    甲○○、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晟。渠
    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拒，故
    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款。嗣於
    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託丁苡晟姑
    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行帳戶。嗣丁
    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
    己○○，請己○○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
    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
    ，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
    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甲○○、丁○○、何
    ○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
    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
    ，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
    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
    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庚○○、甲○○、丁
    ○○、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之
    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許，
    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同返回
    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處。由庚○○
    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等候。庚○○於
    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全家超商大橋店
    ，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
    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基於傷害之犯意
    ，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槍傷未傷及要害
    ，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店時，已遭凌虐
    ，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加恐慌，復於住
    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14分許，自上開
    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部鈍傷併多處骨
    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亡【下稱犯罪事
    實三】。
四、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竟仍
    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3日1
    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手
    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彈未
    據扣案），為保全能將丁苡晟再順利帶回全家超商，乃將上
    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無
    故持有之【下稱犯罪事實四】。
五、案經丁苡晟之母乙○○告訴、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
    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據能力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
    ，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
    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
    以外之人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被告以外之
    人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陳述，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被告之
    陳述對其本人而言，屬被告之自白或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
    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排除
    之列，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者，即得為證明
    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是本案中共同被告等人對於其他被告
    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對被告本人固不具證據能力，
    但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就其本人涉犯
    組織犯罪條例部分，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即有證據
    能力，自不待言。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共同被告或其餘證人於警詢及偵
    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如前所述
    外），均經辯護人排除，而無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能
    力部分(除譯文部分詳下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壬○○等七名被告及其等辯護
    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復經審酌該等
    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
    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
    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
    」，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
    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
    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
    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
    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
    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
    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
    ，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
    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
    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
    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
    ，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
    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經查共犯少年馮○文、陳○丞2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作證
    時(分為112年5月26日、8月11日及112年8月11日)，尚屬未
    滿16歲之少年，有各該訊問時偵查筆錄年籍之記載可參，故
    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無從命其具結，而非檢察
    官故意違反程序，且依該二人於當時所為之證言，查無顯不
    可信之情形，而被告等人之辯護人亦未主張其二人之證言，
    有何該等情形，且嗣經本院審理時，合法調查，故應認有證
    據能力。
  ㈣另被告壬○○之辯護人陳昭成律師律師，主張卷附全家超商永
    康大橋店監視錄影檔案（聲音部分）。編號11光碟（1)在05
    03全家監視器CH1(全家外)0-3時…(2)在0503全家監視器CH1(
    全家外）3-6時。…」之電磁紀錄，係經過偽造、變造而與原
    始數位電磁紀錄不符，應認無證據能力。惟查上開錄音及影
    像內容，均屬機器所制，難以偽造、變造，且錄音內容與影
    像內容比對，除其中因出聲之人發音不清，至內容不明外，
    其餘經本院勘驗，兩者幾乎合致，再此前被告壬○○於偵查中
    在有辯護人在場之情形下，亦未指稱該錄音、錄影內容有何
    變造、偽造之情形，而與實際內容不符，故上開電磁紀錄，
    應有證據能力。此外辯護人亦未能提出，光碟影像內容有何
    與事實不符，而明顯有偽造、變造之跡象，故其上開主張即
    請求送請鑑定，核並不足採，亦無必要。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㈠按組織犯罪條例第2條：「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
    ，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
    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
    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
    ，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
    分工明確為必要。」，是依其條文文義及參考其立法理由意
    旨，犯罪組織需具有持續或牟利性，通常具有「集團性」、
    「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雖毋需兼具
    ，但時或顯露其一，其意義在於表徵犯罪組織所具有「以眾
    暴寡」、「不務正業」、「施加脅迫」或「加諸暴力」等行
    為。查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其等就加
    入本件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而海文企業社為具有
    上開「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之組成，並有「
    錦衣衛」、「保鑣群」等LINE群組組成、聯繫之分支單位，
    對外有以「以眾暴寡」、「施加脅迫」或「加諸暴力」之犯
    罪組織等情，均不否認。又海文企業社屬幫派組織四海幫，
    平時若遇債務糾紛或與其他組織有衝突需要談判時，即會以
    LINE聯絡至特定地點集合準備暴力相向一節，已據被告丁○○
    於112年8月15日偵訊中具結在卷(偵六卷第283-293頁)，復
    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海文企業社，為共犯蔡繼賢所創，旗
    下組織有「保鑣群」群組及「錦衣衛」群組，簡稱「海文」
    ，外人聽其名稱，即會知曉其屬四海幫之幫派組，其組織成
    員有「蔡繼賢、壬○○、庚○○、何〇群、王〇郡、辛○○、陳〇丞
    、我、丙○○、馮〇文。」等人，等語在卷(本院113年11月12
    日審理筆錄)。再參諸本案犯罪起因為，被告壬○○就一與其
    毫無干係之債務糾紛，即在其所創設之「錦衣衛」群組上，
    號召集團成員如共同被告庚○○、辛○○、丁○○、少年共犯何○
    群、陳○丞、馮○文、王○群等人，到案發地點之全家超商，
    共同下手毒打被害人丁苡晟，致其簽下本票或使其家人匯款
    ，已見其暴力討債集團之特性，再佐以警方分別在被告甲○○
    手機內發現，可見到丁○○及另一不詳女子為人抽打屁股處罰
    之照片，而該處即為在被告壬○○阿蓮住處，已據被告辛○○於
    112年5月26日偵查中具結在卷，亦足認被告壬○○之阿蓮住處
    ，常用於其犯罪組織私設刑堂之處所，而被告丁○○事後就此
    未尋求任何法律上之救濟，足認「海文企業社」對其組織成
    員有集團性指揮控制之關係，從而本件被告壬○○、庚○○、丙
    ○○、辛○○、丁○○等人，其等承認加入之四海幫海文堂即「海
    文企業社」，要屬一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
    性」或「暴力性」等特性之犯罪組織，要可認定。
　㈡被告壬○○明知少年馮○文、陳○丞為未滿十八歲之人，仍於111
    年間招募其二人加入「海文企業社」之犯罪組織，已據少年
    馮○文、陳○丞於偵查中供承係由被告壬○○招募進入「海文企
    業社」等語屬實，此據馮○文、陳○丞二人於112年5月26日偵
    查中證稱在卷，並亦據陳○丞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係由被
    告壬○○加入「錦衣衛」群組(參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理筆錄
    )；而少年馮○文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作證時，亦坦承
    確有於警詢時供承因被告壬○○加入「海文企業社」之事實，
    有當日之筆錄在卷可稽。另佐以被告壬○○嗣於本院審理時，
    已不爭執知悉馮○文、陳○丞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故被告
    壬○○為成年人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之事實，亦
    足堪認定。再少年馮○文、陳○丞於上開偵查中作證時，為尚
    未滿16歲之人，依刑事訴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依法不得
    令其具結，故其二人於當日作證時，經檢察官告知，因其二
    人未滿十六歲，故未令其證，而非檢察官故意違反規定，從
    而認其二人當日之作證，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
    中段規定之例外規定，而認仍有證據能力，嗣並經本院審理
    時，再依法踐行證據調查之程序，而得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並此敘明。
　㈢另觀察本案發生之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下稱4月27日
    及5月3日)，被告被告壬○○等人在案發全家超商倉庫內毒打
    被害人丁苡晟之過程，均係由被告壬○○先在「錦衣衛」或「
    保鑣群」群組內發出召集，動員群組內之幫眾前往案發之全
    家超商，已據被告壬○○自承在卷(偵五卷第182頁)，核與被
    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所證相符(本院卷二第22
    頁)再佐以卷附保鑣群4月27日LINE對話紀錄有「＠all」、「
    全家集合」「大夜在白目」、「你先把貨車給我開回來，你
    們處理事情我的車盡可能不要出現」(被告壬○○為貨車司機
    為其所不爭執)、「其他人先去攬(應為攔之誤)住」、「不
    要讓他跑了」等語顯示(偵九卷第105頁)可知。另參酌5月3
    日被告等人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強逼被害人丁苡晟要求
    其家人匯款之過程觀之，全程皆由被告壬○○主導，甚或其5
    月3日當日離去之後，尚能打電話回來，要求被告庚○○、丁○
    ○等人嗣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阿蓮住處，此均有全家超商永
    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警三卷第0000
    -0000頁）及11年5月3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錄音
    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可證，而被告壬○○確有指使被
    告庚○○、何○群等人下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事實，業據其
    於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理時證稱在卷，此有本院當日之筆
    錄在卷供參，綜上事證相互勾稽，足認被告壬○○就「海文企
    業社」派下之「保鑣群」群組、「錦衣衛」群組人員有實質
    之操縱、指揮關係足堪認定，被告壬○○矢口否認此情，並不
    足採。
二、犯罪事實二（一）及(二)部分  
　㈠被告己○○因不滿被害人丁苡晟未能將其債務整合之事情，處
    理妥善，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蔡繼
    賢、丙○○等人，欲借助被告壬○○等人幫派組織之力，向被害
    人丁苡晟取得賠償，於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由
    被告丙○○、壬○○在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被害人丁苡
    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
    絡，由被告丙○○以徒手、酒瓶丟擲，戊○○以金屬鈑手毆打頭
    部，庚○○、辛○○、少年何○群、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
    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
    ，於同日1時39分許，被告戊○○因出手太重，經被告丙○○要
    求先行離開，被告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
    己○○、丙○○、壬○○、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
    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
    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
    之犯意聯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
    時，由庚○○、何○群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
    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
    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等情，已據被告己○○、丙○○
    、庚○○、辛○○等人坦承犯行，並互核相符，並據少年何○群
    於偵查中證稱：當日下手之人有被告庚○○、丙○○、辛○○、馮
    ○文、還有我跟丙○○的朋友(應指戊○○)等語在卷(偵六卷第17
    頁)。又被害人丁苡晟臀部受有淤傷及全身通紅，係因遭毆
    打之緣故，已據法醫在偵查中結證在卷(相卷第478頁)，再
    被害人丁苡晟5月3日死亡時，其頭上貼有紗布，亦為被告等
    人所造成，已據被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二卷第205頁
    )，亦可證實被害人丁苡晟確遭被告丙○○、庚○○、辛○○、馮○
    文、何○群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成傷。
　㈡又當日係被告壬○○不僅下手打被害人丁苡晟一巴掌，並指使
    共犯馮○文等人出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除據被告壬○○所自
    承外，並據共犯馮○文於偵查中供述：「壬○○叫我們打的，
    因為死者一直說謊」在卷(偵六卷第103頁)，亦據被告庚○○
    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壬○○一開始是指示馮○文打被害人
    ，後面也有跟我們講，只是講法沒有那麼明確。是用比較暗
    示的方式，是說「如果等一下我離開了，你被打不關我的事
    」，甚至指示被告庚○○不得使用兇器等語在卷，(本院卷二
    第23頁至24頁)，故被告壬○○否認此部分犯行，並不足採，
    其犯行亦堪認定。
　㈢被害人丁苡晟因在全家超商內，不堪被告庚○○等人之毆打，
    數次欲奪全家超商倉庫之門逃出，被告己○○緊忙指使辛○○、
    馮○文、庚○○拉住丁苡晟，原離門口較遠的何○群亦跑過去幫
    忙，辛○○強力將丁苡晟拉回倉庫，丁苡晟因此跌倒在地，其
    身體捲曲，一隻手抱住頭部，辛○○繼續徒手用力毆打丁苡晟
    頭部，並以右腳踹丁苡晟頭部，被告庚○○續將被害人丁苡晟
    拉起來，被告辛○○再次出拳毆打丁苡晟肚子，直至被害人丁
    苡晟大喊：「我受不了！」，身體並往前移動，少年馮○文
    則從後方將丁苡晟壓制在地，徒手毆打丁苡晟，少年馮○文
    始停手喊：「蛤？安那？要說老實話了嗎？」，最後直至陳
    翌伶喊：「柚子講停哪、柚子講停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
    之行為方告一段落，此有被告庚○○手機還原影像，經本院於
    審理時勘驗屬實，而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443頁
    )，足認被告己○○、壬○○、辛○○、庚○○與少年馮○文確有傷害
    及妨礙被害人丁苡晟自由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按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
    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資以助力
    ，予以實行上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之人。因此，凡任何足
    使正犯得以或易於實行犯罪之積極或消極行為，不論其於犯
    罪之進行是否不可或缺，亦不問所提供之助益是否具有關鍵
    性影響，均屬幫助犯罪之行為，至屬實際生活中日常活動之
    行為，一般固非出於助益犯罪實行之目的，然如該日常行為
    之行為人已認知正犯藉以實行犯罪之計畫卻仍為之，而提供
    正犯實行犯罪之助益，仍應成立幫助犯。查被告甲○○於上開
    被告等人將被害人丁苡晟全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並
    持續毆打時，受被告壬○○之指使，在旁以手機全程錄製畫面
    ，嗣準備傳送影片提供予壬○○一節，業據其於112年5月27日
    本院羈押庭訊問時，自承在卷，而參諸「海文企業社」之犯
    罪組織，均會將教訓組織成員或他人之毆打影片上傳群組，
    以供威嚇組織成員以便其等能遵守上級成員之指示，此觀諸
    被告甲○○之手機內有被告丁○○及他人遭組織處罰之照片(警
    三卷第0000-0000頁)；被告庚○○之手機內其遭組織體罰之影
    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少年何○群體罰不詳人士之
    體罰照片(被告己○○手機還原影片擷圖(警三卷第1151頁)可
    知，佐以被告丁○○證稱如未聽從上級如被告壬○○指示，將會
    遭受組織處罰等情，是被告甲○○之錄影，準備嗣將該影片傳
    送予被告壬○○，除為供被告壬○○嗣後檢視下手之成員，是否
    確遵其命令外，以為嗣後獎懲之依據，亦有鼓勵下手之人，
    努力執行被告壬○○交付之指示。再參諸被告甲○○與被告壬○○
    之關係，非同一般，如被告丁○○、庚○○等人有事向被告壬○○
    報告，需透過被告甲○○，而被告甲○○亦曾自承為被告壬○○之
    女友（警一卷第284頁)，再據嗣後5月3日被告壬○○對被害人
    丁苡晟毆打後離去，而於5月3日凌晨(08:51:45)再電話來指
    責被告丁○○等人未能盡責看守被害人丁苡晟，而要求被告丁
    ○○等人，需切實聽從被告甲○○之指揮等情觀之（111年5月3
    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
    頁），被告甲○○對被告壬○○要求全程錄影之目的，要無不知
    之理，故被告甲○○所為錄影之行為，顯有助益被告壬○○及其
    餘下手之組織成員為毆打及妨害自由之行為，其辯稱並無幫
    助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意，並不足採。
三、犯罪事實二（三）ˉ
　㈠按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
    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為強盜罪；強盜罪
    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
    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
    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226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不能抗拒者，
    乃無力抗拒之意，無論被害人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而難
    以抗拒，或客觀上抗拒不了均屬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1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
    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
    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
    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
    行，均經參與。
　㈡經查被告壬○○、己○○、庚○○、丙○○復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絡，於同日
    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
    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
    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面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本票(
    下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之
    本票金額，並於同日3時許，由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
    取證件，以利簽立本票確實核對身分資料及和解書等情，有
    下列事證可證：　
　⒈被告壬○○、己○○、庚○○、丙○○就被害人丁苡晟確有簽立系爭
    本票及和解書一節並不否認。
　⒉被害人丁苡晟係於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全家超商
    內達一段時間，期間並曾企圖逃出超商倉商無果，反遭被告
    庚○○等人拖回倉庫內，再遭毆打，嗣再遭被告壬○○指示被告
    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拿取身分證件等情，除據證人被
    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六卷第62頁)外，另有卷內共犯
    少年何○群手機內所拍攝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倉庫內遭毒打
    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害人丁苡晟之駕駛
    執照(警三卷第1143頁)可參，另有被告庚○○與被害人返家之
    社區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警三卷第1215頁），
　⒊從而被害人丁苡晟係在經被告等人痛毆、孤立無援且封閉之
    全家超商倉庫內，不論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或客觀上
    身體之之巨大受創，其已達無從抗拒之程度，應堪認定。
　㈢系爭本票上需簽100萬元金額，為由被告壬○○、被告己○○及被告丙○○三人共同決定得出一節，除據被告壬○○於審理中自承系爭本票100萬之金額，確實是在電話中與丙○○他們討論而出，被告己○○、丙○○堅持要簽 100 萬等語(本院卷三第223頁)外，另於偵查中自承指使被告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取來證件，以符對本票上所記載之事項無訛，核與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見被害人丁苡晟簽上自己之名字及金額數字，且當時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因為需要影印被害人丁苡晟之相關身分證件，惟因被害人丁苡晟稱其證件放在家中，被告壬○○慮及被害人丁苡晟跑掉，所以要求其與丁苡晟一起回家拿取證件(本院卷二第25頁)等語在卷相符，已見被告壬○○主導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之簽立。再據當時亦在場錄影之被告甲○○於偵查中檢察官問稱：「112年4月27日之100萬本票跟和解書，到底是何人提議要簽的？簽的理由？」，而據被告甲○○結證稱：是壬○○跟己○○在講的，我看到的時候已經寫完了，他們已經講到一個段落我才進去等語在卷(偵六卷第89-109頁)。再據證人馮○文本院審理時結證稱，簽發本票之金額原本僅在20萬元或40萬元，惟因被告丙○○堅持，方才遽增至100萬元(本院卷二第224頁)，再佐以本件之起因為被害人丁苡晟未能依約替被告己○○完成債務整合，而被告丙○○身為被告己○○之配偶，其出面要求更多之賠償，實為情理之常，故證人馮○文之證詞，應屬可信。再係爭本票由被害人丁苡晟簽發完成後，交由被告己○○藏放在全家超商之金庫內，嗣發生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被告己○○依被告壬○○之指示，將系爭本票銷毀，以湮滅罪證，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六卷第77-85頁)。另據少年即當日亦在場之陳○丞，亦於偵查中證稱，本票金額係由被告壬○○、被告己○○一起討論的等情(偵六卷第)，是綜上事證，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乃由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而完成無誤。
　㈣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明知被害
    人丁苡晟對被告己○○實際並無任何債務存在，卻虛構將來可
    能發生之損害賠償，而在糾集眾人一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致
    其無法抗拒後，逼迫其簽下系爭本票，此已據被告壬○○於本
    院審理時自承，未完成債務整合，即無從估計損失，被告壬
    ○○雖稱被告己○○之帳戶資料如被當人頭資料，即可能有損失
    ，然據本院審理終結時，被告己○○並無任何因涉犯詐欺案件
    ，經檢警傳喚之情事發生，況且被害人丁苡晟取走被告己○○
    之證件及大小章後，隔日即歸還被告己○○，此亦據被告己○○
    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五卷第275頁)，故被告等人並無任何
    事證證明被害人丁苡晟將被告己○○拿去非法使用，並因而產
    生損害，卻虛構將來可能成立之債務，強逼被害人丁苡晟簽
    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以便將來可以不具任何理由，隨時持
    之向法院請求被害人丁苡晟支付票款，被告等人具有不法之
    所有之意圖，實堪認定。
　㈤按本票為有價證券，與一般之負債字據有別，得依背書或交付轉讓，具有無因性及流通性，其權利之發生、變更，與證券之作成、占有具有不可分之關係，而有「物」之性質，得為竊盜、侵占、搶奪、強盜、詐欺取財、恐嚇取財等犯罪之客體，非僅單純之權利或財產上之利益。惟未記載發票日之本票，因欠缺票據法上規定應記載之事項，固不具有票據之效力，而不屬有價證券，但依其書面記載，如足以表示由發票人無條件付款之文義，仍不失為具有債權憑證性質之私文書，得表彰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2422號參照)。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認定，要非法所不許。經查被告己○○、壬○○、庚○○、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逼迫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之本票雖未扣案，惟被害人丁苡晟已在本票上簽上金額及蓋指印，完成簽發本票之最主要發票行為，除如上述外，另據少年馮○文其於本院112年11月12日審理時證稱其見到被害人丁苡晟在系爭本票上簽名，並持有紅色之印泥交陳○丞予被害人丁苡晟蓋紅色手印等語在卷(本院卷二第225頁)。再據被告丙○○其於審理時陳稱，系爭本票為其任職之當舖請印刷廠事先印制完成，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市面上事先印制之本票，其上均有本票及憑票支付(無條件付款)之字樣，再參諸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後，被告己○○即將之藏放在全家超商之保險庫內妥為保管，有如前述，顯見系爭本票應已完成發票行為可堪認定。再衡情被告壬○○、己○○、丙○○既強迫被害人丁苡晟簽立本票，本即存有以系爭本票將來對被害人丁苡晟強索金錢之意，豈可能任由被害人丁苡晟僅記載部分票據事項，致所簽立本票成為無效票據，而無從將來以系爭本票索討金錢之理，更遑論被告丙○○前此在當鋪工作，就如何以債務人簽發之本票催討債務，更屬知之甚稔，堪信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本票確有完成本票之法定記載事項，而屬有效票據無誤。況且本票屬有價證券，具有「物」之性質，而得為強盜取財犯罪之客體，有如前述，被告壬○○、己○○、丙○○於強盜本票得手後嗣將之撕毀，原屬本案加重強盜既遂後處理犯罪所得之範疇，且屬被告等人事後企圖湮滅證據，以減免罪責，更不能憑此反推被害人丁苡晟並無簽立系爭本票之事實，而要求檢察官負系爭本票已經完成發票行為之舉證責任，附此敘明。
四、犯罪事實二(四)
　㈠被告壬○○就其於4月27日凌晨3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
    點，要求丁苡晟交出其所有原配載在頸上之金項鍊1條，繼
    之即將該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
    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迄未尋獲
    而未扣案一節，並不爭執，並有壬○○所有BDB-6027號自用小
    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41頁)在卷可稽。
　㈡另查被害人丁苡晟交出系爭金項錬，係在經眾人毆打近數小
    時，且欲逃出全家超商倉庫未果，再遭抓回毆打，並已簽發
    本票及返家拿取身分證件之後，已經被告被告庚○○於偵查中
    結證屬實(偵二卷第205頁)，並有前開返回住處拿取身分證
    件時，仍配戴系爭金項錬之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而衡酌當
    時被害人丁苡晟因受多人長時間毆打及拘禁，其早已身心俱
    疲，而被告壬○○復為當時、當場主導毆打之人，故被害人丁
    苡晟對被告壬○○之要求，顯無從抗拒，而被告壬○○主觀上亦
    明知此點，且客觀上利用被害人丁苡晟當時之處境，而強盜
    被害人丁苡晟之金項鍊，應無疑問。另參酌其自被害人丁苡
    晟強取系爭金項錬直至5月3日止，均未將之返還被害人丁苡
    晟，並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指示少年何○群將
    系爭金項錬丟棄，亦見其已將系爭金項錬據為己有而為處分
    之不法所有意圖，故而被告壬○○此部分強盜犯行，實堪認定
    。
五、犯罪事實三
　㈠被告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
    至5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
    日夜間，丁苡晟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投
    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壬○○、庚○○、丁○○
    、何○群、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
    月2日21時許，經壬○○於上開「保鑣群」群組及「錦衣衛」
    群組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亦明知當晚要處
    理丁苡晟疑似侵占超商款項之事，而經己○○通知前往該店代
    班，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指示
    。己○○、甲○○、壬○○、庚○○、蔡繼賢、丁○○、何○群、王○郡
    並共同基於妨害自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之強盜等犯意聯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
    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
    質問丁苡晟有無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
    壬○○、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
    部、臀部，致其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
    許說出其侵占約2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
    訊接收蔡繼賢之指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
    ○○自稱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
    經理與壬○○對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500萬元，
    有客戶要求3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
    要求其母親匯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
    ○○持開山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
    殺人案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
    ，並持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
    打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
    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自
    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
    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
    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
    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
    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庚○○
    、丁○○、甲○○、何○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
    苡晟離去。己○○、甲○○、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
    守監控丁苡晟。渠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
    懼且不能抗拒，故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
    之指示匯款。嗣於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
    指示請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
    化銀行帳戶。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
    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己○○轉告庚○○、甲○○、丁○○、何
    ○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
    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
    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
    甲○○、丁○○、何○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
    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
    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
    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
    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
    庚○○、甲○○、丁○○、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
    苡晟並預計將之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
    日11時10分許，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
    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
    之3住處。由庚○○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
    下等候。庚○○於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
    全家超商大橋店，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
    處陽台持槍抵住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
    基於傷害之犯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
    槍傷未傷及要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
    店時，已遭凌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
    加恐慌，復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
    14分許，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
    部鈍傷併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
    亡等客觀事實，並不爭執，並有群組編號0000000000號即保
    鑣群群組對話(偵九卷第41至89頁)其內有：老大在全家、今
    晚抽生死籤、＠ALL、抽到的執行任務、我很想現在就去砍人
    、在回全家的路上、先聯絡起來、聯絡完畢等對話，足證被
    告壬○○糾集幫眾前往全家，準備處理被害人丁苡晟疑似侵占
    全家款項之問題，另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
    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及譯文、本院
    勘驗113年11月14日審理時勘驗112年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
    影片內容配合112年5月3日永康全家超商監視器錄音譯文(本
    院卷二第398-443頁)、告訴人乙○○提供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偵一卷第40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及照片(
    相驗卷第375-399頁)、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卷第4
    37-447頁)【槍傷：入口位於右腰背部高107公分、右5公分
    處，15乘1公分貫穿孔，創口並有組織外溢。彈道接近水平
    向前，於皮下組織中移行13公分，由右腰前、外側高97公分
    處，形成3乘3公分創口離開身體，傷口並將皮下脂肪組織帶
    出覆蓋在創口上。綜觀彈道走向為由左向右、朝下、略為向
    前。】、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卷第467
    頁)可以證明。再被告等人於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被害人丁
    苡晟強迫其與家人聯絡匯款之過程中，被被告庚○○曾持開山
    刀逼使被害人丁苡晟就範，亦據少年王○郡於偵查中結證稱
    ：我在我機車置物箱内取出我的外套，因為庚○○說要拿開山
    刀，然後我拿著白色外套到另一台機車打開車廂，然後用外
    套及另一台機車内之雨衣包裹起來，並拿進去店內，之後就
    被庚○○拿走進倉庫，進倉庫後壬○○叫庚○○先將刀放進廁所，
    並繼續持水管邊問邊打他，後面庚○○有將開山刀拿起作勢要
    砍他，但最後被人拉住等語在卷(偵四卷第297頁)，足佐證
    被告等人於取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之手段，該當結夥三
    人以上攜帶兇器之構成要件。
　㈡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
    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
    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
    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已如前述。
    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實際並未侵吞全家超商代收客戶款項達
    二十萬元，而被告己○○、被告壬○○亦明知上開事項，此從上
    開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及錄音譯文可知，被害人
    丁苡晟承認侵吞二十萬元之款項，係因不堪被告壬○○、庚○○
    、丁○○及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長時間毒打所致。再據被告
    己○○於亦自承：被害人丁苡晟侵占全家之金額總額僅有10萬
    元，匯20萬元是被告壬○○之意(本院卷二第216頁)，嗣後其
    將20萬元中之10萬元補貼公司賠償給客人的錢，賠給很多客
    人，但具體賠給何人無從提供資料，因為我都先拿公司的錢
    賠給客人，另外10萬元，我拿去繳我自己的貸款，有筆錄在
    卷可稽(偵六卷第299頁)，足見被告己○○並未以取得之款項
    ，賠償顧客或返還全家超商公司，而將之納為己用，其不法
    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而被告壬○○同前所述，其與被告己○○
    所經營之全家超商，並無任何營運或財務上之關連，其卻大
    張旗鼓糾集幫眾，為被告己○○催討債務，再佐以被告壬○○於
    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依被告己○○之說法，被害人丁苡晟侵占
    之款項未到10萬元，為何向被害人丁苡晟索賠20萬元，被告
    壬○○卻具結稱：己○○沒有跟我說大約10萬元，他們那時候還
    在找監視器，金額也不確定(偵五卷第153頁)，益證被告壬○
    ○根本不知被害人丁苡晟侵占之金額，即要被害人丁苡晟家
    人支付20萬元(偵五卷第179-197頁)，已難謂無不法所有意
    圖，更遑論於上開全家超商倉庫內之監視器光碟內容及錄音
    譯文所示，被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勾串扮演全家總經理，在
    與被害人丁苡晟家人通話中，聲稱全家超商公司要求賠償50
    0萬元並虛構有顧客求償30萬元，並刻意詢問被害人丁苡晟
    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語，以暗示被害人丁苡晟若
    未依其要求賠償，其可能落得同樣下場，故綜上事證，被告
    壬○○及被告己○○及其他共同被告以虛構之債務，並在長時間
    多人毆打、限制被害人丁苡晟之行動自由後，致被害人丁苡
    晟無從抗拒，並使其家人匯款20萬元得手，顯有不法所有之
    意圖。而被告己○○於5月3日當日已經得知被害人丁苡晟不堪
    被告壬○○等人之凌虐跳樓身亡，卻仍於事後，將其收得之款
    項20萬元，花用殆盡，未設法歸還被害人家屬，益見其圖得
    20萬元之不法利益，故被告己○○辯稱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亦不足採。
　㈢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且經被告己○○查驗帳戶獲悉，被告
    壬○○、被告己○○於上開加重強盜行為既遂後，仍未使被害人
    丁苡晟離去，而繼續將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被告
    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其轉告庚○○、
    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而利用被害人丁
    苡晟仍在自由遭限制及無從抗拒之狀態下，需將丁苡晟帶至
    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
    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而
    再著手為加重強盜之犯行，嗣因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隨即
    逃樓輕生始未得款項而未遂等情，已據被告庚○○於本院113
    年11月11日審理時結證：5月3日被告壬○○指使伊押送被害人
    丁苡晟返家後，需再帶回全家，嗣再透過被告己○○告知需再
    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其阿蓮住處等語在卷，核與被告己○○於
    112年8月11日偵訊中具結稱，係被告壬○○打電話稱欲再跟被
    害人丁苡晟家人取更多金錢，並需將之轉告予被告庚○○、何
    ○群及丁○○等人知悉；被告丁○○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時
    亦具結稱：係於其睡覺時，聽到被告壬○○與被告己○○開擴音
    講電話時，係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至阿蓮等語，大
    致相符。
　㈣再本件源起被告己○○要求被告壬○○出面處理被害人丁苡晟疑
    似侵吞顧客款項，嗣並提供全家超商倉庫為被告壬○○囚禁、
    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場所，且於被告壬○○、庚○○、丁○○、何
    ○群、王○郡等人下手時均在現場冷眼觀看，並悠遊自在地滑
    手機，嗣欣然接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之匯款，最後更將被告
    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往阿蓮企圖索要更多金錢一事
    ，告知被告庚○○及丁○○等人，期間毫無制止被告壬○○之行為
    ，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遑論被告壬○○指稱向被害人丁
    苡晟家人需索更多之金錢，係被告己○○之意思，均足認被告
    就強盜犯行與被告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被告己
    ○○辯稱並無加重強盜既遂及加重強盜未遂之犯行，並不足採
    。
　㈤況且被告壬○○及被告己○○等人並無法合理說明，除為要再藉
    被害人丁苡晟向其母親需索更多款項外，有何在他處無法解
    決之情形，而一定需要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被告壬○○高雄阿
    蓮住處，蓋如需要護理被害人丁苡晟所受毒打之傷勢，在一
    般全家超商內，即有簡便之醫藥器材，可應付所需，如傷勢
    更為嚴重，臺南一級教學醫院奇美醫院更是在不到五分鐘之
    車程，再退步言之，被害人丁苡晟當時既能數次到全家超商
    門口外抽菸，嗣再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返回住處服藥，足認
    其當時所受之傷勢，並未達喪失活動能力之地步，各項行為
    尚能自理，被告壬○○、己○○等人，自可放任被害人丁苡晟隨
    意離去，自我療傷，惟被告壬○○、己○○不為此舉，反而於被
    害人丁苡晟以身體不適為由，要求返家時，先指示被告庚○○
    及少年何○群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更十足彰顯被告壬○○
    恐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失去蹤影，為確保被害人丁苡晟能
    在其掌控下，被押至阿蓮住處以便再取得後續準備取得之款
    項等情。是綜合上開各項事證觀之，被告己○○、甲○○、壬○○
    、庚○○、丁○○、何○群、王○郡在渠等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家屬
    已經匯款之情形下，仍著手將被害人丁苡晟押回阿蓮住處，
    繼續需索三、四十萬元，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其等
    辯稱並無再為強盜之犯意，不足採信。
　㈥被告甲○○前已有4月27日代理大夜班，而在全家超商倉庫內，
    錄影存證被害人丁苡晟遭毆打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遭遭強
    盜之過程，此次5月3日再受被告己○○之要求，前往代理被害
    人丁苡晟之夜班，嗣果然受被告壬○○之指示再度於被害人丁
    苡晟遭共同被告己○○、壬○○、庚○○、丁○○、少年何○群、王○
    郡等人，限制自由於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毆打時，在旁錄影，
    並準備將錄得之影片上傳予被告壬○○一節，並不否認。再其
    原則上不會從事大夜班之工作，其於5月2日係經己○○要求前
    往全家代班，被告己○○並稱要與被害人丁苡晟對質，業據其
    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從而其前往代班時，除主觀上應
    已明知被告壬○○及被告己○○，欲再對被害人丁苡晟下手，而
    有犯意之聯絡。再者被告
　　其前來代理被害人丁苡晟大夜班之行為，目的顯係為使被告
    壬○○、庚○○、丁○○、何○群、王○郡毆打、囚禁被害人丁苡晟
    ，並要求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等為犯罪行為時，不致因有
    人進入超商，發現無人在櫃檯，而誤闖全家超商倉庫內，致
    發現被害人丁苡晟之情形報警而中斷犯行，使被告等人為強
    盜犯行時無他顧之憂。另被告壬○○離去後，被告甲○○仍與被
    告己○○、庚○○、丁○○、何○群、王○郡除將被害人丁苡晟囚禁
    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期間被害人丁苡晟雖得數次外出至全家
    超商店門口外，惟仍有被告庚○○陪同監控，而無法自由離去
    情事，被告壬○○嗣於同日上午8時51分45秒打電話前來，指
    責被告庚○○等人不應獨留被告甲○○看顧被害人丁苡晟以防止
    其離去，並再三要求被告庚○○等人需聽從被告甲○○之指示等
    ，顯示如被告壬○○不在場，其餘幫眾如被告庚○○等人，均需
    聽從被告甲○○之指示行事之情事，而有前開光碟譯文及被告
    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如欲聯絡被告壬○○，均需透過被告
    甲○○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亦足證被告甲○○為於被告壬○○
    不在場時為其代理人。再者被告壬○○於收得款項，欲再將被
    害人丁苡晟載往阿蓮，亦係指示被告甲○○開車為之，已為被
    告甲○○及被告壬○○所不否認，故綜上事證，被告甲○○否認與
    被告壬○○等人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不足採。
　㈦按刑法第302條第2項前段之私行拘禁因而致人於死罪，係犯
    私行拘禁罪致發生死亡之結果，而規定加重其刑之加重結果
    犯。此罪祇須私行拘禁行為，與死亡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
    之聯絡，即屬成立，並非以被害人因私行拘禁直接致死為限
    ，如行為人私行拘禁被害人後，被害人於遭私行拘禁期間因
    生命受到威脅，於情急之下逃生時墜樓致生死亡之結果，被
    害人之墜樓既為該私行拘禁行為所促成，仍應認有因果關係
    之存在。又加重結果犯依刑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就其故
    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即私行拘禁，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
    能預見將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
    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
    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
    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
    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
    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
    普通犯罪之刑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
    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
    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
    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
    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
    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私行拘禁
    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
    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
    ，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按所謂相當因
    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
    ，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
    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
    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
    ，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
    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
    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結果
    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若行
    為與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時，行
    為人自應負責。客觀審查「行為與結果之常態關聯性」之標
    準，係以一般具備通常理性與謹慎之人，在行為當時所處情
    境所得認識之事實為因果判斷之對象。再按倘有前、後數個
    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
    ，有「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之別。所謂「
    超越的因果關係」，係指前一條件已經發生作用，但結果尚
    未呈現前，另有一個不相干因素介入並超越前一條件之作用
    力，而獨立造成結果發生，此時僅後一條件具有因果關係。
    「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對於結果之發生，有二個以上條件
    存在，惟各別的條件若單獨存在，並不足以導致結果發生，
    必須等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始足導致結果發生的
    情形。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在遭受共同被告多人長時間之毆打
    後，且見母親已經匯款，被告壬○○等人卻未打算放其離去，
    準備再帶到被告壬○○阿蓮住處，再索要三、四十萬元，因本
    件被害人丁苡晟已跳樓身亡，故其尋死之原因究竟為何，已
    無從據其親口回答，但本院審究案發時之一切客觀情境，如
    被害人丁苡晟當時，已身負大量債務，且遭他人催討甚急，
    甚或可能遭債主綁走，致罹不測，此亦為本案被害人丁苡晟
    為何侵占款項之緣由，而有上開5月3日全家超商譯文可佐，
    參以被害人丁苡晟自5月3日零時46分開始時遭被告壬○○持水
    管鞭打手掌開始，期間再經庚○○、丁○○、何○群、王○郡持塑
    膠水管輪番、連續毆打手部、臀部，致被害人丁苡晟不斷哀
    嚎求饒，被告壬○○甚至打到氣喘吁吁、被告庚○○則大汗淋漓
    需脫去上衣，足見毆打狀況之慘烈，已非常人所能忍受，尤
    有進者，被告壬○○期間更提及其參與之台南安南醫院殺人丟
    包案，暗示恐嚇被害人丁苡晟膽敢不從，可能落得同樣下場
    ，及被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分頭扮演全家店長及總經理，脅
    迫暗示若不依照其等條件賠償，準備向被害人丁苡晟母親索
    討高達五百萬之賠償金並將被害人丁苡晟送警究辦，使被害
    人丁苡晟深感愧對母親，再增添加被害人丁苡晟心中極大之
    壓力，終至被害人丁苡晟發現母親已經透過姑姑匯款20萬元
    至被告己○○之帳後，卻聽聞壬○○及己○○於電話中仍準備要庚
    ○○及丁○○等人將其帶至被告壬○○高雄阿蓮之住處，而未能獲
    得自由之身，且可能如未能達到被告壬○○之要求，即有可能
    再受毒打，以便被告壬○○再從其母親處榨取三、四十萬元之
    賠償，而返回住處後，竟再遭被告庚○○開槍，痛苦不堪，終
    至心理防線崩潰，而跳樓輕生，從而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
    苡晟，強迫其家人匯款，嗣再欲要帶其前往被告壬○○之阿蓮
    住處，被告庚○○、少年何○群共同押解被害人丁苡晟返家，
    被告庚○○對被害人丁苡晟開槍，期間各行為環環相扣，互為
    影響，而屬「累積因果關係」，終至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
    生作用，而導致被害人丁苡晟死亡結果之發生，而如同俗諺
    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責絕對不應僅在最後一
    根稻草上，即上開各該行為人之行為，均與被害人丁苡晟之
    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㈧按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乃使他人身體活動之可能性完全喪失
    或有顯著困難之行為。剝奪之意涵，不以使他人之行動自由
    完全喪失為必要，如使其行動自由發生顯著困難時，亦應包
    括在內。其行為態樣，形形色色，不勝枚舉。有出於有形、
    物理之方法者，例如將在房間或入口監視等，亦有出於無形
    、心理之方法者，例如以恐嚇、脅迫，使人不敢擅離等。被
    告等人另辯稱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超商倉庫內遭拘禁期間，
    曾有多次外出至超商門口外吸菸，另其於返家時，需途經人
    車往來之道路，甚或返回住家大樓，亦需途經管理員或保安
    門口，故被害人丁苡晟自得趁機隨時求救，被害人丁苡晟不
    為此舉，顯見其已脫離行動自由遭限制之狀態，其嗣後再自
    行尋短，與先前妨害自由及傷害犯行，並不相關，故與妨害
    自由致死之要件不符云云。惟查不論被害人丁苡晟於全家超
    商外抽菸時或返家時，均有被告庚○○、何○群等人，隨身監
    視，而當時被害人丁苡晟遭凌虐之時間已長達數小時(依監
    視畫面截圖自112年05月03日00時47分至11時18分步出全家
    超商倉庫計)，故其心理受壓迫強制之狀態，並未解除，況
    尚有他人隨時在旁監視。再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全家超
    商之員工，工作已有一段期間，故本件並非陌生人間之臨時
    犯罪，而係組織、熟人間之共同犯行，被告壬○○、己○○對被
    害人丁苡晟之住處及各項狀況，如電話、家人等，當甚為明
    瞭，或可隨時輕易查知，而其於返家中，係搭乘被告庚○○之
    機車，被告庚○○自可隨時查覺被害人丁苡晟之一舉一動，況
    被告庚○○當時已身懷槍、彈，得隨時壓制被害人丁苡晟可能
    意圖脫逃之行為，更不論共犯少年何○群騎車在旁，形同押
    解，而被害人丁苡晟亦明知此一情況，深知其縱能一時逃脫
    ，但不久一定再落入被告壬○○之手中，屆時所遭受到之凌虐
    ，當遠甚於今日，從而在此心理受強制情況下，當無自主逃
    脫之可能，故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被害人丁苡晟之
    人身自由仍在共犯被告壬○○等人控制中。
　㈨被告等人另以依被害人丁苡晟之手機內容顯示，被害人丁苡
    晟在本案之前早已有輕生之念，故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與
    被告等人前揭犯行，並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被告在案發前
    固於手機內有向他人陳稱欲輕生之念，惟一般人在遭遇巨大
    生活壓力時，向親朋好友敍述自己想要輕生之念，並非不尋
    常，且其目的可能多端，如為尋求安慰或協助，甚或博取同
    情等諸端不一，但真正下定決心付諸實施者幾希，此亦從本
    案案發過程中可知，被害人丁苡晟早於4月27日，即遭受被
    告壬○○率人一番毒打，並簽發金額高達100萬元之本票及和
    解書而負下巨額債務後，並未立即尋短，仍於5月2日深夜在
    無人強迫之情形下，前來全家輪值大夜班之工作，足認被害
    人丁苡晟在當時尚無結束自己生命之意，故若非被告壬○○及
    被告己○○在取得被害人丁苡晟母親處所匯款項之後，卻無意
    任其離去，仍準備將其押往被告壬○○高雄阿蓮住處，繼續強
    要金錢賠償，而被害人丁苡晟依其剛受毒打之情況，其深知
    家人再也無力拿出款項，從而輕易推斷，如再被押至阿蓮，
    屆時如未能如被告等人之意，恐即再遭被告等人輪番毒打，
    遭受更嚴厲非人道之對待，事後更可能淪落至被丟包在醫院
    門前等死之下場，從而因此心生不如事先自我了斷之念，故
    被告等人上開辯解，要不足為其等人免責之依據。另被害人
    丁苡晟返回住處，雖未立即跳樓輕生，而有所拖延，惟查依
    一般經驗法則，一般人在決定結束自己生命前，對人世間諸
    情一定有所留戀、遲疑，況被害人丁苡晟已經結婚，而有髮
    妻，故自不得以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並未立即跳樓，而認
    被害人丁苡晟尋短，均為不堪被告庚○○槍擊所致，而與其他
    共同被告並無關聯。
　㈩不論依被告甲○○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輕生後，開車逃往被告壬○○阿蓮住處，與被告壬○○於車上之對話有：「被害人被打成那樣，今天又被你們帶來這邊，想說會被凌遲到死，乾脆去死一死。」等語（甲○○所有AHT-58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31頁），或被告庚○○於偵查中亦同時結證稱：被害人有聽到就知道要被帶到阿蓮，假如我今天是被害人，我也跳樓，是壬○○一直不放人等語（偵二卷第200頁），足證一般客觀之第三人均能判斷被害人丁苡晟在經歷上開被告等人之毆打、囚禁、強盜及開槍之對待後，極可能選擇跳樓輕生，故被告等人辯稱其等對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無客觀預見之可能，亦不足採。
六、犯罪事實四
　　被告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
    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
    竟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
    3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
    之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
    彈未據扣案），並將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
    住處，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事實，已經被告庚○○坦白承
    認，而其持有槍、彈後開槍射擊被害人丁苡晟，致造成被害
    人丁苡晟腰右側部有一處貫穿槍傷，此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現場勘察採證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刑案現
    場示意圖、永康分局轄區「丁苡晟命案」勘察採證照片(警
    二卷第000-0000頁)、檢察官112年5月4日勘驗筆錄(相驗卷
    第373頁)及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報告書及暨鑑定報告書(相驗
    卷第433-437頁)在卷可稽，故被告庚○○所持有之槍、彈係可
    發射而具有殺傷力之事實，亦堪認定。再該手槍因未經扣案
    鑑定，至無從認定為係制式手槍或非制式手槍，然查因非制
    式槍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且製造技術門檻不
    高、網路取得改造資訊容易，故在別無其他事證證明下，應
    認係被告曾漢持有之手槍屬非制式手槍可堪認定，故被告曾
    漢本案所持有之手槍及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理第4
    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足堪認定。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前揭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
    均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於行為後，組
    織犯罪條例部分修正條文於本案發生後之112年5月11日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本
    案上開被告等人所涉犯適用之組織犯罪條例各項條文，均未
    經修正，故無刑法第2條第1項之比較適用，核先敘明。至於
    強制工作部分，前業經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失效，是修法
    僅就失效部分明文刪除，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㈡又刑法增訂第302條之1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
    、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
    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
    犯罰之」，經總統於112年5月31日公布，於同年6月2日起施
    行，修正後增訂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度，對於整體刑罰權
    規範內容已有影響，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
    行為人，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二、按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
    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
    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
    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
    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
    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
    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
    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
    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
    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
    ，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
    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
    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
    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
    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
    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
    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
    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壬○
    ○、庚○○、丙○○、辛○○、丁○○等人，分別指揮、招募或參與
    該本案犯罪組織中，本案均為其等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
    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18
    第3至293頁），則皆應以「本案中首次加重強盜犯行」分別
    與其等之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至他
    次加重強盜或妨害自由等犯行則為上開犯行所包攝，不再重
    複論處操縱、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核先敘明。
三、刑法上「一行為」包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與法律意義之一行
    為，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
    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基於行為基本評價
    之合理原則，自應以行為人之行為決意作為區分一行為與數
    行為之標準，亦即行為人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即為刑法上之
    一行為，不因行為時間前後不一致而有不同。換言之，行為
    人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只要在時間縱向或橫向關係上具有
    行為統一性，應即符合一行為之概念。至在單一決意下，二
    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
    為同一者，且就事件整體過程予以客觀觀察後，若形式上獨
    立之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或事理
    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
    為一行為，自應適用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方符合刑
    罰公平原則。惟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
    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
    應予分論併罰。
四、所犯罪名：
　㈠被告壬○○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操
    縱、指揮犯罪組織、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3項招募未滿十
    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等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
    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
    ，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
    ；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
    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
    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
    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二(四)部分係犯刑法第3
    28條第1項之強盜等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
    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
    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
    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
    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
    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
    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
    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壬○○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乃為其操縱
    、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用，故兩者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
    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故應依想像競合
    犯之規定，論以較重之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
　⑵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係因
    為逼問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辦理貸款之情形，而為強索
    不存在之損害賠償，先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
    倉庫內並毆打，終至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
    和解書，故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
    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
    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⑶被告壬○○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操縱、指揮
    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
    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⑷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四)部分所為，雖係突見被害人丁苡
    晟身上所配載之金項鍊，另生不法所有之意圖，惟其係利用
    被害人丁苡晟先前遭共犯多人毒打、逃脫無門，無從抗拒之
    情形下，再使被害人丁苡晟交付金項鍊，故被告壬○○此部分
    之強盜行為，與上開之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犯行，並無
    其餘強暴、脅迫之手段，且被害法益同一，故應同依想像競
    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加重強盜罪。
　⑸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壬○○亦係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藉
    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
    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
    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受
    妨害自由狀態下，跳樓死亡，其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
    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
    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
    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
    死罪。
　㈡被告庚○○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
    (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
    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
    (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
    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
    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
    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
    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犯罪事
    實四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持有具
    殺傷力手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等罪。另
    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
    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
    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
    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
    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
    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
    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
    ，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
    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庚○○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
    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
    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⑶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庚○○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劃，
    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
    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
    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
    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
    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中
    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
    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
    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
    罪。各犯罪行為，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
    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
    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
    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⑷被告庚○○係以一持有行為，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
    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論
    處。
　⑸被害人丁苡晟之所以決意跳樓死亡，除前開所述之遭毆打、
    妨害自由及強盜原因外，其於返家後，竟再遭被告庚○○槍擊
    ，痛苦加劇，終而尋死，故被告庚○○之槍擊行為，亦應認與
    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有全部、一部之關係，而有事理之關連
    性，從而亦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
    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㈢被告己○○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
    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
    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
    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
    、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
    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
    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
    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
    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
    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⑴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
    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
    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
    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
    ，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
    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己○○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劃，
    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
    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
    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
    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
    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
    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
    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
    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
    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㈣被告甲○○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部分，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77條第1項
    之幫助傷害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
    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法第
    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
    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
    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
    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
    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
    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甲○○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部，即
    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
    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
    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害人丁苡
    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
    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
    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
    ，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
    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
    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
    罪。
　⒊又被告甲○○所犯幫助犯傷害犯行部分，為幫助犯，應依刑法
    第30條，減輕其刑。　　　
　㈤被告丙○○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
    (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
    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
    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
    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
    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⒉競合
　⑴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
    參與被告壬○○、己○○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
    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
    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
    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
    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丙○○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
    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
    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㈥被告辛○○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
    (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
    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
    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
    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競合
　⑴被告辛○○所犯上開傷害及妨害自由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
    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參與
    犯罪組織罪。
　㈦被告丁○○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
    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
    三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
    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
    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
    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丁○○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部，即
    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
    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
    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害人丁苡
    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
    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
    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
    ，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
    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
    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
    罪。
　㈧共犯關係
　⒈被告己○○、丙○○、壬○○、庚○○就犯罪事實二(三)之同法第330
    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
    強盜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
    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
    量刑時，併予審酌。再被告己○○、甲○○、壬○○、庚○○、丁○○
    、何○群、王○郡就上開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人
    於死罪，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而被
    告己○○、甲○○、壬○○、庚○○、丁○○等為成年人與少年何○群
    、王○郡共同實施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至於上開被告與少年共犯而屬於想
    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事由，然因屬於
    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量刑時，併予審
    酌。
　⒊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招募他人加
    入犯罪組織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萬元以下罰金。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
    者，依前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為：「刑
    法理論關於教唆、幫助犯罪之對象須為特定人，然犯罪組織
    招募對象不限於特定人，甚或利用網際網路等方式，吸收不
    特定人加入犯罪組織之情形，爰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無論
    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如有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
    ，即有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1項，以遏止招募行為。再者
    ，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應處罰，不以他人實際
    上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其犯罪類型實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成年人
    教唆少年犯罪以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罪」類型相仿，應認
    屬總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壬○○招募少年加入本案犯罪組
    織罪部分：行為時，被告己○○為成年人，受招募者少年馮○
    文、陳○丞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各該年籍資料在
    卷可按，是被告壬○○就所為上揭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
    為，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加重要件，應於量刑
    時在其想像競合之重罪即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法定刑度
    內合併評價。
　㈨數罪併罰
　⒈被告己○○就其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
    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⒉被告壬○○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
    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⒊被告庚○○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
    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⒋被告甲○○所犯幫助傷害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
    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八、量刑之審酌
　  爰以行為人等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
　㈠被告壬○○為本案之主要謀劃之人，指揮幫眾強凌弱、眾暴寡
    ，為謀財竟至害命，下手兇殘，心性貪婪，案發後指示其他
    共犯湮滅證據，審理時就犯行大部否認，未見一絲悔悟之意
    ，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另
    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被告己○○為本案之始作俑者，為防止、減少自己之損失，不
    思以正常管道解決，藉助幫派強取他人財物，提供自己之營
    業所在供作犯罪場所，另在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在旁
    嬉笑，毫無犯罪羞恥感，終至造成人命之損失，犯後迄今未
    賠償告訴人失，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
    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
    刑。
　㈢被告庚○○參與犯罪組織，犯案時扮演之角色且對被害人丁苡
    晟下手兇殘，惟念及其犯後就大部分犯行坦承在卷，審理時
    亦見稍有悔意，同意盡己之力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天良猶在
    ，兼衡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㈣被告甲○○則審酌其所擔當之角色，未下手行兇，惟仍助紂為
    虐，並與被告己○○同，於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毫無不
    忍羞愧之感，審理時未見坦承犯行，亦無一絲悔悟之意，造
    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卻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
    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丙○○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
    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
    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辛○○本院則審酌其並未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程
    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
    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被告丁○○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擔任之角
    色，參與之程度，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
    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犯罪所得之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
    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至共同正犯
    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
    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
    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
    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
    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
    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所匯款項20萬元，均由被告己○○一人所獲
    ，並未扣案，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壬○○自被害人丁苡晟身上取得之金項鍊1條，未據扣案，
    亦無事證證明已經滅失，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嗣後由被告己○○
    收執，雖未扣案，惟據被告己○○供承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身
    亡後，隨即撕毀已滅失，況上開本票其發票名義人為被害人
    丁苡晟，今被害人丁苡晟已經死亡，該本票亦喪失經濟上之
    價值，爰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十、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工具物須屬被告所有，或被告
    有事實上之處分權時，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併予諭知沒收
    ，至於非所有權人，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自無庸在
    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
    議、107年度台上字第44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犯罪事實三，被告庚○○所持用之開山刀雖為犯罪所用之物，
    惟為案外人鄭丁碩所有，業據被告庚○○於112年8月4日偵中
    供承在卷，有筆錄在卷可稽，爰依上開說明，不另諭知宣告
    沒收。
　⒉又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所用之水管，並未扣案，又該
    等物品隨處可得，並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諭知宣告沒收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鄧希賢
　　　　　　　　　　　　　　　　　　　法　官　陳本良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岑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加重強盜罪）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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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曾邑倫律師
(法扶律師)          
            李奇芳律師
被      告  高品揚


選任辯護人  楊淳涵律師
(法扶律師)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林志豪



選任辯護人  沈聖瀚律師
(法扶律師)          
            周聖錡律師
            郭俐文律師
被      告  廖乙任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
(法扶律師)          
            鄭婷婷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原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庭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424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08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不宜行國民法官審理程序，由本院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己○○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壬○○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拾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拾伍年。
　　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錬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庚○○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拾貳年。
四、甲○○幫助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五、丁○○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六、丙○○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捌年。
七、辛○○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壬○○與蔡繼賢（檢察官另案偵查中）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具有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1年前某日，由蔡繼賢擔任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之堂主（老闆）、壬○○擔任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作為犯罪組織之成員間之聯繫工具，成立「海文企業社」、「保鑣群」、「錦衣衛」群組以指示「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之成員，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從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強盜等不法行為。壬○○為成年人並基於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組織之犯意，於111年間，招募少年馮○文（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陳○丞（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又庚○○、丙○○、辛○○、丁○○、少年馮○文、陳○丞、何○群（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王○郡（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所涉私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人，均知悉「海文企業社」具有犯罪組織之性質，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前之某日至112年3月間，陸續加入「海文企業社」犯罪組織，並以「保鑣群」、「錦衣衛」等LINE群組等互通聲息聚眾滋事或暴力討債(以下稱犯罪事實一)。
二、渠等加入上開「海文企業社」組織後，即受蔡繼賢、壬○○之操縱、指揮，而分別或共同為本案下列傷害、妨害自由、強盜等犯行：
　㈠己○○前為臺南市○○區○○○街00號之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下稱全家超商）之店長，甲○○為該店之店員，丙○○則為己○○之未婚夫，戊○○則為丙○○之友人(涉傷害犯行部分經本院另案審理)。緣全家超商大橋店大夜班之員工丁苡晟前因協助己○○辦理貸款不成，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蔡繼賢、丙○○等人，丙○○即於112年4月26日晚間，在「保鑣群」LINE群組發送訊息請求協助，並以電話邀其友人戊○○前往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助陣；壬○○見丙○○於「保鑣群」之訊息，除亦在「錦衣衛」群組召集群組人員外，另口頭邀集辛○○、少年馮○文、少年陳○丞，復於「錦衣衛」LINE群組內召集人馬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協助處理此事，己○○、壬○○、丙○○、戊○○、庚○○、辛○○、甲○○、少年何○群、少年馮○文、陳○丞等人即為下列行為：
　⒈於112年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丙○○、壬○○在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丙○○以徒手、酒瓶丟擲，戊○○以金屬鈑手(並未扣案)毆打頭部(另經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庚○○、辛○○、少年何○群、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下稱犯罪事實二（一）】。
　⒉於同日1時39分許，戊○○因出手太重，經丙○○要求先行離開，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丙○○、壬○○、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聯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時，由庚○○、辛○○、何○群、馮○文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下稱犯罪事實二（二）】。
　⒊壬○○、己○○、庚○○、丙○○明知丁苡晟並未以己○○所交付之證件或大小章，辦理人頭帳戶或用供詐欺，而無何債務產生，竟藉詞要求丁苡晟擔保將來不存在之債務，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絡，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下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之本票金額，而經三人決定應簽發100萬元之本票，並於同日3時許，經壬○○指示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件，以利簽立和解書【下稱犯罪事實二（三）】。
　⒋壬○○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強盜之犯意，於同日3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要求丁苡晟交出其金項鍊1條，壬○○遂將上開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而未扣案，【下稱犯罪事實二（四）】。
三、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至5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日夜間，丁苡晟主動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即事先通知壬○○丁苡晟將來上班，壬○○、庚○○、丁○○、何○群、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時許，經壬○○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則經己○○通知前往該店代班，而知悉己○○等人準備再對丁苡晟下手，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指示。己○○、甲○○、壬○○、庚○○、蔡繼賢、丁○○、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自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無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臀部，致其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出其侵占約2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收蔡繼賢之指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自稱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經理與壬○○對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250萬元，有客戶要求3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要求其母親匯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持開山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並持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打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自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庚○○、丁○○、甲○○、何○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甲○○、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晟。渠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拒，故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款。嗣於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行帳戶。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己○○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甲○○、丁○○、何○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庚○○、甲○○、丁○○、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之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許，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處。由庚○○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等候。庚○○於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全家超商大橋店，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基於傷害之犯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槍傷未傷及要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店時，已遭凌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加恐慌，復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14分許，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部鈍傷併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亡【下稱犯罪事實三】。
四、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竟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3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彈未據扣案），為保全能將丁苡晟再順利帶回全家超商，乃將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下稱犯罪事實四】。
五、案經丁苡晟之母乙○○告訴、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據能力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陳述，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被告之陳述對其本人而言，屬被告之自白或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排除之列，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者，即得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是本案中共同被告等人對於其他被告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對被告本人固不具證據能力，但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就其本人涉犯組織犯罪條例部分，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即有證據能力，自不待言。
　㈡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共同被告或其餘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如前所述外），均經辯護人排除，而無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能力部分(除譯文部分詳下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壬○○等七名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㈢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經查共犯少年馮○文、陳○丞2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分為112年5月26日、8月11日及112年8月11日)，尚屬未滿16歲之少年，有各該訊問時偵查筆錄年籍之記載可參，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無從命其具結，而非檢察官故意違反程序，且依該二人於當時所為之證言，查無顯不可信之情形，而被告等人之辯護人亦未主張其二人之證言，有何該等情形，且嗣經本院審理時，合法調查，故應認有證據能力。
  ㈣另被告壬○○之辯護人陳昭成律師律師，主張卷附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監視錄影檔案（聲音部分）。編號11光碟（1)在0503全家監視器CH1(全家外)0-3時…(2)在0503全家監視器CH1(全家外）3-6時。…」之電磁紀錄，係經過偽造、變造而與原始數位電磁紀錄不符，應認無證據能力。惟查上開錄音及影像內容，均屬機器所制，難以偽造、變造，且錄音內容與影像內容比對，除其中因出聲之人發音不清，至內容不明外，其餘經本院勘驗，兩者幾乎合致，再此前被告壬○○於偵查中在有辯護人在場之情形下，亦未指稱該錄音、錄影內容有何變造、偽造之情形，而與實際內容不符，故上開電磁紀錄，應有證據能力。此外辯護人亦未能提出，光碟影像內容有何與事實不符，而明顯有偽造、變造之跡象，故其上開主張即請求送請鑑定，核並不足採，亦無必要。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㈠按組織犯罪條例第2條：「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是依其條文文義及參考其立法理由意旨，犯罪組織需具有持續或牟利性，通常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雖毋需兼具，但時或顯露其一，其意義在於表徵犯罪組織所具有「以眾暴寡」、「不務正業」、「施加脅迫」或「加諸暴力」等行為。查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其等就加入本件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而海文企業社為具有上開「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之組成，並有「錦衣衛」、「保鑣群」等LINE群組組成、聯繫之分支單位，對外有以「以眾暴寡」、「施加脅迫」或「加諸暴力」之犯罪組織等情，均不否認。又海文企業社屬幫派組織四海幫，平時若遇債務糾紛或與其他組織有衝突需要談判時，即會以LINE聯絡至特定地點集合準備暴力相向一節，已據被告丁○○於112年8月15日偵訊中具結在卷(偵六卷第283-29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再證稱：海文企業社，為共犯蔡繼賢所創，旗下組織有「保鑣群」群組及「錦衣衛」群組，簡稱「海文」，外人聽其名稱，即會知曉其屬四海幫之幫派組，其組織成員有「蔡繼賢、壬○○、庚○○、何〇群、王〇郡、辛○○、陳〇丞、我、丙○○、馮〇文。」等人，等語在卷(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筆錄)。再參諸本案犯罪起因為，被告壬○○就一與其毫無干係之債務糾紛，即在其所創設之「錦衣衛」群組上，號召集團成員如共同被告庚○○、辛○○、丁○○、少年共犯何○群、陳○丞、馮○文、王○群等人，到案發地點之全家超商，共同下手毒打被害人丁苡晟，致其簽下本票或使其家人匯款，已見其暴力討債集團之特性，再佐以警方分別在被告甲○○手機內發現，可見到丁○○及另一不詳女子為人抽打屁股處罰之照片，而該處即為在被告壬○○阿蓮住處，已據被告辛○○於112年5月26日偵查中具結在卷，亦足認被告壬○○之阿蓮住處，常用於其犯罪組織私設刑堂之處所，而被告丁○○事後就此未尋求任何法律上之救濟，足認「海文企業社」對其組織成員有集團性指揮控制之關係，從而本件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其等承認加入之四海幫海文堂即「海文企業社」，要屬一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特性之犯罪組織，要可認定。
　㈡被告壬○○明知少年馮○文、陳○丞為未滿十八歲之人，仍於111年間招募其二人加入「海文企業社」之犯罪組織，已據少年馮○文、陳○丞於偵查中供承係由被告壬○○招募進入「海文企業社」等語屬實，此據馮○文、陳○丞二人於112年5月26日偵查中證稱在卷，並亦據陳○丞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係由被告壬○○加入「錦衣衛」群組(參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理筆錄)；而少年馮○文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作證時，亦坦承確有於警詢時供承因被告壬○○加入「海文企業社」之事實，有當日之筆錄在卷可稽。另佐以被告壬○○嗣於本院審理時，已不爭執知悉馮○文、陳○丞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故被告壬○○為成年人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之事實，亦足堪認定。再少年馮○文、陳○丞於上開偵查中作證時，為尚未滿16歲之人，依刑事訴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依法不得令其具結，故其二人於當日作證時，經檢察官告知，因其二人未滿十六歲，故未令其證，而非檢察官故意違反規定，從而認其二人當日之作證，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之例外規定，而認仍有證據能力，嗣並經本院審理時，再依法踐行證據調查之程序，而得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並此敘明。
　㈢另觀察本案發生之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下稱4月27日及5月3日)，被告被告壬○○等人在案發全家超商倉庫內毒打被害人丁苡晟之過程，均係由被告壬○○先在「錦衣衛」或「保鑣群」群組內發出召集，動員群組內之幫眾前往案發之全家超商，已據被告壬○○自承在卷(偵五卷第182頁)，核與被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所證相符(本院卷二第22頁)再佐以卷附保鑣群4月27日LINE對話紀錄有「＠all」、「全家集合」「大夜在白目」、「你先把貨車給我開回來，你們處理事情我的車盡可能不要出現」(被告壬○○為貨車司機為其所不爭執)、「其他人先去攬(應為攔之誤)住」、「不要讓他跑了」等語顯示(偵九卷第105頁)可知。另參酌5月3日被告等人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強逼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其家人匯款之過程觀之，全程皆由被告壬○○主導，甚或其5月3日當日離去之後，尚能打電話回來，要求被告庚○○、丁○○等人嗣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阿蓮住處，此均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及11年5月3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錄音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可證，而被告壬○○確有指使被告庚○○、何○群等人下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113年11月13日審理時證稱在卷，此有本院當日之筆錄在卷供參，綜上事證相互勾稽，足認被告壬○○就「海文企業社」派下之「保鑣群」群組、「錦衣衛」群組人員有實質之操縱、指揮關係足堪認定，被告壬○○矢口否認此情，並不足採。
二、犯罪事實二（一）及(二)部分  
　㈠被告己○○因不滿被害人丁苡晟未能將其債務整合之事情，處理妥善，且疑似侵占店內款項，己○○將上情告知壬○○、蔡繼賢、丙○○等人，欲借助被告壬○○等人幫派組織之力，向被害人丁苡晟取得賠償，於4月27日0時54分起至1時39分許，由被告丙○○、壬○○在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倉庫內質問被害人丁苡晟時，因不滿丁苡晟回覆之內容，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丙○○以徒手、酒瓶丟擲，戊○○以金屬鈑手毆打頭部，庚○○、辛○○、少年何○群、馮○文則以徒手毆打之方式，陸續出手傷害丁苡晟，致其受有頭部流血及其他不詳之傷勢，於同日1時39分許，被告戊○○因出手太重，經被告丙○○要求先行離開，被告壬○○等人則持續於上開倉庫質問丁苡晟，己○○、丙○○、壬○○、庚○○、辛○○、何○群、馮○文除接續先前傷害之犯意聯絡，持續以徒手毆打之方式，毆打丁苡晟，並因恐丁苡晟報警或告知他人，而共同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聯絡，挾渠等人數之優勢，於丁苡晟自上開倉庫逃跑時，由庚○○、何○群將丁苡晟拉回繼續毆打。甲○○、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等情，已據被告己○○、丙○○、庚○○、辛○○等人坦承犯行，並互核相符，並據少年何○群於偵查中證稱：當日下手之人有被告庚○○、丙○○、辛○○、馮○文、還有我跟丙○○的朋友(應指戊○○)等語在卷(偵六卷第17頁)。又被害人丁苡晟臀部受有淤傷及全身通紅，係因遭毆打之緣故，已據法醫在偵查中結證在卷(相卷第478頁)，再被害人丁苡晟5月3日死亡時，其頭上貼有紗布，亦為被告等人所造成，已據被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二卷第205頁)，亦可證實被害人丁苡晟確遭被告丙○○、庚○○、辛○○、馮○文、何○群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成傷。
　㈡又當日係被告壬○○不僅下手打被害人丁苡晟一巴掌，並指使共犯馮○文等人出手毆打被害人丁苡晟，除據被告壬○○所自承外，並據共犯馮○文於偵查中供述：「壬○○叫我們打的，因為死者一直說謊」在卷(偵六卷第103頁)，亦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壬○○一開始是指示馮○文打被害人，後面也有跟我們講，只是講法沒有那麼明確。是用比較暗示的方式，是說「如果等一下我離開了，你被打不關我的事」，甚至指示被告庚○○不得使用兇器等語在卷，(本院卷二第23頁至24頁)，故被告壬○○否認此部分犯行，並不足採，其犯行亦堪認定。
　㈢被害人丁苡晟因在全家超商內，不堪被告庚○○等人之毆打，數次欲奪全家超商倉庫之門逃出，被告己○○緊忙指使辛○○、馮○文、庚○○拉住丁苡晟，原離門口較遠的何○群亦跑過去幫忙，辛○○強力將丁苡晟拉回倉庫，丁苡晟因此跌倒在地，其身體捲曲，一隻手抱住頭部，辛○○繼續徒手用力毆打丁苡晟頭部，並以右腳踹丁苡晟頭部，被告庚○○續將被害人丁苡晟拉起來，被告辛○○再次出拳毆打丁苡晟肚子，直至被害人丁苡晟大喊：「我受不了！」，身體並往前移動，少年馮○文則從後方將丁苡晟壓制在地，徒手毆打丁苡晟，少年馮○文始停手喊：「蛤？安那？要說老實話了嗎？」，最後直至陳翌伶喊：「柚子講停哪、柚子講停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行為方告一段落，此有被告庚○○手機還原影像，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屬實，而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443頁)，足認被告己○○、壬○○、辛○○、庚○○與少年馮○文確有傷害及妨礙被害人丁苡晟自由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按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資以助力，予以實行上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之人。因此，凡任何足使正犯得以或易於實行犯罪之積極或消極行為，不論其於犯罪之進行是否不可或缺，亦不問所提供之助益是否具有關鍵性影響，均屬幫助犯罪之行為，至屬實際生活中日常活動之行為，一般固非出於助益犯罪實行之目的，然如該日常行為之行為人已認知正犯藉以實行犯罪之計畫卻仍為之，而提供正犯實行犯罪之助益，仍應成立幫助犯。查被告甲○○於上開被告等人將被害人丁苡晟全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持續毆打時，受被告壬○○之指使，在旁以手機全程錄製畫面，嗣準備傳送影片提供予壬○○一節，業據其於112年5月27日本院羈押庭訊問時，自承在卷，而參諸「海文企業社」之犯罪組織，均會將教訓組織成員或他人之毆打影片上傳群組，以供威嚇組織成員以便其等能遵守上級成員之指示，此觀諸被告甲○○之手機內有被告丁○○及他人遭組織處罰之照片(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告庚○○之手機內其遭組織體罰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少年何○群體罰不詳人士之體罰照片(被告己○○手機還原影片擷圖(警三卷第1151頁)可知，佐以被告丁○○證稱如未聽從上級如被告壬○○指示，將會遭受組織處罰等情，是被告甲○○之錄影，準備嗣將該影片傳送予被告壬○○，除為供被告壬○○嗣後檢視下手之成員，是否確遵其命令外，以為嗣後獎懲之依據，亦有鼓勵下手之人，努力執行被告壬○○交付之指示。再參諸被告甲○○與被告壬○○之關係，非同一般，如被告丁○○、庚○○等人有事向被告壬○○報告，需透過被告甲○○，而被告甲○○亦曾自承為被告壬○○之女友（警一卷第284頁)，再據嗣後5月3日被告壬○○對被害人丁苡晟毆打後離去，而於5月3日凌晨(08:51:45)再電話來指責被告丁○○等人未能盡責看守被害人丁苡晟，而要求被告丁○○等人，需切實聽從被告甲○○之指揮等情觀之（111年5月3日臺南市○○區○○○街00號全家超商譯文(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告甲○○對被告壬○○要求全程錄影之目的，要無不知之理，故被告甲○○所為錄影之行為，顯有助益被告壬○○及其餘下手之組織成員為毆打及妨害自由之行為，其辯稱並無幫助傷害及妨害自由之犯意，並不足採。
三、犯罪事實二（三）ˉ
　㈠按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為強盜罪；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6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不能抗拒者，乃無力抗拒之意，無論被害人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而難以抗拒，或客觀上抗拒不了均屬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㈡經查被告壬○○、己○○、庚○○、丙○○復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意聯絡，於同日2時許至4時36分許之間，在上開地點，利用丁苡晟處於業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上開地點而不能抗拒之情事，由壬○○要求丁苡晟簽立面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並由己○○聯絡丙○○詢問應簽立之本票金額，並於同日3時許，由庚○○陪同丁苡晟返回住處拿取證件，以利簽立本票確實核對身分資料及和解書等情，有下列事證可證：　
　⒈被告壬○○、己○○、庚○○、丙○○就被害人丁苡晟確有簽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一節並不否認。
　⒉被害人丁苡晟係於遭被告壬○○等人毆打且遭拘禁於全家超商內達一段時間，期間並曾企圖逃出超商倉商無果，反遭被告庚○○等人拖回倉庫內，再遭毆打，嗣再遭被告壬○○指示被告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拿取身分證件等情，除據證人被告庚○○於偵查中證稱在卷(偵六卷第62頁)外，另有卷內共犯少年何○群手機內所拍攝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倉庫內遭毒打之影片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被害人丁苡晟之駕駛執照(警三卷第1143頁)可參，另有被告庚○○與被害人返家之社區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警三卷第1215頁），
　⒊從而被害人丁苡晟係在經被告等人痛毆、孤立無援且封閉之全家超商倉庫內，不論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或客觀上身體之之巨大受創，其已達無從抗拒之程度，應堪認定。
　㈢系爭本票上需簽100萬元金額，為由被告壬○○、被告己○○及被告丙○○三人共同決定得出一節，除據被告壬○○於審理中自承系爭本票100萬之金額，確實是在電話中與丙○○他們討論而出，被告己○○、丙○○堅持要簽 100 萬等語(本院卷三第223頁)外，另於偵查中自承指使被告庚○○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取來證件，以符對本票上所記載之事項無訛，核與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親眼見被害人丁苡晟簽上自己之名字及金額數字，且當時壬○○要求丁苡晟簽立本票及和解書，因為需要影印被害人丁苡晟之相關身分證件，惟因被害人丁苡晟稱其證件放在家中，被告壬○○慮及被害人丁苡晟跑掉，所以要求其與丁苡晟一起回家拿取證件(本院卷二第25頁)等語在卷相符，已見被告壬○○主導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之簽立。再據當時亦在場錄影之被告甲○○於偵查中檢察官問稱：「112年4月27日之100萬本票跟和解書，到底是何人提議要簽的？簽的理由？」，而據被告甲○○結證稱：是壬○○跟己○○在講的，我看到的時候已經寫完了，他們已經講到一個段落我才進去等語在卷(偵六卷第89-109頁)。再據證人馮○文本院審理時結證稱，簽發本票之金額原本僅在20萬元或40萬元，惟因被告丙○○堅持，方才遽增至100萬元(本院卷二第224頁)，再佐以本件之起因為被害人丁苡晟未能依約替被告己○○完成債務整合，而被告丙○○身為被告己○○之配偶，其出面要求更多之賠償，實為情理之常，故證人馮○文之證詞，應屬可信。再係爭本票由被害人丁苡晟簽發完成後，交由被告己○○藏放在全家超商之金庫內，嗣發生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被告己○○依被告壬○○之指示，將系爭本票銷毀，以湮滅罪證，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六卷第77-85頁)。另據少年即當日亦在場之陳○丞，亦於偵查中證稱，本票金額係由被告壬○○、被告己○○一起討論的等情(偵六卷第)，是綜上事證，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乃由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而完成無誤。
　㈣被告己○○、被告壬○○、被告庚○○、被告丙○○等四人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對被告己○○實際並無任何債務存在，卻虛構將來可能發生之損害賠償，而在糾集眾人一番毆打被害人丁苡晟致其無法抗拒後，逼迫其簽下系爭本票，此已據被告壬○○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未完成債務整合，即無從估計損失，被告壬○○雖稱被告己○○之帳戶資料如被當人頭資料，即可能有損失，然據本院審理終結時，被告己○○並無任何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檢警傳喚之情事發生，況且被害人丁苡晟取走被告己○○之證件及大小章後，隔日即歸還被告己○○，此亦據被告己○○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偵五卷第275頁)，故被告等人並無任何事證證明被害人丁苡晟將被告己○○拿去非法使用，並因而產生損害，卻虛構將來可能成立之債務，強逼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以便將來可以不具任何理由，隨時持之向法院請求被害人丁苡晟支付票款，被告等人具有不法之所有之意圖，實堪認定。
　㈤按本票為有價證券，與一般之負債字據有別，得依背書或交付轉讓，具有無因性及流通性，其權利之發生、變更，與證券之作成、占有具有不可分之關係，而有「物」之性質，得為竊盜、侵占、搶奪、強盜、詐欺取財、恐嚇取財等犯罪之客體，非僅單純之權利或財產上之利益。惟未記載發票日之本票，因欠缺票據法上規定應記載之事項，固不具有票據之效力，而不屬有價證券，但依其書面記載，如足以表示由發票人無條件付款之文義，仍不失為具有債權憑證性質之私文書，得表彰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2422號參照)。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認定，要非法所不許。經查被告己○○、壬○○、庚○○、丙○○等四人基於共同犯意逼迫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之本票雖未扣案，惟被害人丁苡晟已在本票上簽上金額及蓋指印，完成簽發本票之最主要發票行為，除如上述外，另據少年馮○文其於本院112年11月12日審理時證稱其見到被害人丁苡晟在系爭本票上簽名，並持有紅色之印泥交陳○丞予被害人丁苡晟蓋紅色手印等語在卷(本院卷二第225頁)。再據被告丙○○其於審理時陳稱，系爭本票為其任職之當舖請印刷廠事先印制完成，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市面上事先印制之本票，其上均有本票及憑票支付(無條件付款)之字樣，再參諸被害人丁苡晟簽發系爭本票後，被告己○○即將之藏放在全家超商之保險庫內妥為保管，有如前述，顯見系爭本票應已完成發票行為可堪認定。再衡情被告壬○○、己○○、丙○○既強迫被害人丁苡晟簽立本票，本即存有以系爭本票將來對被害人丁苡晟強索金錢之意，豈可能任由被害人丁苡晟僅記載部分票據事項，致所簽立本票成為無效票據，而無從將來以系爭本票索討金錢之理，更遑論被告丙○○前此在當鋪工作，就如何以債務人簽發之本票催討債務，更屬知之甚稔，堪信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立本票確有完成本票之法定記載事項，而屬有效票據無誤。況且本票屬有價證券，具有「物」之性質，而得為強盜取財犯罪之客體，有如前述，被告壬○○、己○○、丙○○於強盜本票得手後嗣將之撕毀，原屬本案加重強盜既遂後處理犯罪所得之範疇，且屬被告等人事後企圖湮滅證據，以減免罪責，更不能憑此反推被害人丁苡晟並無簽立系爭本票之事實，而要求檢察官負系爭本票已經完成發票行為之舉證責任，附此敘明。
四、犯罪事實二(四)
　㈠被告壬○○就其於4月27日凌晨3時許至4時36分之間，在上開地點，要求丁苡晟交出其所有原配載在頸上之金項鍊1條，繼之即將該金項鍊配戴於自己脖子上，而取得其所有，嗣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身亡後，即命少年何○群將其丟棄，迄未尋獲而未扣案一節，並不爭執，並有壬○○所有BDB-6027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41頁)在卷可稽。
　㈡另查被害人丁苡晟交出系爭金項錬，係在經眾人毆打近數小時，且欲逃出全家超商倉庫未果，再遭抓回毆打，並已簽發本票及返家拿取身分證件之後，已經被告被告庚○○於偵查中結證屬實(偵二卷第205頁)，並有前開返回住處拿取身分證件時，仍配戴系爭金項錬之監視器截圖在卷可稽，而衡酌當時被害人丁苡晟因受多人長時間毆打及拘禁，其早已身心俱疲，而被告壬○○復為當時、當場主導毆打之人，故被害人丁苡晟對被告壬○○之要求，顯無從抗拒，而被告壬○○主觀上亦明知此點，且客觀上利用被害人丁苡晟當時之處境，而強盜被害人丁苡晟之金項鍊，應無疑問。另參酌其自被害人丁苡晟強取系爭金項錬直至5月3日止，均未將之返還被害人丁苡晟，並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跳樓輕生後，指示少年何○群將系爭金項錬丟棄，亦見其已將系爭金項錬據為己有而為處分之不法所有意圖，故而被告壬○○此部分強盜犯行，實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三
　㈠被告丁苡晟因於112年4月27日遭拘禁虐打，於112年4月28日至5月1日請假4天未至全家超商大橋店上班。然於112年5月2日夜間，丁苡晟前往該超商工作時，因己○○前曾接獲客人投訴，懷疑丁苡晟侵吞超商代收客戶款項，壬○○、庚○○、丁○○、何○群、陳○丞、王○郡等人知悉此情事，渠等即於112年5月2日21時許，經壬○○於上開「保鑣群」群組及「錦衣衛」群組召集而陸續前往全家超商大橋店，甲○○亦明知當晚要處理丁苡晟疑似侵占超商款項之事，而經己○○通知前往該店代班，蔡繼賢則透過「保鑣群」知悉上開情事而給予壬○○指示。己○○、甲○○、壬○○、庚○○、蔡繼賢、丁○○、何○群、王○郡並共同基於妨害自由、傷害、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強盜等犯意聯絡，於同年月3日0時16分許，將丁苡晟叫入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即剝奪其行動自由，先由壬○○持續質問丁苡晟有無侵吞款項後，於同日0時46分許起，開始由壬○○、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毆打丁苡晟手部、臀部，致其受有臀部瘀傷等傷害，而迫使丁苡晟於1時許說出其侵占約20萬元公款後，於同日1時42分許起，以視訊接收蔡繼賢之指示，撥打電話與丁苡晟之母親乙○○，由壬○○自稱全家超商大橋店之店長，蔡繼賢則假冒全家總公司總經理與壬○○對話，向乙○○稱公司總經理要求賠償500萬元，有客戶要求30萬元和解、侵占公款慣犯可判7年以上云云，要求其母親匯款20萬元否則將丁苡晟送法辦，過程中並由庚○○持開山刀，壬○○亦刻意詢問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情，以威嚇丁苡晟，且逼迫丁苡晟下跪、脫下褲子，並持續以塑膠水管虐打丁苡晟。己○○、甲○○於丁苡晟遭毆打時在旁觀看、攝錄，甲○○並將所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少年陳○丞亦基於幫助傷害、幫助剝奪行動自由、幫助強盜之犯意，在旁助勢及錄製丁苡晟遭毆打之畫面提供予壬○○。且於當日3時32分，渠等停止毆打丁苡晟後，仍將其持續控制在全家超商大橋店倉庫內，如出外抽菸均需庚○○等人陪同加以監控，而持續剝奪其行動自由；壬○○雖於同日4時53分先行離開全家超商大橋店，然指示己○○、庚○○、丁○○、甲○○、何○群等人於丁苡晟母親匯款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己○○、甲○○、庚○○、丁○○、何○群即輪流在旁看守監控丁苡晟。渠等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致丁苡晟心生畏懼且不能抗拒，故多次撥打電話哀求其母務必盡速依照壬○○之指示匯款。嗣於同日10時14分許，丁苡晟之母依壬○○等人指示請託丁苡晟姑姑丁淑惠匯款20萬元至渠等指定之己○○彰化銀行帳戶。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然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己○○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壬○○、己○○、庚○○、甲○○、丁○○、何○群明知丁苡晟已遭拘禁、毆打多時，身體各部位受有相當傷害，精神狀況明顯不佳，且其母已因丁苡晟之哀求及請託，匯款20萬元予己○○，壬○○卻未依約讓其離去，將可能使其內心無法承受，不知如何始能離去，且客觀上可預見丁苡晟為求脫逃或解脫，有尋短之可能，然己○○、庚○○、甲○○、丁○○、何○群仍聽從壬○○之指示，持續拘禁丁苡晟並預計將之帶至壬○○阿蓮住處。丁苡晟聽聞上情，於同日11時10分許，表示身體不適，遂由庚○○、何○群持續監控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13樓之3住處。由庚○○陪同丁苡晟上樓進入其住處，何○群則於樓下等候。庚○○於丁苡晟住處，因丁苡晟拖延不願與庚○○返回全家超商大橋店，庚○○遂於同日12時10分，在丁苡晟上開住處陽台持槍抵住丁苡晟後腰部威嚇丁苡晟與其一同離去，並基於傷害之犯意，擊發槍枝，子彈貫穿丁苡晟後腰部（然此槍傷未傷及要害，非致命傷）。丁苡晟因前於全家超商大橋店時，已遭凌虐，且當時聽聞壬○○欲將其帶至阿蓮住處，更加恐慌，復於住處遭庚○○開槍，認求救無門，竟於同日12時14分許，自上開住處陽台窗戶跳樓，因墜樓造成頭、胸、腹部鈍傷併多處骨折及器官破裂，導致多器官損傷併出血而死亡等客觀事實，並不爭執，並有群組編號0000000000號即保鑣群群組對話(偵九卷第41至89頁)其內有：老大在全家、今晚抽生死籤、＠ALL、抽到的執行任務、我很想現在就去砍人、在回全家的路上、先聯絡起來、聯絡完畢等對話，足證被告壬○○糾集幫眾前往全家，準備處理被害人丁苡晟疑似侵占全家款項之問題，另有全家超商永康大橋店112年5月3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警三卷第0000-0000頁）及譯文、本院勘驗113年11月14日審理時勘驗112年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配合112年5月3日永康全家超商監視器錄音譯文(本院卷二第398-443頁)、告訴人乙○○提供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偵一卷第40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及照片(相驗卷第375-399頁)、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卷第437-447頁)【槍傷：入口位於右腰背部高107公分、右5公分處，15乘1公分貫穿孔，創口並有組織外溢。彈道接近水平向前，於皮下組織中移行13公分，由右腰前、外側高97公分處，形成3乘3公分創口離開身體，傷口並將皮下脂肪組織帶出覆蓋在創口上。綜觀彈道走向為由左向右、朝下、略為向前。】、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卷第467頁)可以證明。再被告等人於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被害人丁苡晟強迫其與家人聯絡匯款之過程中，被被告庚○○曾持開山刀逼使被害人丁苡晟就範，亦據少年王○郡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在我機車置物箱内取出我的外套，因為庚○○說要拿開山刀，然後我拿著白色外套到另一台機車打開車廂，然後用外套及另一台機車内之雨衣包裹起來，並拿進去店內，之後就被庚○○拿走進倉庫，進倉庫後壬○○叫庚○○先將刀放進廁所，並繼續持水管邊問邊打他，後面庚○○有將開山刀拿起作勢要砍他，但最後被人拉住等語在卷(偵四卷第297頁)，足佐證被告等人於取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之手段，該當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之構成要件。
　㈡另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已如前述。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實際並未侵吞全家超商代收客戶款項達二十萬元，而被告己○○、被告壬○○亦明知上開事項，此從上開5月3日現場監視器光碟影片內容及錄音譯文可知，被害人丁苡晟承認侵吞二十萬元之款項，係因不堪被告壬○○、庚○○、丁○○及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長時間毒打所致。再據被告己○○於亦自承：被害人丁苡晟侵占全家之金額總額僅有10萬元，匯20萬元是被告壬○○之意(本院卷二第216頁)，嗣後其將20萬元中之10萬元補貼公司賠償給客人的錢，賠給很多客人，但具體賠給何人無從提供資料，因為我都先拿公司的錢賠給客人，另外10萬元，我拿去繳我自己的貸款，有筆錄在卷可稽(偵六卷第299頁)，足見被告己○○並未以取得之款項，賠償顧客或返還全家超商公司，而將之納為己用，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而被告壬○○同前所述，其與被告己○○所經營之全家超商，並無任何營運或財務上之關連，其卻大張旗鼓糾集幫眾，為被告己○○催討債務，再佐以被告壬○○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依被告己○○之說法，被害人丁苡晟侵占之款項未到10萬元，為何向被害人丁苡晟索賠20萬元，被告壬○○卻具結稱：己○○沒有跟我說大約10萬元，他們那時候還在找監視器，金額也不確定(偵五卷第153頁)，益證被告壬○○根本不知被害人丁苡晟侵占之金額，即要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支付20萬元(偵五卷第179-197頁)，已難謂無不法所有意圖，更遑論於上開全家超商倉庫內之監視器光碟內容及錄音譯文所示，被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勾串扮演全家總經理，在與被害人丁苡晟家人通話中，聲稱全家超商公司要求賠償500萬元並虛構有顧客求償30萬元，並刻意詢問被害人丁苡晟是否知悉安南醫院槍擊殺人案等語，以暗示被害人丁苡晟若未依其要求賠償，其可能落得同樣下場，故綜上事證，被告壬○○及被告己○○及其他共同被告以虛構之債務，並在長時間多人毆打、限制被害人丁苡晟之行動自由後，致被害人丁苡晟無從抗拒，並使其家人匯款20萬元得手，顯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被告己○○於5月3日當日已經得知被害人丁苡晟不堪被告壬○○等人之凌虐跳樓身亡，卻仍於事後，將其收得之款項20萬元，花用殆盡，未設法歸還被害人家屬，益見其圖得20萬元之不法利益，故被告己○○辯稱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亦不足採。
　㈢嗣丁苡晟之母雖已匯款，且經被告己○○查驗帳戶獲悉，被告壬○○、被告己○○於上開加重強盜行為既遂後，仍未使被害人丁苡晟離去，而繼續將之限制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被告壬○○仍於同日10時17分許撥打電話予己○○，請其轉告庚○○、甲○○、丁○○、何○群仍不得讓丁苡晟離去，而利用被害人丁苡晟仍在自由遭限制及無從抗拒之狀態下，需將丁苡晟帶至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欲繼續向丁苡晟家人要求給付30-40萬元之金錢，並指示由甲○○搭載渠等前往，而再著手為加重強盜之犯行，嗣因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隨即逃樓輕生始未得款項而未遂等情，已據被告庚○○於本院113年11月11日審理時結證：5月3日被告壬○○指使伊押送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需再帶回全家，嗣再透過被告己○○告知需再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其阿蓮住處等語在卷，核與被告己○○於112年8月11日偵訊中具結稱，係被告壬○○打電話稱欲再跟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取更多金錢，並需將之轉告予被告庚○○、何○群及丁○○等人知悉；被告丁○○於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理時亦具結稱：係於其睡覺時，聽到被告壬○○與被告己○○開擴音講電話時，係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至阿蓮等語，大致相符。
　㈣再本件源起被告己○○要求被告壬○○出面處理被害人丁苡晟疑似侵吞顧客款項，嗣並提供全家超商倉庫為被告壬○○囚禁、毆打被害人丁苡晟之場所，且於被告壬○○、庚○○、丁○○、何○群、王○郡等人下手時均在現場冷眼觀看，並悠遊自在地滑手機，嗣欣然接受被害人丁苡晟家人之匯款，最後更將被告壬○○指示需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往阿蓮企圖索要更多金錢一事，告知被告庚○○及丁○○等人，期間毫無制止被告壬○○之行為，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遑論被告壬○○指稱向被害人丁苡晟家人需索更多之金錢，係被告己○○之意思，均足認被告就強盜犯行與被告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被告己○○辯稱並無加重強盜既遂及加重強盜未遂之犯行，並不足採。
　㈤況且被告壬○○及被告己○○等人並無法合理說明，除為要再藉被害人丁苡晟向其母親需索更多款項外，有何在他處無法解決之情形，而一定需要將被害人丁苡晟帶回被告壬○○高雄阿蓮住處，蓋如需要護理被害人丁苡晟所受毒打之傷勢，在一般全家超商內，即有簡便之醫藥器材，可應付所需，如傷勢更為嚴重，臺南一級教學醫院奇美醫院更是在不到五分鐘之車程，再退步言之，被害人丁苡晟當時既能數次到全家超商門口外抽菸，嗣再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返回住處服藥，足認其當時所受之傷勢，並未達喪失活動能力之地步，各項行為尚能自理，被告壬○○、己○○等人，自可放任被害人丁苡晟隨意離去，自我療傷，惟被告壬○○、己○○不為此舉，反而於被害人丁苡晟以身體不適為由，要求返家時，先指示被告庚○○及少年何○群押同被害人丁苡晟返家，更十足彰顯被告壬○○恐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失去蹤影，為確保被害人丁苡晟能在其掌控下，被押至阿蓮住處以便再取得後續準備取得之款項等情。是綜合上開各項事證觀之，被告己○○、甲○○、壬○○、庚○○、丁○○、何○群、王○郡在渠等明知被害人丁苡晟家屬已經匯款之情形下，仍著手將被害人丁苡晟押回阿蓮住處，繼續需索三、四十萬元，其不法所有之意圖彰彰明甚，其等辯稱並無再為強盜之犯意，不足採信。
　㈥被告甲○○前已有4月27日代理大夜班，而在全家超商倉庫內，錄影存證被害人丁苡晟遭毆打簽發系爭本票及和解書遭遭強盜之過程，此次5月3日再受被告己○○之要求，前往代理被害人丁苡晟之夜班，嗣果然受被告壬○○之指示再度於被害人丁苡晟遭共同被告己○○、壬○○、庚○○、丁○○、少年何○群、王○郡等人，限制自由於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毆打時，在旁錄影，並準備將錄得之影片上傳予被告壬○○一節，並不否認。再其原則上不會從事大夜班之工作，其於5月2日係經己○○要求前往全家代班，被告己○○並稱要與被害人丁苡晟對質，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從而其前往代班時，除主觀上應已明知被告壬○○及被告己○○，欲再對被害人丁苡晟下手，而有犯意之聯絡。再者被告
　　其前來代理被害人丁苡晟大夜班之行為，目的顯係為使被告壬○○、庚○○、丁○○、何○群、王○郡毆打、囚禁被害人丁苡晟，並要求被害人丁苡晟家人匯款等為犯罪行為時，不致因有人進入超商，發現無人在櫃檯，而誤闖全家超商倉庫內，致發現被害人丁苡晟之情形報警而中斷犯行，使被告等人為強盜犯行時無他顧之憂。另被告壬○○離去後，被告甲○○仍與被告己○○、庚○○、丁○○、何○群、王○郡除將被害人丁苡晟囚禁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期間被害人丁苡晟雖得數次外出至全家超商店門口外，惟仍有被告庚○○陪同監控，而無法自由離去情事，被告壬○○嗣於同日上午8時51分45秒打電話前來，指責被告庚○○等人不應獨留被告甲○○看顧被害人丁苡晟以防止其離去，並再三要求被告庚○○等人需聽從被告甲○○之指示等，顯示如被告壬○○不在場，其餘幫眾如被告庚○○等人，均需聽從被告甲○○之指示行事之情事，而有前開光碟譯文及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如欲聯絡被告壬○○，均需透過被告甲○○等語(本院卷二第37頁)，亦足證被告甲○○為於被告壬○○不在場時為其代理人。再者被告壬○○於收得款項，欲再將被害人丁苡晟載往阿蓮，亦係指示被告甲○○開車為之，已為被告甲○○及被告壬○○所不否認，故綜上事證，被告甲○○否認與被告壬○○等人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不足採。
　㈦按刑法第302條第2項前段之私行拘禁因而致人於死罪，係犯私行拘禁罪致發生死亡之結果，而規定加重其刑之加重結果犯。此罪祇須私行拘禁行為，與死亡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之聯絡，即屬成立，並非以被害人因私行拘禁直接致死為限，如行為人私行拘禁被害人後，被害人於遭私行拘禁期間因生命受到威脅，於情急之下逃生時墜樓致生死亡之結果，被害人之墜樓既為該私行拘禁行為所促成，仍應認有因果關係之存在。又加重結果犯依刑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即私行拘禁，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私行拘禁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若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常態關聯性，而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時，行為人自應負責。客觀審查「行為與結果之常態關聯性」之標準，係以一般具備通常理性與謹慎之人，在行為當時所處情境所得認識之事實為因果判斷之對象。再按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有「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之別。所謂「超越的因果關係」，係指前一條件已經發生作用，但結果尚未呈現前，另有一個不相干因素介入並超越前一條件之作用力，而獨立造成結果發生，此時僅後一條件具有因果關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對於結果之發生，有二個以上條件存在，惟各別的條件若單獨存在，並不足以導致結果發生，必須等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始足導致結果發生的情形。經查被害人丁苡晟在遭受共同被告多人長時間之毆打後，且見母親已經匯款，被告壬○○等人卻未打算放其離去，準備再帶到被告壬○○阿蓮住處，再索要三、四十萬元，因本件被害人丁苡晟已跳樓身亡，故其尋死之原因究竟為何，已無從據其親口回答，但本院審究案發時之一切客觀情境，如被害人丁苡晟當時，已身負大量債務，且遭他人催討甚急，甚或可能遭債主綁走，致罹不測，此亦為本案被害人丁苡晟為何侵占款項之緣由，而有上開5月3日全家超商譯文可佐，參以被害人丁苡晟自5月3日零時46分開始時遭被告壬○○持水管鞭打手掌開始，期間再經庚○○、丁○○、何○群、王○郡持塑膠水管輪番、連續毆打手部、臀部，致被害人丁苡晟不斷哀嚎求饒，被告壬○○甚至打到氣喘吁吁、被告庚○○則大汗淋漓需脫去上衣，足見毆打狀況之慘烈，已非常人所能忍受，尤有進者，被告壬○○期間更提及其參與之台南安南醫院殺人丟包案，暗示恐嚇被害人丁苡晟膽敢不從，可能落得同樣下場，及被告壬○○與共犯蔡繼賢分頭扮演全家店長及總經理，脅迫暗示若不依照其等條件賠償，準備向被害人丁苡晟母親索討高達五百萬之賠償金並將被害人丁苡晟送警究辦，使被害人丁苡晟深感愧對母親，再增添加被害人丁苡晟心中極大之壓力，終至被害人丁苡晟發現母親已經透過姑姑匯款20萬元至被告己○○之帳後，卻聽聞壬○○及己○○於電話中仍準備要庚○○及丁○○等人將其帶至被告壬○○高雄阿蓮之住處，而未能獲得自由之身，且可能如未能達到被告壬○○之要求，即有可能再受毒打，以便被告壬○○再從其母親處榨取三、四十萬元之賠償，而返回住處後，竟再遭被告庚○○開槍，痛苦不堪，終至心理防線崩潰，而跳樓輕生，從而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強迫其家人匯款，嗣再欲要帶其前往被告壬○○之阿蓮住處，被告庚○○、少年何○群共同押解被害人丁苡晟返家，被告庚○○對被害人丁苡晟開槍，期間各行為環環相扣，互為影響，而屬「累積因果關係」，終至所有的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而導致被害人丁苡晟死亡結果之發生，而如同俗諺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責絕對不應僅在最後一根稻草上，即上開各該行為人之行為，均與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㈧按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乃使他人身體活動之可能性完全喪失或有顯著困難之行為。剝奪之意涵，不以使他人之行動自由完全喪失為必要，如使其行動自由發生顯著困難時，亦應包括在內。其行為態樣，形形色色，不勝枚舉。有出於有形、物理之方法者，例如將在房間或入口監視等，亦有出於無形、心理之方法者，例如以恐嚇、脅迫，使人不敢擅離等。被告等人另辯稱被害人丁苡晟在全家超商倉庫內遭拘禁期間，曾有多次外出至超商門口外吸菸，另其於返家時，需途經人車往來之道路，甚或返回住家大樓，亦需途經管理員或保安門口，故被害人丁苡晟自得趁機隨時求救，被害人丁苡晟不為此舉，顯見其已脫離行動自由遭限制之狀態，其嗣後再自行尋短，與先前妨害自由及傷害犯行，並不相關，故與妨害自由致死之要件不符云云。惟查不論被害人丁苡晟於全家超商外抽菸時或返家時，均有被告庚○○、何○群等人，隨身監視，而當時被害人丁苡晟遭凌虐之時間已長達數小時(依監視畫面截圖自112年05月03日00時47分至11時18分步出全家超商倉庫計)，故其心理受壓迫強制之狀態，並未解除，況尚有他人隨時在旁監視。再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全家超商之員工，工作已有一段期間，故本件並非陌生人間之臨時犯罪，而係組織、熟人間之共同犯行，被告壬○○、己○○對被害人丁苡晟之住處及各項狀況，如電話、家人等，當甚為明瞭，或可隨時輕易查知，而其於返家中，係搭乘被告庚○○之機車，被告庚○○自可隨時查覺被害人丁苡晟之一舉一動，況被告庚○○當時已身懷槍、彈，得隨時壓制被害人丁苡晟可能意圖脫逃之行為，更不論共犯少年何○群騎車在旁，形同押解，而被害人丁苡晟亦明知此一情況，深知其縱能一時逃脫，但不久一定再落入被告壬○○之手中，屆時所遭受到之凌虐，當遠甚於今日，從而在此心理受強制情況下，當無自主逃脫之可能，故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被害人丁苡晟之人身自由仍在共犯被告壬○○等人控制中。
　㈨被告等人另以依被害人丁苡晟之手機內容顯示，被害人丁苡晟在本案之前早已有輕生之念，故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與被告等人前揭犯行，並無因果關係云云。惟查被告在案發前固於手機內有向他人陳稱欲輕生之念，惟一般人在遭遇巨大生活壓力時，向親朋好友敍述自己想要輕生之念，並非不尋常，且其目的可能多端，如為尋求安慰或協助，甚或博取同情等諸端不一，但真正下定決心付諸實施者幾希，此亦從本案案發過程中可知，被害人丁苡晟早於4月27日，即遭受被告壬○○率人一番毒打，並簽發金額高達100萬元之本票及和解書而負下巨額債務後，並未立即尋短，仍於5月2日深夜在無人強迫之情形下，前來全家輪值大夜班之工作，足認被害人丁苡晟在當時尚無結束自己生命之意，故若非被告壬○○及被告己○○在取得被害人丁苡晟母親處所匯款項之後，卻無意任其離去，仍準備將其押往被告壬○○高雄阿蓮住處，繼續強要金錢賠償，而被害人丁苡晟依其剛受毒打之情況，其深知家人再也無力拿出款項，從而輕易推斷，如再被押至阿蓮，屆時如未能如被告等人之意，恐即再遭被告等人輪番毒打，遭受更嚴厲非人道之對待，事後更可能淪落至被丟包在醫院門前等死之下場，從而因此心生不如事先自我了斷之念，故被告等人上開辯解，要不足為其等人免責之依據。另被害人丁苡晟返回住處，雖未立即跳樓輕生，而有所拖延，惟查依一般經驗法則，一般人在決定結束自己生命前，對人世間諸情一定有所留戀、遲疑，況被害人丁苡晟已經結婚，而有髮妻，故自不得以被害人丁苡晟返家後，並未立即跳樓，而認被害人丁苡晟尋短，均為不堪被告庚○○槍擊所致，而與其他共同被告並無關聯。
　㈩不論依被告甲○○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輕生後，開車逃往被告壬○○阿蓮住處，與被告壬○○於車上之對話有：「被害人被打成那樣，今天又被你們帶來這邊，想說會被凌遲到死，乾脆去死一死。」等語（甲○○所有AHT-58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譯文，警三卷第1331頁），或被告庚○○於偵查中亦同時結證稱：被害人有聽到就知道要被帶到阿蓮，假如我今天是被害人，我也跳樓，是壬○○一直不放人等語（偵二卷第200頁），足證一般客觀之第三人均能判斷被害人丁苡晟在經歷上開被告等人之毆打、囚禁、強盜及開槍之對待後，極可能選擇跳樓輕生，故被告等人辯稱其等對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無客觀預見之可能，亦不足採。
六、犯罪事實四
　　被告庚○○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許可，不得無故持有之，竟仍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子彈之犯意，於112年5月3日11時10分許前之某時，自不詳人士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含彈匣1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1顆以上（上開槍彈未據扣案），並將上開物品攜同與丁苡晟一同返回丁苡晟住處，而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事實，已經被告庚○○坦白承認，而其持有槍、彈後開槍射擊被害人丁苡晟，致造成被害人丁苡晟腰右側部有一處貫穿槍傷，此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採證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刑案現場示意圖、永康分局轄區「丁苡晟命案」勘察採證照片(警二卷第000-0000頁)、檢察官112年5月4日勘驗筆錄(相驗卷第373頁)及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報告書及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卷第433-437頁)在卷可稽，故被告庚○○所持有之槍、彈係可發射而具有殺傷力之事實，亦堪認定。再該手槍因未經扣案鑑定，至無從認定為係制式手槍或非制式手槍，然查因非制式槍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且製造技術門檻不高、網路取得改造資訊容易，故在別無其他事證證明下，應認係被告曾漢持有之手槍屬非制式手槍可堪認定，故被告曾漢本案所持有之手槍及子彈，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理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足堪認定。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前揭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於行為後，組織犯罪條例部分修正條文於本案發生後之112年5月1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本案上開被告等人所涉犯適用之組織犯罪條例各項條文，均未經修正，故無刑法第2條第1項之比較適用，核先敘明。至於強制工作部分，前業經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失效，是修法僅就失效部分明文刪除，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㈡又刑法增訂第302條之1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經總統於112年5月31日公布，於同年6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增訂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度，對於整體刑罰權規範內容已有影響，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行為人，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二、按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壬○○、庚○○、丙○○、辛○○、丁○○等人，分別指揮、招募或參與該本案犯罪組織中，本案均為其等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18第3至293頁），則皆應以「本案中首次加重強盜犯行」分別與其等之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至他次加重強盜或妨害自由等犯行則為上開犯行所包攝，不再重複論處操縱、指揮、招募或參與犯罪組織罪，核先敘明。
三、刑法上「一行為」包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與法律意義之一行為，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基於行為基本評價之合理原則，自應以行為人之行為決意作為區分一行為與數行為之標準，亦即行為人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即為刑法上之一行為，不因行為時間前後不一致而有不同。換言之，行為人出於單一決意之行為，只要在時間縱向或橫向關係上具有行為統一性，應即符合一行為之概念。至在單一決意下，二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且就事件整體過程予以客觀觀察後，若形式上獨立之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或事理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自應適用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惟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
四、所犯罪名：
　㈠被告壬○○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3項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等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二(四)部分係犯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等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壬○○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乃為其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用，故兩者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且犯罪目的單一，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較重之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
　⑵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係因為逼問被害人丁苡晟為被告己○○辦理貸款之情形，而為強索不存在之損害賠償，先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並毆打，終至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⑶被告壬○○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⑷被告壬○○就犯罪事實二(四)部分所為，雖係突見被害人丁苡晟身上所配載之金項鍊，另生不法所有之意圖，惟其係利用被害人丁苡晟先前遭共犯多人毒打、逃脫無門，無從抗拒之情形下，再使被害人丁苡晟交付金項鍊，故被告壬○○此部分之強盜行為，與上開之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犯行，並無其餘強暴、脅迫之手段，且被害法益同一，故應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加重強盜罪。
　⑸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壬○○亦係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受妨害自由狀態下，跳樓死亡，其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㈡被告庚○○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犯罪事實四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持有具殺傷力手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關係
　⑴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庚○○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庚○○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⑶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庚○○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劃，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中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一罪。各犯罪行為，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⑷被告庚○○係以一持有行為，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論處。
　⑸被害人丁苡晟之所以決意跳樓死亡，除前開所述之遭毆打、妨害自由及強盜原因外，其於返家後，竟再遭被告庚○○槍擊，痛苦加劇，終而尋死，故被告庚○○之槍擊行為，亦應認與被害人丁苡晟之死亡有全部、一部之關係，而有事理之關連性，從而亦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㈢被告己○○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⑴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參與被告壬○○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犯罪事實三部分，被告己○○乃共同參與被告壬○○犯罪計劃，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欲帶其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㈣被告甲○○部分
　⒈犯罪事實二部分，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77條第1項之幫助傷害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甲○○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部，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害人丁苡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⒊又被告甲○○所犯幫助犯傷害犯行部分，為幫助犯，應依刑法第30條，減輕其刑。　　　
　㈤被告丙○○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⒉競合
　⑴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部分，其犯罪目的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己○○之犯罪計劃，均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毆打，使其不能抗拒時，強迫其簽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故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二)、(三)所犯等罪，亦有上開目的單一及事理上之關聯性，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
　⑵被告丙○○所犯上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加重強盜罪。
　㈥被告辛○○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二(一)傷害犯行部分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部分，因時間、空間及被害人同一，為接續犯，應與犯罪事實二(二)之傷害犯行論以一傷害罪；犯罪事實二(二)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⒉競合
　⑴被告辛○○所犯上開傷害及妨害自由罪，係在其參與犯罪組織時所犯首次之暴力犯行，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㈦被告丁○○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犯罪事實三部分，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等罪。另就上開犯罪事實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犯行與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未遂犯行，係基於接續犯意，在密接之時、地實施，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單純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強盜既遂一罪，附此敘明。
　⒉競合
　　被告丁○○乃共同參與被告壬○○及己○○之犯罪計劃之一部，即為達不法取財強盜之目的，藉將被害人丁苡晟妨害自由在全家超商倉庫內時加以毆打，致其身心受創不能抗拒時，而使被害人丁苡晟要求家人匯款，嗣後更計劃由其帶被害人丁苡晟至阿蓮住處，再圖非法索取三、四十萬元，終致被害人丁苡晟在被告庚○○帶回家中，人身自由仍持續受拘束狀態下，跳樓死亡，其各犯罪行為之犯罪手法相關、時間、空間密切，行為彼此之間具有全部或一部不可割之一致性及事理上之關聯性，故其就犯罪事實三所犯各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重論以刑法第302條第2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
　㈧共犯關係
　⒈被告己○○、丙○○、壬○○、庚○○就犯罪事實二(三)之同法第330條第1項、第328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款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量刑時，併予審酌。再被告己○○、甲○○、壬○○、庚○○、丁○○、何○群、王○郡就上開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人於死罪，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而被告己○○、甲○○、壬○○、庚○○、丁○○等為成年人與少年何○群、王○郡共同實施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至於上開被告與少年共犯而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部分，雖亦有上開刑之加重事由，然因屬於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應於相像競合犯之重罪量刑時，併予審酌。
　⒊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依前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為：「刑法理論關於教唆、幫助犯罪之對象須為特定人，然犯罪組織招募對象不限於特定人，甚或利用網際網路等方式，吸收不特定人加入犯罪組織之情形，爰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無論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如有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有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1項，以遏止招募行為。再者，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應處罰，不以他人實際上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其犯罪類型實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成年人教唆少年犯罪以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罪」類型相仿，應認屬總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壬○○招募少年加入本案犯罪組織罪部分：行為時，被告己○○為成年人，受招募者少年馮○文、陳○丞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各該年籍資料在卷可按，是被告壬○○就所為上揭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加重要件，應於量刑時在其想像競合之重罪即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法定刑度內合併評價。
　㈨數罪併罰
　⒈被告己○○就其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⒉被告壬○○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⒊被告庚○○所犯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⒋被告甲○○所犯幫助傷害罪及共同犯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數罪。
八、量刑之審酌
　  爰以行為人等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
　㈠被告壬○○為本案之主要謀劃之人，指揮幫眾強凌弱、眾暴寡，為謀財竟至害命，下手兇殘，心性貪婪，案發後指示其他共犯湮滅證據，審理時就犯行大部否認，未見一絲悔悟之意，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被告己○○為本案之始作俑者，為防止、減少自己之損失，不思以正常管道解決，藉助幫派強取他人財物，提供自己之營業所在供作犯罪場所，另在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在旁嬉笑，毫無犯罪羞恥感，終至造成人命之損失，犯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失，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㈢被告庚○○參與犯罪組織，犯案時扮演之角色且對被害人丁苡晟下手兇殘，惟念及其犯後就大部分犯行坦承在卷，審理時亦見稍有悔意，同意盡己之力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天良猶在，兼衡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㈣被告甲○○則審酌其所擔當之角色，未下手行兇，惟仍助紂為虐，並與被告己○○同，於被害人丁苡晟遭受毒打時，毫無不忍羞愧之感，審理時未見坦承犯行，亦無一絲悔悟之意，造成告訴人家庭永久之傷痛，卻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丙○○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辛○○本院則審酌其並未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所參與之程度、扮演之角色，犯後坦承部分，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被告丁○○本院則審酌其並未參與全部犯行，犯案時擔任之角色，參與之程度，犯後坦承部分犯行，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另其審理中自承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九、犯罪所得之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至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害人丁苡晟家人所匯款項20萬元，均由被告己○○一人所獲，並未扣案，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壬○○自被害人丁苡晟身上取得之金項鍊1條，未據扣案，亦無事證證明已經滅失，爰於其主文宣告項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害人丁苡晟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及和解書，嗣後由被告己○○收執，雖未扣案，惟據被告己○○供承於得知被害人丁苡晟身亡後，隨即撕毀已滅失，況上開本票其發票名義人為被害人丁苡晟，今被害人丁苡晟已經死亡，該本票亦喪失經濟上之價值，爰不予諭知宣告沒收。
十、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工具物須屬被告所有，或被告有事實上之處分權時，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併予諭知沒收，至於非所有權人，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7年度台上字第443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犯罪事實三，被告庚○○所持用之開山刀雖為犯罪所用之物，惟為案外人鄭丁碩所有，業據被告庚○○於112年8月4日偵中供承在卷，有筆錄在卷可稽，爰依上開說明，不另諭知宣告沒收。
　⒉又被告等人毆打被害人丁苡晟所用之水管，並未扣案，又該等物品隨處可得，並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諭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鄧希賢
　　　　　　　　　　　　　　　　　　　法　官　陳本良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岑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加重強盜罪）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